
立法會  ─  1999 年 7 月 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July 1999 237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9 年 7 月 8 日星期四

Thursday, 8 July 1999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S.B.S.,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承天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S.B.S., J.P.



立法會  ─  1999 年 7 月 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July 1999238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啟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S.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立法會  ─  1999 年 7 月 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July 1999 239

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永森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CHEUNG WING-SUM, J.P.

許長青議員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智思議員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立法會  ─  1999 年 7 月 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July 1999240

梁智鴻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程介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GARY CHENG KAI-NAM, J.P.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立法會  ─  1999 年 7 月 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July 1999 241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S.B.S., J.P.

羅致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馮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FUNG CHI-KIN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立法會  ─  1999 年 7 月 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July 1999242

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行政會議議員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 J.P.
MR CHAU TAK-HAY,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 J.P.
MR NICHOLAS NG WING-FUI,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財經事務局局長黎高穎怡女士， J.P.
MRS REBECCA LAI KO WING-YEE,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立法會  ─  1999 年 7 月 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July 1999 243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立法會  ─  1999 年 7 月 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July 1999244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會議，繼續處程議程內未完成的事項。我們現在處理的

事項是《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昨天我們已完成這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現在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

REVENUE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收入

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3 至 15、 17、 19、 20、 22、 26 至 36、 38 至 42 及 44 至 48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16 及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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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16(d)和 18(d)條，修正案內容已

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目前，在《印花稅條例》內的多項有關遞交文書予稅務局的條文，均訂

明有關文書須為簽立文本。稅務局明白在一些情況下，有關人士是不能出示

有需要的文書的簽立文本，所以稅務局會接納這些文書的認證副本。基於這

現行做法，《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收入條例草案》”）第 16(d)條，

建議在《印花稅條例》中增訂的第 19(12A)(a)條，亦只是訂明，在申請證券

借貸印花稅寬免時，須向稅務局提交證券借用及借出協議的簽立文本。通過

這條文後，稅務局在執行時，會考慮個別情況而接受文件的認證副本。在審

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條例草案委員會認為政府應以法例確立接納文書副本

的做法，容許證券借用人提供證券借用和借出協議的簽立文本或該協議的認

證副本。鑑於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意見，我們現在建議修訂有關條文；稍後我

亦會動議在《收入條例草案》加入新條文，修訂現在的《印花稅條例》內，

有關提交文書予稅務局作加蓋印花稅之用的條文，明確訂明在一些情況下，

稅務局是可以接受有關文書的認證副本作加蓋印花用途時的現行做法。

我們建議對《收入條例草案》第 18(d)條，作出兩方面的修正。第一，就

住宅物業買賣協議申請延遲繳付印花稅的機制內，刪去要求公司買家提供銀

行承諾書的條文；第二項修正的目的，是規定稅務局在發出延遲繳交印花稅

申請通知書時，須一併列出拒絕理由。

建議制訂要求住宅物業協議中的公司買家須提交銀行承諾書的條文，目

的是為了保障收入。昨天我在恢復二讀時，已經提到條例草案委員會多位委

員對這項建議有保留，他們認為目前涉及公司欠交印花稅的數字，並不能足

以證明會有很多公司藉延交繳付安排而逃避印花稅，因此，無須規定這些公

司提供銀行承諾書作擔保。有見及此，我現在動議修正《收入條例草案》第

18(d)條內，刪除建議在《印花稅條例》第 29C 條內新增的有關條文。有議員

昨天建議，政府應該和律師會聯手制訂一些守則，透過處理物業買賣律師的

配合，減低藉延期繳付安排而逃避印花稅的可能性，我會要求稅務局和律師

會在這方面跟進。但我要強調的，是政府會密切留意撤銷銀行承諾書條文後

的實際運作情況，如有需要，我們會向立法會重提銀行承諾書的建議。

有關對條例草案第 18(d)條的第二項修正，目的是在該條文中建議的《印

花稅條例》第 29C(12)(b)條內，加入條文，訂明稅務局在發出拒絕延遲繳付

印花稅申請的通知書上，須列明拒絕申請的原因，這項修正，是反映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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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做法，亦是接納條例草案委員會提出的意見。

我謹請各位議員支持這項修正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6 條（見附件 VII）

第 18 條（見附件 V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16 及 18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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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1 條。

MR RONALD ARCULLI: I move that clause 21 be amended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I have already dealt with the details of this during the Second Reading
debate.  All I need to do, therefore, is to remind Members that if my
amendment is passed, the effect would be to delete paragraph (a) and paragraph
(b)(i) of clause 21.  And the result would be that the stamp duty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transactions would remain at not today's rate, but at the old rate,
because of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er.

Madam Chairman, in her reply yesterday, th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asked us to forecast what the Hang Seng Index would be next year.  Naturally,
we are unable to do so.  Even if this Council was to give the guarantee
suggested or hinted, we would still need the Finance Committee's approval and
that will be far too complicated for today's discussion.  But what I want to do is
to remind Members that when the Government purchases the portfolio that they
now hold through the Exchange Fund in August last year, the Hang Seng
Index was about 7 100.  I suspect that when the Budget was drawn up either
early February or reviewed at the end of February, the Hang Seng Index was at
the level of about 9 600 a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and 9 800 at the end of
February.  And today, we are sitting at over 14 000.  The point that I am
seeking to make is not that the Hang Seng Index will remain at 14 000 this time
next year, but that it was an underestimate.  Because of these changing events
over the last several months of our deficit for the current year, the estimate put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as about $36.5 billion.  All I am saying is that it
was a gross overestimate which is more likely to be $10 billion, or more or less
than that.  But that having been said, I think there is another reason which I did
not in fact draw Member's attention to support my amendment.  And that i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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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quite sure that Members,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put forth the amendments,
hav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saying that any amendment by
Members is contradictory to Article 74 of the Basic Law, because it involves
government policy and we need the consent of the Chief Executive.  That
reason alone should propel Members to support my amendment and I hope that
they will do so.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1 條（見附件 V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MISS MARGARET NG: Madam Chairman, I support the amendment
proposed by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The tumble in property prices
has dismayed many households in this community, because it means the
devaluation of their chief, and often, the only, significant asset.  We ask them
to bear the pain, because, we say, prices must come down for the health of our
economy and long-term competitiveness. The only consolation in an economic
downturn is that at least prices would be more affordable. Increasing stamp
duties removes even that consolation.

Further, there is an unsavoury hypocrisy for the Government to give away
small perks in the like of tax rebates with one hand, and take away significant
sums in stamp duty increase with another.  The Administration says that
increase only starts at the higher end, at properties of $3 million and above.
But is that really the higher end?  A small recovery, and many will fall into that
bracket.  I do not accept that it only hits those who are most able to afford it.  I
support the deletion of that increase.
  

Thank you, Madam Chairman.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昨日在二讀辯論時，我已表達了對這項修正案的看

法，但庫務局局長說了兩件事，我想稍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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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局長說這加幅是“溫和的增幅”，我當時記錄了這數個字，是

“溫和的增幅”，因為只是 1%。但我想提醒政府，由 2.75%增加 1%至 3.75%，

其實是 36.36%的增加，我相信 36%的增加不可當作溫和。

第二點，俞局長提到現時樓價下跌，所以真正付出的印花稅額也有減少，

我相信她是說例如 1,000 萬元的單位，當印花稅是 2.75%時，即須付 275,000

元，現在樓價跌至 600 萬元，將樓價乘以 3.75%，即 225,000 元，便宜了 5,000

元。這樣的話，將來這 600 萬元的單位升值至 1,000 萬元時， 3.75%便是

375,000 元，即比現在多付 10 萬元印花稅，屆時俞局長會否說因樓價上升，

而把印花稅率由 3.75%減至 2.75%呢？

謝謝主席女士。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這項建議。

其實，本會就印花稅徵收的原則及效果，也曾經作過多次的辯論，包括

是否將《印花稅條例》延續，或將稅款作出更改，對樓宇的炒賣活動及政府

稅收有甚麼影響等問題，進行辯論，民主黨的看法是，印花稅對政府來說，

有兩個基本上的作用。第一，這是一項頗為穩定的稅收。如果我沒有記錯，

除卻在去年樓市極低迷時，我們每個月平均所得的樓宇交易數量，大概有 1

萬至　 12 000 宗左右，一年總共有超過 10 萬宗樓宇交易數量，這裏所產生

的印花稅稅款是頗為龐大的。當然，對買樓人士來說，如果買賣樓宇無須支

付稅款，其負擔定會減輕；但另一方面，政府在這方面的稅收來源又如何維

持？我個人覺得長遠來說，物業交易中這方面的負擔是可以逐漸減少的。意

思是說，如果政府的整個稅收制度有較好的基礎及稅基較闊，而行政長官也

鼓勵那些有能力置業的人士置業的話，其實置業對一般家庭來說已經不是奢

侈品，只是想安居樂業的人的必需品而已，再加上現在我們亦有很多貸款計

劃，如行政長官表示希望在 10 年後，有 70%的家庭可以擁有物業的話，總體

來說，這便不是少數人的專利。所以，我個人覺得長遠來說，印花稅是否要

訂於這麼高的水平，是可以討論的。

然而，現在問題是，政府在這一、兩年間，稅收緊絀時，我們應如何處

理？當然，增加 300 萬元以上物業買賣印花稅這建議，會加重那些買 300 萬

元以上樓宇的人士的負擔，這點我是絕對同意的。不過，買樓人士有兩種，

一種是首次置業人士，一種是為了 upgrading，即換樓人士。以我個人經驗，

絕大多數所謂中產階段及一般市民，如首次置業，除非他們真的很富有，否

則甚少會購買價值 300 萬至 500 萬元這樣昂貴的樓宇。以現時的物業市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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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無須動用 300 萬元，已可在市區邊沿購買面積由五百多呎至六百多呎的

樓宇。如基層市民或中產階級想購買所謂“上車盤”的話，可供選擇的單位

甚多，對這類人士，我並不鼓勵他們起初便購買價值三百多四百萬元這樣昂

貴的樓宇，因為恐怕在負擔方面有困難。換樓人士也有不少選擇，當然，並

不是由我們教導他們怎樣選擇。現在物業市道較為平穩，他們的選擇也較多，

但他們也不急須於在很短時間內作出很多物業的決定，他們甚至可以租住一

段長時間才再作考慮。財政司司長也曾說過，現時物業的回報率只得四、五

厘，其實是否應該買樓？不過，這不是今天要討論的題目，所以還是不要辯

論。我覺得對一些真正想換樓的人來說，即使增加印花稅，亦會增加他們的

負擔，但不會導致一個非常沉重的情況。如果某人現住在一個價值百多二百

萬元的單位，想換一個價值 400 萬元的單位，便要預備就此項買賣，將來須

承擔加大按揭的每月供款，也要負擔在這過程內須增付的印花稅。

主席，印花稅的第二個效果，在於打擊炒樓的風氣。現在討論這題目似

乎意義不大，因為炒樓的風氣的確冷卻了不少，雖然這半年內有很多樓花市

場或第一手市場的買賣交易也不錯，但我同意房屋局或差餉物業估價署最近

公布的報告，就是二手市場的樓宇買賣比較淡靜；一手樓市場如此暢旺，是

因為地產商運用促銷手法及以部分單位減價作吸引所致。雖然印花稅對打擊

炒樓活動效果不大，但我認為也有需要將稅率維持於一個適合的水平。

主席，雖然對那些會購買 300 萬元以上樓宇的人士來說，法例在修改後

會對他們帶來較大的負擔，但我覺得從政府穩定收入的角度來說，這是有需

要的。由於這項修正案原則上不會打擊那些基層或中產階級的首次置業或一

般置業者，所以民主黨不會反對這項修正案。謝謝主席。

劉千石議員：主席，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刻，香港在一個經濟絕對

低迷和失業率持續上升的情況下，我覺得所有加費都應凍結。我們不能因自

己的界別的利益，或我們關注到某一方面便表示支持，否則我們便反對。我

希望大家真正能形成一股力量，共度時艱。因此，大家可能會感到奇怪，為

何我會支持夏佳理議員這項修正案。事實上，我很欣賞夏佳理議員對《議事

規則》所賦予我們的權力的一份堅持，我認為即使大家不支持他的修正案內

容，也應支持他就《議事規則》所堅持的精神。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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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主席，我支持夏佳理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發揮其影響力，但我

們民主黨並不支持他的影響力所包括的內容。謝謝。（眾笑）

庫務局局長：主席，政府強烈反對 ......（眾笑）夏佳理議員刪除條例草案

第 21(a)和 (b)(i)條的修正案。

    《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第 21(a)和 (b)(i)條，旨在實施 1999-2000 年度

財政預算案內，調高價值 300 萬元以上物業的物業交易印花稅的建議。我們

的建議，只是會把價值 300 萬元至 600 萬元的物業的物業交易印花稅稅率，

輕微調高 0.25 百分點，和把價值 600 萬元以上的物業須繳付的交易印花稅的

稅率略為調高 1 個百分點。這些調整幅度都非常溫和，而且並不會影響物業

市場，但有關的建議則可以為政府在 1999-2000 年度帶來 12 億元的額外收

入。

    我在昨天恢復二讀辯論時，亦提到超過 80%的物業交易是屬於價值 300

萬元或以下的物業，這些物業全部不會受這項建議所影響。

    事實上，由於物業價格在過去一年整體下調，同一宗物業交易，在今年

4 月成交，所繳交的印花稅，其實往往較上一個財政年度成交時為低。昨天

和剛才亦有議員特別提到價值 300 萬元以上的物業，會因為政府調高印花稅

稅率的建議，而須多繳付印花稅，價值 600 萬元以上的物業，更須支付多數

萬元的印花稅。不過，事實並非如此，請容許我舉兩個例子來引證。根據差

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去年 4月 1日，價值約 600萬元的物業須根據去年 2.75%

印花稅稅率，繳交了 165,000 元的印花稅；但這項物業在今年的價值已經降

至約 440 萬元，根據我們現時建議的 3%印花稅稅率以徵收印花稅，這項物業

只須繳付 133,000 元的印花稅。換言之，雖然稅率是提高了，但物業因為物

價整體下調的關係，反而可省回 3,200 元的印花稅。另一例子，去年 4 月 1

日，價值約 1,000 萬元的物業，因為整體物業市場的調節，這項物業在今年

4 月 1 日的價值已經降為約 720 萬元。去年，購買這項 1,000 萬元的物業須

根據 2.75%的印花稅稅率，須繳付 275,000 元的稅款。今年這項物業的價值

已經改變，降至 720 萬元，而須繳付 3.75%的印花稅，即 27 萬元的印花稅。

將兩者比較，實際上今年購買這項物業可以節省 5,000 元的印花稅。但更重

要的，是印花稅只是佔購買一項物業所涉及費用的一個非常小的部分，建議

的增幅，並不會對物業市場造成任何實質的影響。

    昨天我提到在今年 4 月至 6 月期間，印花稅透過《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

（收入）令》稍為提高後，價值 300 萬元以上物業成交的數目，反而較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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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至 3 月，即印花稅稅率未調高前的數目為高。這幾個月以來，從報章亦

可得悉，私人地產商提出的全新樓盤的售賣情況和政府在 4 月 1 日後開始恢

復公開拍賣樓宇用地的成交價格，都顯示物業市場並沒有因為物業交易印花

稅的溫和增幅而受到任何負面影響。剛才亦有議員關注和問到，如果物業價

格再上升時，政府會否對物業交易印花稅稅率有所寬減呢？其實，議員如還

記得，在過去數年的財政預算案裏，政府亦曾在物業交易印花稅方面提供寬

減，就是將印花稅的稅階向上調整，令市民在物業價格上升的情況下，得到

寬減。我們會繼續注意整體經濟和物業市場的情況，來考慮應否就物業交易

印花稅的稅率作任何修訂。

    在條例草案內的每一項增加收入建議，政府均是經過小心考慮，然後才

提出的。增加印花稅稅率的建議，不但溫和，而且同時可以令政府增加可觀

的收入。基於上述理據，我謹請各位議員反對夏佳理議員的修正案。主席，

我謹此陳辭。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請你發言答辯。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am a little disappointed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words of comfort from my colleague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who has given me a little comfort, but unfortunately
not enough to sway their votes to my side.  What I really would like to say is
that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has made references to past discussions.  I
would also like to remind Members, and I think it wa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who has actually suggested this at one time, that for first time home
buyers, they should be exempted from stamp duty.  And that if they trade up, 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sts of the first home and the second home that is
concerned.  Assuming your first home is $1.5 and the second home is $2.5,
when you buy your second home at $2.5, instead of paying stamp duty on $2.5,
you need to pay it on the incremental amount, on $1 million.  It is what we
called the high water mark tax.  We can, of course, enter into discussion on
that, but I think the point that we really want to talk about today is that the
Government keeps on complaining that the tax net is being narrowed, by
concentrating taxation on those who can afford it, as the Government puts it, and
it is in fact doing exactly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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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ly, in terms of encouraging home ownership, whatever the cost of
stamp duty, I do not think that anyone can deny that on a re-sale by a user, the
cost of the stamp duty will be passed on.  Assuming that the market holds up, it
will be passed on if it were to the second buyer.  So the cost does increase
whatever you look at it, whichever way you look at it.

Th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made the point that it would not affect the
property market.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property marke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buyers who have to bear the cost of that.  May I also remind her,
Madam Chairman, that not so long ago, people who wanted to buy their own
home had to borrow even the stamp duty.  They were given financing for the
stamp duty.  She says that the increase of 1% from 2.75% to 3.75% is a
moderate increase.  I am actually quite surprised, perhaps I should not be,
because government official thinking, in terms of management, is on cash
management, not resource management, I guess that if we think in cash terms,
perhaps 1% is moderate.  But I think the rest of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do not think along those lines.  Thus, I think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a 36% in
anybody's language is anything but moderate.

So I hope that even if I do not succeed today, there will still be sufficient
votes here from both "chambers" of this Chamber, if I could put it that way, to
give the Government a very clear signal that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men in
the street, about the citizens having to bear this increase which I believe is
wholly unwarranted.  Thank you.

田北俊議員：主席，據我理解，我是可以再就這問題發言的，是嗎？

全委會主席：你是可以發言，但我並不鼓勵你這樣做，所以請盡量精簡。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的發言會很精簡，我只是想談一談剛才俞局長所說的

費用問題。如果現在置業，首期付出 20%，餘下的 80%則向銀行借貸，那筆貸

款是可以分 20 年慢慢攤還的，但 3.75%的政府印花稅則是一次過收取的。今

時今日，很多行業也經營困難，地產經紀便是一例，現在樓宇交易也只是收

半佣。律師的情況也一樣，律師現在也大致上是收取半佣   ─   夏佳理議員

和坐在我左右的議員說比半佣還要少。地產經紀和律師收取的佣金，加起來

還少於 1%，但政府一收便是 3.75%，這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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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還有一點，政府說有為用家 想，但政府的理據中，從來無提及

例如在價值 600 萬元以上物業的 7 900 宗成交個案，其中有多少物業在 1 年

或兩年之內被炒賣？我認為政府是不應該向這些用家收取 3.75%的印花稅

的。換言之，向價值 100 萬元以下物業徵收 100 元印花稅對炒家來說，是起

非常大的鼓勵作用，這影響的卻是民主黨很想維護的所謂基層。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為公平起見，我也必須再給庫務局局長發言機會，但庫務局局

長亦可選擇不發言。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Chairman, I would respond briefly,
and there are only two points.

Nothing will please me more if this Chamber supports any proposal which
has the objective of broadening Hong Kong's tax base.  Nothing will please me
o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more.  We will be consulting different groups,
including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on a possible broader based new tax, and
whether or not we will be able to succeed depends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on
securing majority support from this Chamber.  I hope that I will be in a position
to remind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and Members of his Party and
hopefully other Members of this request to the Administration.

My second response is that I hope Members will, after hearing my speech
earlier on, move away from this fixation with a one-percentage point increase
because I have just attempted to illustrate with two examples that the net-dollar
effect on the purchaser as a result of the Government's proposal and against the
current property market situation will in effect result in a reduction of the stamp
duty payable by even those who purchase properties above $3 million or above
$6 million.

Thank you,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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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夏佳理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Ronald ARCULL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各位是否有問題？如果沒有，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

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永森議員、梁智鴻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及劉健儀議員贊成。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

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議員及

鄧兆棠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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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梁耀忠議員、黃宏發議員、劉千石議員及何世柱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陸恭蕙議員、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

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

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

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15 人贊成，

12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4

人贊成，24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2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9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4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梁智鴻議員：主席，請容許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49 條第 (4)款，動議如果

有委員在本次會議中就《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的其他各項議案要求進行記

名表決時，全體委員會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

表決。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如果有委員在本次會議中就

《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的其他各項議案要求進行記名表決時，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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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表決。有沒有委員想發

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組出席的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

案獲得通過。

由於夏佳理議員的修正案已被否決，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第 21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3 條前的標題、第 23 條、第 24 條前的標題及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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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刪除條例草案第 23 條和第 24 條，內容一如已載

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在《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收入條例草案》”）中，我們建議把

交通違例定額罰款的水平按通脹調整；所建議的增幅，目的是維持這些罰則

的一般阻嚇作用。建議增加定額罰款的目的，只為追上由 1994 年開始的通

脹，其中並沒有涉及其他政策目的。條例草案的第 23 條和第 24 條，目的是

增加違例停車事項的罰款，而第 25 條則是增加違例行車時候的罰款。

法案委員會對加費的建議，普遍表示強烈保留。委員認為因為目前經濟

不景，現時定額罰款水平的阻嚇作用應該已經有所加強。我們就法案委員會

和社會各界對這方面表達的意見，作出慎重的考慮，並顧及目前的經濟情況

和我們最近決定暫緩對政府收費作出調整，也兼顧到昨天在法案二讀時，我

已提出運輸局局長會不時檢討對於交通違例方面所應採取的措施，所以我們

決定在《收入條例草案》中，把有關增加定額罰款的條文刪除。現在我所動

議的修正案，是刪除條例草案的第 23 條和第 24 條，稍後我會動議刪除第 25

條。

我謹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 條前的標題（見附件 VII）

第 23 條（見附件 VII）

第 24 條前的標題（見附件 VII）

第 24 條（見附件 V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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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庫務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

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由於有關刪去第 23 條前的標題、第 23 條、第 24 條前的標題及

第 24 條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因此，第 23 條前的標題、第 23 條、第 24 條

前的標題及第 24 條將從條例草案中刪去。

秘書：第 25 條。

全委會主席：庫務局局長及陸恭蕙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表示準備就第 25

條動議修正案。

全委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庫務局局長動議她的修正案。

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刪除條例草案第 25 條，內容一如已載列於發送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

《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第 25 條旨在追上通脹，增加跟違例行車事項

有關的定額罰款，而我現在動議的修正案，則旨在把這條條文刪除。正如剛

才我動議刪除條例草案第 23 條和第 24 條時所作的解釋，政府考慮過現行有

關違例行車事項的定額罰款的阻嚇作用，加上有鑑於我們最近暫緩對政府收

費作出調整，因而決定刪除建議增加罰款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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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反對陸恭蕙議員對第 25 條的修正案，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旨在將噴

黑煙車輛的定額罰款增加至 5,000 元。我們非常明白陸恭蕙議員提出這項修

正案的目的，是希望各界正視解決空氣污染的急切性，所以她從環保的角度，

提出應大幅增加有關的罰款。政府和議員一樣，十分關注噴黑煙車輛對公眾

健康構成的威脅，政府亦認同有需要調整有關罰款的水平。但我們認為，單

憑大幅提高罰款並不能妥善解決噴黑煙車輛所造成的問題，因此，規劃環境

地政局局長最近已公開承諾，會在下一個立法年度提交有關解決空氣污染的

一系列措施，包括立例增加有關噴黑煙車輛的罰款，以及加強執法、教育和

提高車輛測試標準等全面性的改善空氣質素計劃等，希望議員可以留待規劃

環境地政局局長提出其全盤計劃時，才討論噴黑煙車輛罰款的合理水平。

此外，我們也認為在一項有關收入的條例草案中處理環境問題，在原則

上是不大合適的。本條例草案第 25 條的目的，純粹是按通脹調整跟違例行車

事項有關的罰款，以使罰則的阻嚇作用得以維持，有關的增幅並非為達致某

一個政策目的而釐定。鑑於政府已承諾將於下一立法年度，會把增加噴黑煙

車輛定額罰款的建議和其他針對空氣污染的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而各位議

員亦已經表示，不會支持其他定額罰款按通脹調高，所以我動議刪除條例草

案第 25 條。

我懇請各位議員反對陸議員的修正案，反對並不代表大家對環境問題漠

不關心，相反，這樣做更能突顯出議員是從一個整體的角度考慮如何處理環

境污染的問題。我謹請各位議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反對陸恭蕙議員的修正

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5 條（見附件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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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會請陸恭蕙議員就庫務局局長所動議的修正案及她本人的修

正案發言。但陸恭蕙議員不可在此階段動議修正案。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Chairman, with the Government's
amendment to remove clause 25 and along with it the related fines, which
Members essentially agree to, I have effectively no chance to raise the
amendment.  So while I acknowledge defeat on technical grounds, I do not
accept defeat on the cause to penalize smoky vehicles much much more heavily.
I think perhaps my attempt to make this amendment at this moment in time
serves its purpose.  It has brought ringing words from th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both last night and today in support of raising fines and improving
vehicle maintenance and air pollution generally.  In a short time, we have come
a long way.  These problems about car maintenance and these problems about
smoky vehicles have been with u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yet, only today,
we are dealing with them.  I wish to thank all the Members who spoke last
night, in particular,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who even spoke up for
$10,000.  I think there certainly are very strong views both in this Chamber as
well as in the community for penalizing what is the symbol of all our air
pollution problems.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smoky vehicles are the only cause of
air pollution, but they do symbolize our neglect.

At this moment in time, I still wish to talk about the $5,000.  Perhaps,
Madam Chairman, you will allow me some time to do this as the first crack to
what I intend to do later on when the Government does bring back proposals to
increase the fines.

There were Members yesterday who spoke and agreed that $5,000 is
simply too much.  But how much is our health worth to each one of us?  How
much is it worth to us collectively?  Perhaps many people still find it hard to
think of premature deaths, lung cancer and other serious respiratory ailments
caused by air pollution.  But what about the fact that 44% of Hong Kong's
children suffer from rhinitis ─ that is a form of inflammation of the nose?
Shame to Hong Kong, we have the highest rate in the whole of Asia.  What
about the fact that one in eight Hong Kong people reports asthma symptoms?
And what about the fact that 70 to 90 people die of asthma complications each
year in Hong Kong with a third of them aged five to 34?  If these numbers are
not enough, there has been a 200% increase between 1991 and 1997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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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chronic bronchitis patients.  Studies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
confirm that the annual health costs associated with air pollution are equivalent
to 0.3% to 0.5%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How much is that?  Some $1.5
billion in 1996 terms.

I repeat, smoky vehicles, while not the only culprit of air pollution, is a
major and highly visible offender.  It is precisely smoky vehicles, that use
diesel, that spill out some of the most harmful pollutants which I spoke about at
the Second Reading yesterday.  I will spare Members the details again.

Thus, is $5,000 too high for such a repeated offender?  No, I really do
not think so.  Why should my health be compromised every day as I walk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Why is our health so cheap that we do not fine severely
those who pollute the air?

It costs annually approximately $25,000 to maintain a diesel taxi so that it
pollutes less.  As a business cost this is not outrageous.  This is also the case
for other types of diesel commercial vehicles like mini-buses, large buses,
lorries and container trucks.  There is no excuse for vehicle owners not to
maintain vehicles well.  If we are soft on them, we will continue to compromise
our own health.  I appreciate again the ringing commitment from th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proposals are brought
before us to increase smoky vehicle fines.

Thus, Madam Chairman, I will be back with my $5,000.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庫務局局長所動議的修正案及陸恭蕙議員

的修正案進行辯論。

田北俊議員：主席，在政府想收回的 4 項建議中，其中有 3 項我是支持的，

即關於定額罰款、超速、進入黃格和超載貨品那 3 項，我是支持的，而且自

由黨全部議員都會支持；但是，關於政府想收回增加噴黑煙罰款的修正案，

自由黨各人則有不同意見，所以我決定，自由黨中各議員就這個項目可以自

由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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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可惜民主黨收回何俊仁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他建議凍結其他 3 項

定額罰款，而有關噴黑煙的罰款則增至 1,000 元；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是將

噴黑煙車輛的罰款增加至 5,000 元，其他 3 項定額罰款亦要增加，但正如陸

議員所說，她的修正案根本沒有列入投票程序，那只是空談而已。無論如何，

要是我支持政府今天收回這項修正案，即表示我同意不應該增加噴黑煙的罰

款，所以我是反對政府收回的，這樣可以對政府施加一些壓力。昨天俞局長

說政府會在下個財政年度再提交這項修正案，但一個立法年度長達一整年，

如果修正案在 10 月呈交本會，既要研究，又要討論，加上有關事務委員會的

會議，拖到明年這個時候，我也不知道是否能夠通過。

　　主席，對付黑煙的方法是很爭議性的，這是一個使用木棒或用紅蘿蔔的

問題，我覺得木棒和紅蘿蔔是要一起使用的，但先用木棒還是先用紅蘿蔔呢？

業界當然認為要先用紅蘿蔔，不要先用木棒，而我認為如果先用木棒，業界

一定會反抗，一反抗的話，政府的紅蘿蔔便不得不快點拿出來。我昨天說過，

在 5 月和 6 月雖然有接近 12 300 輛汽車被投訴噴黑煙，但只有 434 輛在檢驗

後不合格而被罰，而每輛只罰了四百多元；如果那 434 輛車真的被罰 5,000

元，我相信 18 000 輛的士、 1 萬輛貨車和數千輛大巴，一定會將車輛送去維

修。可是，現在只罰款四百多元，維修車輛卻要一千多元，那為甚麼要維修

呢？因為又不是經常被逮個正 的，即使被逮個正 ，也可以狡辯一頓，說

完後便可能無須把車送去維修了。其實維修是很容易的，為甚麼有些汽車會

噴出那麼多黑煙呢？只要將引擎轉快一點，汽油多加一點，黑煙便會增加；

送車去維修時，把汽油供應器的螺絲扭緊一點，燃料便會供應少一點，黑煙

亦會隨之減少。在通過了測試之後，把螺絲再放鬆，引擎便可以回復運行至

4 000 轉，汽車上山時即會產生大量黑煙。要是引擎只有二千多轉，是不會

有黑煙的，所以要通過測試十分容易。如果罰款額真的很高，即那支木棒很

巨大，那麼紅蘿蔔便可以行得通了，因為人人都會把車輛拿去修理，千多元

的維修費並非太多的，不花這千多元，便可能會被罰四、五千元，到時更不

化算。

多年以來，我一直說，全世界很多的士都是用柴油的，大部分用的柴油

都跟香港用的差不多，反正都是蜆殼、無比這幾間國際大公司入口的；但為

甚麼其他地方的的士，不像香港的噴這麼多黑煙呢？難道只有香港才有山

嗎？外國很多城市也有山，不是只有香港的汽車才要上山的。所以我認為這

件事是有方法改善的，只是政府有沒有決心去做而已，政府如果沒有決心去

做，業界也會覺得無須這麼急切的去做。我希望今天透過這項辯論，可以督

促政府盡快拿出紅蘿蔔來，屆時，我相信那支 4,000 元或 5,000 元的木棒，

真真正正要用到的機會不會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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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反對政府這項修正案，雖然我知道反對了，便不會再有機會表

決贊成陸恭蕙議員建議的 5,000 元罰款，何俊仁議員那項修正案更是要收

回，但我希望政府聽到我們的意見，盡快改善我們的環境。謝謝主席。

羅致光議員：主席，就 噴黑煙的問題，民主黨一直都認為應該調高罰款，

給那些不負責任的車主一個懲罰，製造足夠的阻嚇作用，使車主為自己的車

輛負上維修的責任，而不是把所謂“成本”轉嫁到市民的健康身上。我相信

本會很多駕車的議員都知道，駕車時如果前車是隻“墨魚”，真的會感到很

辛苦。每當看見車輛不停噴黑煙，我真的很想令這輛車受到重罰。因此，民

主黨在增加噴黑煙罰款的問題上，一直覺得應該盡早推行。不過，在討論這

個問題時，我們覺得應該考慮到責任平衡的問題。

事實上，在噴黑煙問題的背後，除了柴油車輛之外，還包括了汽車維修

業的發展及如何有效測試車輛運作的問題，香港在這些方面均做得不足夠。

我們可以說，政府過往在這個問題上一向非常疏忽，如果罰款大幅度增加，

其實不單止是懲罰那些不負責任的車主，亦同時是懲罰一些很想負責任、卻

沒有辦法負責任的車主。我的意思是，有一些想負責任的車主想為他的車輛

進行維修時，卻沒有好的科技找出他那輛車的問題所在，也沒有辦法有效地

減少他那車輛的黑煙。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實在要衡量究竟責任誰屬的問題。

因此，從某一個角度來看，我們覺得噴黑煙罰款應該提高，所以民主黨

曾經透過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希望把罰款加至 1,000 元，至於 5,000 元的

罰款，我們覺得在責任平衡方面好像不大平衡得到。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

仍然沒有足夠的支援幫助負責任的司機改善他們車輛的問題。然而，為甚麼

到最後我們也會支持政府撤回這項修正案呢？因為我們覺得就汽車的測試和

維修方面，到今天政府還在討論的階段，實質的工作仍未進行。

剛才田北俊議員談到木棒和紅蘿蔔的問題，我覺得兩者一定要並施，只

用木棒打人而不能提供足夠支援的政府，不可以說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所

以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制訂一個配套的設施，在維修業方面培養人才，或提

供足夠的訓練給維修車輛的從業員，然後才想到噴黑煙罰款的問題。

我們相信以目前來說，1,000 元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罰款水平，不過我相

信如果要整體檢討噴黑煙罰款，除了第一次觸犯的罰款額要調升外，也應該

考慮在短期內第二次重犯應該罰得更重。因為當司機第一次犯法被罰後，如

果在短期內重犯，顯然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對於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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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應該更高。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承諾，盡早把有關的整體配套措施和罰款的

調升交給本會審議。謝謝主席。

MISS MARGARET NG: Madam Chairman, I am in principle opposed to using
the increase of fixed penalties for revenue purposes.  Penalties are a matter of
criminal sanction.  Their purpose is to deter.  Their levels reflect the
seriousness of the offences.  To impose greater punishment so as to raise
revenue is little better than making money out of crime.  It is improper and
unsupportable.  Further, I cannot agree that "penalty" is "revenu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Revenue Protection Ordinance.  That penalties are paid into the
revenue is simply a practical consequence.  This does not alter the nature of
penalties.

If penalties were to form part of the Revenue Bill, I am all for using the
occasion to the only good purpose ─ that of striking a blow at smoky vehicles
by increasing the fine to $5,000, where it starts to get serious.

It is not only those who had written to the Bills Committee.  Many
member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had written and spoken to me vehemently of
their frustration with rapidly worsening air quality.  It is uncivilized.  It is
insufferable.  It has to be stopped ─ before more people are driven to leave
Hong Kong which they have made their home.

I was, frankly, astonished at the bad arguments and transparent excuses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and drivers and owners of motor vehicles for not
complying with what are obviously just demands.  How can they even suggest
that the health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is community go on being
exposed to risk, until they, the drivers and owners of vehicles, can be sure that
anti-pollution measures will not add significantly to their business costs?

So I would have supported the Honourable Miss Christine LOH's
amendment with enthusiasm.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w withdrawn the whole fixed
penalty clause.  As between excluding penalty from revenue measures and
using an increase in fixed penalty to strike at air pollution, my choice as a lawyer
is clear.  It must be to remove fixed penalty first, and look for another



立法會  ─  1999 年 7 月 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July 1999266

opportunity to support clean air measures.  We are told that the next
opportunity is September, when a whole basket of measures including stiffer
penalties will be introduc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Let there be no mistake
about this.  Delay or half-heartedness of those measures will not be tolerated.

Thank you, Madam Chairman.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相信有良好、清新的空氣，是香港每一個市民的

願望。事實上，我很多時候在街上看到噴黑煙的車輛時，都會禁不住抄下它

的車牌號碼，提供給政府。我覺得香港現在的空氣質素越來越差，例如銅鑼

灣、觀塘等我們經常出入的地方，空氣都非常污濁。

    當我跟交通行業內的職業司機談這個問題時，他們都有同感，但是說到

將有關方面的罰則大幅提高，他們便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反問我，例如，他

們質疑整個維修業的水平，很多時候在汽車維修完之後，行駛一兩天便又再

噴出黑煙，這可能是維修技工的水平問題。此外，測試汽車的水平又如何呢？

罰款究竟應該施加於車主還是施加於司機呢？現在政府是沒有清楚界定的。

司機可能會覺得很應該受罰，但假如車主不肯負責的話又如何呢？這些問題

都是政府必須回答我們的。

    良好、清新的空氣，我相信是包括職業司機在內的人都渴望的，大家都

不能夠容忍生活在污濁的空氣中，更不能夠容忍小朋友在這種空氣中生活。

但問題是，一系列的措施應該如何落實呢？我很同意剛才有些同事的說話，

當我們說要有清新空氣的時候，政府便再三重申會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我自

己便是這個法案委員會的成員，我聽政府說的時候很彈性，當我們催迫得急

了，它便表示 10 月便會提交一些建議。我希望屆時的建議不單止是談罰款，

而是應該有整個配套措施，包括罰款方面，究竟應罰司機還是罰車主呢？這

點必須予以明確界定。當我們有了高水平的汽車維修業，驗車時有優良的儀

器，政府明確界定了哪些人應該受罰後，我相信香港所有職業司機都會跟大

家一樣，支持我們有良好的清新空氣。

    主席女士，我支持政府今天收回修正案。至於陸恭蕙議員原來的建議，

我是很明白的；當我們聽取專業人士的意見時，我也百分之一百同意他們的

見解。不過，我希望他們耐心等待，直至政府 10 月提交建議，有了整個有關

的配套之後，先來一點紅蘿蔔才用木棒也未遲。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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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在二讀辯論時已清楚表明我支持政府收回全套增

加定額罰款的建議，包括違例行車的罰則，在此不再重複了。我現在發言只

是針對陸恭蕙議員就增加噴黑煙罰款而動議的修正案，雖然她沒有信心這項

修正案可獲通過，但我也希望藉此機會，就我對增加噴黑煙罰則的看法與各

位議員一起探討。

　　我們面對香港今天的空氣污染問題，如果只會大力指摘一些車主沒有妥

善維修自己的柴油車，單單說罰款太輕要大幅度增加，單單說 670 萬市民不

能再忍受，單單說懸浮粒子如何危害健康，而不肯正視問題的根源，不肯花

少許時間做一些研究，聆聽別人的意見，不肯嘗試尋求罰款以外的解決方法，

我們是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的。車輛排放廢氣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其實是一個

長久積累的問題，我希望在這裏做一個簡單的回顧。

　　首先，我想指出幾個事實。田議員剛才說政府沒有決心解決這個問題，

我想指出，過去政府其實是沒有做任何事情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個比較

正確的說法。92 年前，政府完全沒有訂定入口新柴油車的廢氣排放標準。95

年前，柴油燃料含硫量是 0.5%，政府亦沒有訂定任何柴油引擎標準。直至今

天，政府還沒有在黑煙測試中心安裝底盤式測功機，還要到 9 月才有。過去

多年來，政府從來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協助或指導柴油車解決或減低噴黑煙

的問題，這些全屬事實。

　　結果是 92 年前合法入口的柴油車，即使是新車的時候，其廢氣排放量已

經相當高了；車輛舊了之後，廢氣排放必然更嚴重，即使常經進行維修，仍

然可能無法符合現今嚴格的排放標準。低含硫量柴油須配合引擎技術，才可

有效減少車輛排放黑煙，但到了 95 年，香港才引入含硫量 0.2%的柴油和採

用歐盟一型的引擎標準，換言之，95 年前入口的柴油車即使使用含硫量 0.2%

的柴油，甚至是現時含硫量只有 0.05%的柴油，其廢氣排放量始終不及歐盟

一型或歐盟二型的柴油車理想。但我們是否要他們全部棄置這些車輛，購買

新車呢？這話說起來容易，但真正實行卻十分困難。我想強調，這些廢氣排

放量欠理想的車輛存在於香港的道路上，並非他們的過錯，他們是政府政策

批准下合法地進口香港的。現時人人關心環保，便將責任完全推在這些柴油

車車主身上，這是否公平呢？

　　過去政府利用“踏三腳”來檢查車輛是否噴出過量黑煙，車輛如果有任

何毛病也無法得知，只知道黑煙排放過量，這更給予少數害 之馬有機會“做

手腳”，即田議員剛才所提及的“鎖泵”、“放泵”等行為。不過，政府即

將引入的底盤式測功機，不單止能有效檢查柴油車的性能，讓車主得知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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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部分出了岔子、是那個部分令黑煙排放量過高。這個低盤式測功機，更

可杜絕任何人“做手腳”。剛才田議員所提及的“鎖泵”、“放泵”等情況，

在底盤式測試機採用後，應該不會再存在。但是這部機器何時才運抵香港呢？

那要到今年 9 月才會在 5 個廢氣測試中心使用，至於會否普及讓業界使用，

現時仍是未知之數。

　　今年 6 月 5 日，政府公布《淨化香港的空氣》文件，列出政府現正進行

或計劃日後採取的全面行動。我們從這份文件中可以看到，政府以前所採取

的措施只 重治標，完全不能治本。不過，政府現時好像已經開始明白治本

的重要性了。

　　近年來，柴油車廢氣排放的標準不斷收緊，但車輛維修保養的技術並沒

有相應提高。很多車主其實願意妥善維修保養其柴油車輛，但由於本港部分

車房規模較小，維修設備落後，維修人員水準參差，即使車主已付出金錢維

修車輛，車輛仍然可能會在維修短期之後便噴出過量廢氣。此外，過去車主

無法取得維修車輛的手冊，我說的維修手冊不是教人換車頭燈泡或機油，或

是那種在英國可用 12 英鎊買回來的維修手冊，而是一些詳載正確調校引擎、

機件等資料的維修手冊，是車廠出版的手冊，結果是在缺少這本維修手冊的

情形下，維修人員不能根據原廠資料來進行維修，只能靠摸索，效果自然欠

理想。

　　運輸界經常被人批評是不環保的一 。事實是否如此呢？政府在 95 年推

出柴油轉用汽油計劃，業內人士認為汽油不比柴油環保，於是自費到日本考

察石油氣的士，當時我也有隨隊前往。結果在業內人士的推動之下，政府終

於同意轉用石油氣這種環保燃料。此外，的士業更出錢贊助香港理工大學研

究適用於小型柴油車的微粒隔。事實上，運輸界比很多只是嘴邊掛 環保的

人士還要積極。

　　事實上，運輸界跟香港 670 萬市民一樣，環保意識越來越高，並且跟很

多環保人士一樣，逐漸認識到不能透過對抗關係來推動環保，而是應該透過

合作夥伴的關係來推動環保。本年 6 月 4 日，分別來自的士、小巴、輕型貨

車、保母車、巴士、貨車、貨櫃車的 58 個團體和公司，組成了“運輸界千禧

年環保行動籌備委員會”，公布了一份《運輸界千禧年環保行動建議書》，

運用本身的工作經驗和對行業運作的瞭解，主動提出 21 個針對問題根源的解

決方法，以徹底解決柴油車噴出過量黑煙的問題。雖然車主妥善維修車輛是

責無旁貸，但單靠車主的力量是辦不到的，所以他們希望結合政府、商界、

社會人士及環保團體的力量，共同解決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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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確保每輛柴油車由入口至終止使用期間，廢氣排放量都符合環保標

準，運輸界建議從燃油、車輛入口、檢查、維修保養、環保設備、車輛壽命

以至宣傳教育等各個環節入手。我知道運輸界已經跟規劃環境地政局商討如

何推進他們的建議，大家同意用一個合作夥伴的態度，攜手解決黑煙問題。

事實上，運輸界不少建議與政府的構思不謀而合，我相信假以時日，他們定

能想出辦法，推進環保行動。過去政府只懂手執木棒來解決問題，現在政府

明白到單靠木棒是沒有用的，因此政府亦已改變策略，暫時放下木棒，打算

針對問題的根源協助業界解決問題，拿出紅蘿蔔，爭取業界的合作。為甚麼

議員不明白政府的苦心，還要拿出更大的木棒呢？

　　今天在座的議員面對一個長久累積的複雜問題，如果大家以為按一個

掣，支持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增加罰則至 5,000 元，甚至支持陳智思議員

心目中的 1 萬元罰則，便可以解決問題，改善空氣質素，則無異是自欺欺人。

我希望議員放下屠刀，但我並非要求大家立地成佛，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用

少許耐心，聆聽道理；各位議員也是明理之人，別人的話有理，請你加以聆

聽，瞭解別人的困難。運輸界是願意解決問題的，為甚麼大家不願意付出少

許時間聆聽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與運輸界坐下來進行商討，共同制訂長期和

短期對抗空氣污染的策略，同心協力，真正地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

　　我深信單是倚賴大幅度提高噴黑煙罰則，則我們在改善空氣質素的問題

上只會原地踏步，無補於事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政府的修正案，強烈反對陸恭蕙議員提出

的修正案。

MRS SELINA CHOW: Madam Chairman, when this Council debated on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s motion o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measures
some months ago in this Chamber, I was taken to task by some environmentalists
for opposing the Honourable Miss Christine LOH's amendment which obligated
the emission test for all motor vehicles, old and new, some 4 000 of them, as a
means of identifying and taking smoky vehicles off the road.  I felt much
misunderstood and maligned.  As I made it quite clear at the time, I was and am
totally committed to the purpose but not the means that Miss Christine LOH
advocated.  I remember stating at the time that the only people who were likely
to benefit from the policy she advocated were those working in the garages, and
it was doubtful whether it could guarantee clear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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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Chairman, I happen to live up a hill, and whenever I drive up it,
more often than not, I would follow some disgusting vehicles fuming at the rear
end.  So I can well sympathize with those who feel that $5,000 is a more
befitting fine for such culprits.

However having heard the Miss Christine LOH ─ who could not be
persuaded by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 and the Government, it is
quite evident that those who drive such vehicles are at present not yet able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Professional drivers who rely on their occupation for
their livelihood are in a fairly helpless state being squeezed and short charged by
delinquent garages.  To slap a harsh fine on them while we are fully conscious
of their hardship is not go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nor is it fair.

Having said that, I have to point out that from the figures quoted yesterday
by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and here I recapitulate, that is : For the months
of May and June, the number of reports processed amounted to 12 317, while a
third of them were regarded as not actionable.  So at least two thirds of them
where in fact tested.  Now out of these, only 434, that is out of a total of
12 000-odd reports, only 434 vehicles failed the test.

Something is very wrong.  Only 3% of the reported cases, and 7% of the
actionable cases have failed the examination.  Either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 examination, or something has been allowed to be done to the vehicles
between the time the report was filed and the time the examination was
conducted.  Whatever the reason, this reflects that the present enforcement on
procedure is totally flawed.  If the enforcement is so ineffective, one just
cannot logically arrive at a conclusion that the existing fine of $450 is inadequate
as a determent.  I dare say that if such fines are passed out at the point that
vehicles emitting black smoke are instantaneously tested, it will go a long way to
prevent such emission, such as other fixed penalty tickets are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drivers from breaking other traffic laws.  Madam Chairman, since
the $5,000 fine idea was mooted, I have certainly received requests to support
the proposal.  Being one of those who are attacked by black fume almost
everyday, I must confess that I do have the inclination to support it.  But this
easy way out would be totally unfair to motorists, and would let the Government
off the hook, and would also have very little guarantee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eliminating smoky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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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ercising my free vote, therefore, I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amendment which in effect freezes the fixed penalties in question, including that
for smoky vehicles, only to give the Government the opportunity and time to
present its package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and I hear that it is going to be
in September, which will hopefully have the genuine effect of stopping the
emission of black smoke.

After that is done, then may be by then and only then, should we be
looking at a stiff increase of this particular fine because by then, there will be no
reason whatsoever not to punish heavily all motorist's who in spite of adequate
help equipment and maintenance, still fail to live up to the responsibility
expected of them.

楊森議員：民主黨支持政府今次收回其原先提出的修正案，但我們希望政府

在稍後回答時可以作出承諾，在下個立法年度盡早提出有關的修訂，我們是

支持將噴黑煙的汽車罰款提高的。我同意劉健儀議員的說話，罰款不是唯一

的解決方法，但我相信罰款也有阻嚇作用。我們當然還須有很多配套，例如

協助技術人員檢驗黑煙等。罰款不是唯一的方法，卻總是一個方法。

    我其實很懷念小時候，那時候香港一般人很窮，我自己也很窮，但當我

閒來步行上山頂看下去，看見到的景色卻是非常優美，維多利亞港空氣清新，

從山頂看下去十分清晰。但隨 香港的經濟發展，香港人越來越富裕，路面

的汽車越來越多，噴出的黑煙也越來越多。昨天劉慧卿議員提到，她站在崇

光門口很多次，我想我站的次數也不會比她少，我們有幾位民主黨的成員和

支聯會的成員，在那裏不是搞簽名運動，便是籌款；過去 10 年來，我們每一

次站在那裏都感慨良多，當時天色是沒有問題的，但回到家裏之後，鼻又酸，

眼又紅又澀，空氣根本已污染到了不可以忍受的地步。

    羅致光議員說得很對，車主不管好自己的汽車，將自己的疏忽建築在市

民的健康之上，根本上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也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將

這罰款提高，至於提高多少，是否高至陳智思議員建議的 1 萬元，則大家可

以再斟酌，不過，民主黨是不會考慮高達 1 萬元的，連 1,000 元的收費幅度

我們也須考慮其他因素。

    我希望政府早些提出修正案，並希望庫務局局長作的承諾能在紀錄上寫

下來，下一個年度要以最快的速度，將這條有關罰款的條例及其他配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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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立法會審議。我也希望政府盡量吸收劉健儀議員反映的業界意見，雙方努

力合作。我覺得劉健儀議員有一點說得很對，便是政府素來對這方面的工作

漠視不理，但這不等於我們可以縱容噴黑煙的車輛在路面上橫行。我覺得雙

方均有責任，我期望他們互相合作，亦希望政府多聆聽業界的意見。民主黨

是支持加強罰款的。謝謝主席女士。

梁耀忠議員：主席，每年冬天我都很擔心，因為我的兒子很容易患哮喘，有

時候半夜三更也要送他到急症室。我問醫生，怎樣才能夠治好我兒子的哮喘

病呢？他說唯一的方法便是移民，移民離開香港，問題便較容易解決。我相

信在香港過去的移民潮中，可能其中有些人是因為香港的空氣太差而移民的

也說不定。

　　事實上，環境污染對香港來說，並非始自今天，而是長時期都圍繞 香

港的問題。我記得八十年代中期，我們葵青區已經面對 很嚴重的環境污染

問題，當時由於很多工廠排出廢氣黑煙，導致葵青區議會用了很多錢，想盡

方法來解決問題。我們雖然想了很多方法，但其實最後也不及政府做的一件

事有效，這便是立例降低工業原料的含硫量；政府立例之後，葵青區的黑煙

很明顯減少了很多。

　　因此，在環境污染的問題上，政府不能夠不承擔任何責任，當然，我也

同意某些同事所說，業界亦應該承擔部分責任。我最近跟很多業界人士談過，

他們說如果政府真的負上它應該負的責任，落實有關措施幫助他們的話，他

們也會同意增加罰款的，因為這樣才可以對一些不負責任的人加以懲罰，令

大家可以真正改善環境。所以我覺得業界人士不是蠻不講理的，他們不是只

要求政府做事，自己卻不肯負責的。我相信他們也同意，如果政府做了它應

做的事，業界人士沒有理由自己不做事的。但問題在於，有些事不是業界可

以做得到的，例如我剛才所提及的含硫量，如果政府可以立例管制，情況是

會改善的，這方面業界便無法做到。又例如驗車，我昨天說的例子我不想再

重複了，立法會的車 LC3 在驗車後不到幾個月又再次噴出黑煙，為甚麼呢？

這不是大家不肯做事，而是做了也解決不到問題，這是事實。政府限制了含

硫量而不提升車輛維修的技術水平的話，業界即使有心改善也未必做得好。

　　事實上，大家也知道現在的污染問題比以前更為嚴重，但我只想說剛才

羅致光議員說的話，便是如果我們只是單方面做事，便是不負責任。其實這

個政府長久以來都是不負責任的，我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政府處理這個問

題時，只是用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正如我剛才所說，污染

問題並非始自今天，八十年代當我們談論污染問題時，政府便說：“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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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針對工業問題吧，不用理會其他事了。”這便是單方面做事，正如今天的

事件，政府只單方面想到增加罰款，不做其他事，這種心態根本不是長遠及

整體性地考慮問題，造成的後果我覺得會十分嚴重。如果政府真的是要負責

任的話，便應該整體地看問題，不要再像從前般片面地處理事情，而且更不

應保持過去的作風，繼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主席，我謹此陳

辭。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現在發言支持田北俊議員剛才的講話。我覺得我們應

該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政府盡快做一些事情。但很遺憾，今天應該在這裏

聽我們的發言的是蕭炯柱局長，或日後從廉政公署調職的任太，而不應由俞

局長聆聽這些意見。不過，無論怎樣也好，俞局長聽了我們的談話後可以把

有關信息帶給有關的局長。

    我本人是頗為悲觀的，我昨天已說了很多，今天在這裏並不想再重複。

我同意田議員剛才所說，如果罰款的款額較維修費用更便宜，又怎會有誘因

令人去維修車輛？

    梁耀忠議員昨天也說過，有頭髮的，誰會想做癩痢呢？有些人可能是不

想的，但誰能保證所有司機都是那樣負責呢？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提及一些數

字，為甚麼萬多輛會被人看見違例的車輛，到後來再接受檢驗時會變得那樣

少呢？是否有人做了手腳呢？我們不能排除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主

席，我會同意，人人也有責任。現在並不是大家推卸責任的時候。其實市民

亦感到很憤怒，他們都希望我們的行政和立法機關會一起做一些事。

    為甚麼我會同意田議員的意見認為情況是悲觀呢？主席，因為我們的任

期到明年 6 月 30 日便屆滿了，田議員還提到明年這個時間，其實到明年這個

時間我們已經解散了。我擔心到了明年這個時間這件事會仍未辦妥。因此，

主席，我很同意田議員的意見，我希望各位議員給予政府重大的壓力，不是

向俞局長，而是向整個政府施加壓力。我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我現在還有

一點擔心，即是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到日後把這個問題提交立法

會時，主席，別讓我說風水先生會騙你十年八年，不過，我認為屆時一定會

再有一番爭辯。有人會說罰款額應該是 1,000 元，有人又會說 2,000 元，以

至 1 萬元、兩萬元。有人會說配套做不成，業界又不行。如果再這樣地爭拗

下去，便會甚麼也做不成了。

    我同意劉健儀議員所說，這件事應該由大家同心協力來做。我是很樂意

聽取業界的意見，因此，業界來跟我談，我是一定會聽的，我們大家也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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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他們的意見。但是我們也要說服業界，有些事情是要一起做的。我們並非

要訂一個罰款額要令他們傾家蕩產，而是要令他們知道我們覺得那件事是很

嚴重的，令他們明白為何要罰得那樣重。

    但另一方面配套的工作亦要做，所以多年來如果行政機關做不了，我們

便應加以譴責。我希望今次立法會會有一個共同的聲音，是希望盡快處理這

個問題，即使在暑假提出也不要緊，如果暑假要開會，我們也會樂意的。現

在傳媒又會說立法會是分裂，不能處理這件事，於是我們又會被市民罵。所

以我希望向政府重重施壓力。我不知道將來會由誰人來負責環境事宜，但負

責的局長亦一定要做。所以我很同意田議員所說的，一定要向它施加壓力。

如果他們現在支持政府，讓政府過了關， 4 年後再提出這個問題時，即是再

死了數萬人後仍未能把事情辦妥。所以，我希望局長，今天一定要把這個信

息帶回去。對不起局長，我是反對你的。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第二次發言是想澄清我剛才發言所提及的一些資料，

因為周梁淑怡議員剛才曾提及這些資料。 5 月與 6 月份被舉報黑煙的 12 317

輛汽車中，剛才提到有 3 000 輛是政府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的，原因是那 3 000

輛汽車上月已經被人舉報了。第二點，為何在 8 000 輛被送檢的汽車中，只

有 400 輛那麼少真的被罰呢？理由是政府現在的做法是靠我們這些人舉報之

後，給予車主 3 個星期的時間才把車輛送檢，目的根本是希望車主在被人舉

報之後盡快把車輛修理好。事實上，那六千多輛沒有問題的汽車並不是真的

沒有問題的，他們只不過是盡快地，以廉宜的價錢把汽車修理好，到驗車時

便可以過關。另外的四百多輛汽車的車主卻認為既然只是罰四百多元，便索

性只交四百多元的罰款而不把車輛拿去修理而已。

　　謝謝主席。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我在二十多年前很喜歡到大嶼山行山。我記得有一

個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當走上大東山回望香港時，便可以看見整個香港島，

連建築物及海港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我近期重遊所見的情況已經不是這樣

了，只見整個香港島被一片黑煙籠罩 。我們現在無須行山，只要在乘坐飛

機時，即使是航道正確，座位適當，也應知道從飛機上是不能看清楚整個港

島的輪廓。這是一個很可悲的情況，旅遊界人士亦很擔心這問題。

　　我曾多次詢問業界人士，問他們覺得香港最大的問題是甚麼，結果人人

都認為環境污染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經常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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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差、空氣差等問題，排首位的全是空氣差的問題。雖然早些時候說維港

填海，對香港的影響會很大，但旅遊界人士卻認為空氣質素的問題最嚴重。

所以，我們自由黨最近給予旅遊專員一個關於香港旅遊事業的報告中，亦提

到水質和空氣的問題，但兩者相比，空氣的質素問題則較為嚴重。我數年前

也曾當過好像稱為排放黑煙的監察員，從前的英文名稱是 Spotter，後來，我

的太太也一起當上監察員。當時我們在發現有排放黑煙的車輛時，便會立即

抄下它的資料，翌日便把這些資料傳真至有關部門。這項工作維持了一段時

間，但到了現在，已沒有再續繼擔任那個職位了，因為我從每個月所收到的

數字來看，我覺得我們的工作好像也沒有多大的結果。剛才田議員也解釋過，

很多數字也許是方法或程序上出現問題，很多時候問題也不能獲得解決，測

試的方法是否可以加以改善呢？也許將來可以在馬路的黑點上即時進行測

試。測試後發現問題時便即時判罰，則可能會有效一點，這亦是要考慮的。

　　但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是要全方位的，我們不能只是看其中的一部分。

剛才田議員提到究竟是紅蘿蔔或木棒的問題，但除了這兩樣，是還有其他的

問題。政府在看這個問題，真的是要全方位的，現在香港使用柴油的車輛，

除了的士外，還有貨車、小巴和巴士。巴士最近採用了新引擎，情況會比較

好一點，而貨車則是較難解決的問題。現在大家是比較集中於的士如何改用

石油氣的問題。政府已答應做一些工作，這是經過多年，包括業界敦促所致

的結果。但有一件很少人提起的事，便是小巴。小巴又如何呢？據我所知，

現在香港最少有兩間公司已經推出了電動小巴，說只要儲足電量，便可以行

走 80至 100公里而不須充電。這些比較前瞻性的方法，政府可否加以推行呢？

石油氣可以解決的士問題，而電動小巴可能亦是將來解決幾千輛小巴的問題。

　　當然有些全方位的問題，例如空氣污濁的問題，這些污濁空氣根本是在

珠江三角洲那邊吹過來的，雖然這不是今天辯論的問題，但我覺得不應只是

簡單地從一個罰款或以紅蘿蔔作為誘因的問題，我們要全方位地解決這個問

題，否則，香港便會失去他很多的優勢。但很可惜民主黨，把 1,000 元罰款

的修正案撤銷了。因為早陣子我們曾就不增加罰款，或跟隨政府的通脹調整

罰款額，或甚至把罰款增加至 1,000 元甚至 5,000 元等進行爭論。我覺得在

幾個選擇之中，現在的罰款額的阻嚇力是不足夠的，但是否真的有需要增至

5,000 元或 1 萬元，便值得商榷。

　　然而，民主黨撤銷了他們的修正案，可能他們比較現實，在聽過這麼多

人的發言後，發覺即使不撤銷也可能取不得足夠的票數，因為剛才只有田議

員和前 說會反對政府的修正案。他們聽了眾人的發言後，數一數票數，便

知道即使反對也反對不成的了。不過，我們一定要施加一些壓力，即是說，

我們真的要做一點事。今天，既然自由黨是自由投票，我不想我們的黨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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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表示反對，令前 的反對票較自由黨為多，所以我亦會跟隨他投反對票，

表示我們對空氣污染的情況是非常重視的。這反對票是很有象徵性的。

MR BERNARD CHAN: Madam Chairman, I was not prepare to spend any
time on this same subject that I spoke on yesterday.  But I was a bit amused by
some of the comments made by my colleagues here.  There is a comment in an
article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at how surprisingly al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ave instantly become environmentalists overnight.

I am new to this Chamber.  I am the youngest and newest Member in this
Chamber, and I was told that this subject on enviromental issue has been around
for quite many years.  And where did we go?  We are still here in this
Chamber, debating on the same subject.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something.  I am sure that I can guarantee
this.  I am probably the only Member in this Council who spends at least two to
three hours each day outdoors on sports.  I think I probably spend more time
than all of you, collectively put together, each morning.  And let me tell you, I
literally get up at 5 am in the morning to do my sports, partly it has to do with
the work schedule and partly, with our air quality.  I have to get up at 5 am and
I do not want to lose my time schedule.  I at least leave my house at 5.30 am to
go running.  The reason is that I have to make sure that I get back before 7 am.
If I come back at any time after 7 am, I will hit with all these school buses.  I
live in the area where there are a lot of school buses that take students to classes
around 7 am to 7.15 am.  After that one and a half hours of running, the fresh
air, the clean air quality will instantly be destroyed by that 10 minutes of buses
swinging by on my way home.  That two to three hours of exercise in the
morning for the last 10 years has given me a clear indicator of how the air
quality and our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have deteriorated.  You can be
speaking in this Council if you have to get out there and feel it and see it.  I am
sure some of you do that on weekends, but that is just a one-off occasion.  I am
talking as someone who has done this everyday for the last 10 years.  So, until
we have a mind-set change, nothing will happen.  I am telling you this.  Until
you put yourself on that position everyday and you feel the changes and the
deterioration, you will know that the level is going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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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 am also speaking for the business sector.  I have so many friends,
particularly the expatriates.  They have the choice, they do not have to be in
Hong Kong.  They can move their business elsewhere.  For people in Hong
Kong, like myself, we will probably say, "Well, we do not have the choice.
We are stuck here."  Well, too bad.  But for the expatriate community, they
do have the choice, and I am sure the Honourable Miss Christine LOH shares
that point with me.  I have so many friends from that community who are
telling me that they will be leaving Hong Kong for the same reason.

So, we can be arguing, like some of our colleagues said, that we will be
here fo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and I am sure that beyond our term and
somebody else's term, we will still be talking about the same subject.  I hope
not, and I hope that Hong Kong will not one day turn out into another Bangkok,
where I also have my residence for many years.  I hope that this will not be the
case.

Thank you, Madam Chairman.

李永達議員：主席，由於楊孝華議員數次提及民主黨撤銷修正案的問題，所

以我要解釋一下我們的立場。

我發現原來除了政治、法治的問題外，最容易導致一個政黨分裂的問題

便是環保問題。今天民主黨暫時沒有這個情況，而自由黨則有少許。其實我

們在內部辯論時的確曾有很多爭拗。這個問題是關於大社會的利益和業界利

益的平衡問題。劉健儀議員有一部分的觀點我是同意的，不過，我覺得污染

環境者本身要負上較大責任的觀點是正確的。我們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認

為政府在《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中提出把罰款增加至 1,000 元的目的是很

明顯的，所以楊孝華議員無須懷疑民主黨對這個問題的立場，亦無須擔心。

當政府在 10 月的第一個會期，再把這項罰款的修正案提出來的時候，民主黨

可以向政府保證，我們必定會堅定不移，絕不遲疑地支持政府這項修正案。

我們在內部曾就 1,000 元罰款的問題反覆進行過多次討論，因此直至今天為

止，我們是不會改變這個立場。當然我們知道業界本身對這個立場是有些不

同意的，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只是針對那些犯錯的業界便應該可以接受。我

和劉健儀議員的分別是，我不覺得業界全部都是這樣的，他們不是全都是 “墨

魚 ”，只有一部分是，而另一部分則不是。如果我們認為業界全部都是這樣的，

便會對那些不噴黑煙的業界人士很不公平。業界內很多人在電台或報紙上甚至

其他地方，也會被市民和其他人責罵，說他們污染香港社會。我覺得罰款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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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很適當的做法，可以令一些正如劉健儀議員所說的害 之馬提高警覺。

當然我們亦會支持政府的其他配套工作。所以，民主黨再一次重申我們

的要求，希望政府在暑期後最早的會期重新提出這項罰款額為 1,000 元的修

正案。我們是一定會支持的。謝謝主席。

梁劉柔芬議員：我們今天談的其實是應否設立罰款的問題，但現在整個辯論

好像都是集中於談環保的問題。無疑這麼多年以來，香港現在的環保意識是

最強烈的。

    我只想與大家談一談，如果沒有十九世紀末時的工業革命，今時今日我

們也沒有需要在這裏爭拗環保的問題。其他的先進國家亦曾經歷我們現在的

階段，便是國家越先進，環保意識便越高。他們在中期階段真正採取改善環

境的措施時，過程也是很辛苦的。如果各位研究一下，便會發現在這個過程

中也會有互相指摘的情況出現。各位很多時候會發覺一些自稱為環保團體的

成員中，會夾雜了一些其實是對環境造成最大破壞的行業，這些團體會指摘

別的行業，說它們阻礙了環保的工作，或做了很多破壞環保的事。只要我們

看一看，便會發現香港的環保團體之中其實也包括一些製造廢紙、造成浪廢

或使用發泡膠等非常不環保的行業。我沒有詳細研究過，所以不知道是否真

的有這樣的情況，也許各位同事可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看看香港應否仍然

使用發泡膠？

    我在這裏想談一談在這階段內很多時候各階層會出現分裂的問題。有些

界別很懂得保護自己，會將破壞環境的罪名指向別的界別。我希望我們今天

緊記這一點。我不想香港經歷各階層分裂的情況。我也很欣賞劉健儀議員身

體力行的做法。她不單止是為了本身的界別那麼簡單，她這麼多年來也確實

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我們問她的時間如何分配，劉議員近期可以說是整天奔

走於油公司、的士或小巴行業及運輸局局長的辦公室各個階層之間。我覺得

她做過很多工作，我們亦應效法一下，不要只是互相指摘，只說而不是真的

落實去做。

    另一方面，我也想談一談的是，很多位同事說政府所做的不夠，尤其是

環保署這麼多年來也只是只會說不會做，只懂得指摘而工作則做得不夠。我

想談一談關於 "Spotters"的事，即黑煙檢控者的事。我說得對嗎？ "Spotters"

是否稱為黑煙檢控者？《南華早報》在大概 1 個月前，好像曾在“利是”的

專爛用一種取笑的口吻來取笑一 獲政府邀請出任 "Spotters"的年輕人。我希

望這個專欄在取笑之餘，也會讚許這些年輕人的工作。這是一 相當成功的

年輕人，年紀大約只有我們很多同事的一半。他們為了慎重其事而舉辦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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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訓練班，認真地訓練本身的二十多名成員如何去做 "Spotters"。因此，《南

華早報》的“利是”專欄便取笑他們那樣認真地應付這件事。

    我想告訴主席，當他們去投考 "Spotters"的時候，由於他們名不見經傳，

所以大部分都好像失敗了。他們全部都曾接受大學教育、學有所成，也是社

會上相當成功的人士，為甚麼會全部落選呢？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所謂行政部

門 "bureaucratic"到不得了，將他們本身的 "Spotters"取代了這 人。這些年輕

人較我們眼明手快，為何政府要找一些年紀是這 年輕人雙倍的人去做

"Spotters"，讓那些人輕易地通過考試，而相反地，這些年輕人卻不能通過考

試呢？我們也要向環保署提出這個問題。

    主席，我只想談一談這兩件事。

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陳智思議員剛才說他每天早上 5 時起 ，跑步 3 小

時，趕回家時已是大約 8 時左右。這令我想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先

生，他每天 4 時半起 打哥爾夫球，當然他不是“黑波”作業，因為他的球

是光的。我想他這樣做也並非因為是空氣污染的原因，但他當然亦應關注到

空氣污染的問題。

    今天我不會再談有關環保的問題，因為我曾在這個議會動議過一項有關

環保的議案。我曾在議案中提出了很多政府應關注的問題和應做的工作。關

於污染的問題，正如楊孝華議員剛才所說，要全方位來看，及整套來看，而

不單止是針對排放黑煙的車輛。當時我曾提及我們亦應關注城市規劃的問

題，所以現在我也不再重複了。

    我只想說自由黨今天可以自由投票，是真真正正的自由黨。（眾笑）所

以即使是自己的黨友或主席，我也有機會批評他們兩句，因為自由的緣故！

我認為剛才田北俊議員的邏輯跟楊孝華議員所說的邏輯似乎有些不對。為何

我會這樣說呢？他們說如果我們反對庫務局局長撤回修正案，便會給她壓

力。其實，如庫務局局長的修正案不能獲得通過，即表示我們不支持她的修

正案，大家便要就罰款的款額進行表決。有些人可能不喜歡陸恭蕙議員建議

把罰款額提高至 5,000 元之鉅。民主黨建議把罰款額改為 1,000 元，其實我

原本是會支持的。有些人則指出四百多元的罰款額不足夠，所以我們今天始

終都要作出一個決定。如果我們決定了罰款額的數目，政府便可能會放緩其

他的工作，庫務局局長所面對的壓力其實亦會減少。為甚麼呢？因為我們既

然已作了決定，要增加罰款，而現在又通過了增加罰款的話，作為政府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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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再積極地去做其他的事了。因此，我認為如果我們想對政府施加壓力，

今天已經足夠了。因為我們已發表了很多意見。

    我們應支持庫務局局長收回建議的做法，要她盡快提出全套方案。我亦

要藉這個機會提出一件事，有時候我會不大同意劉慧卿議員所說的話，但今

天我對她的說話極有同感，即是這個問題人人皆有責任，大家要同心協力地

來處理。

    謝謝主席。

蔡素玉議員：主席，有關港進聯今天的投票意向的問題，我想指出，其實如

果我們支持政府，亦不表示我們覺得香港的空氣環境無須改善。事實上，港

進聯亦覺得一定要加緊改善空氣質素的工作，但我們認為加大罰款額並不是

唯一的解決辦法，我們認為合理的罰款額應該是可以考慮的，政府應全盤地

加以考慮。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認為既然政府很快便會提出整套計劃，因此

我們會支持政府的議案。我個人本來亦覺得民主黨提出的 1,000 元罰款額是

可以考慮的，但現在我們希望先待政府提出整套計劃才再作考慮。

全委會主席：雖然我知道很多委員想回應，但似乎是不能這樣回應的。陸恭

蕙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Chairman, let us face that the stick is
effective.  It is the threat of the stick that has brought us this far.  I am totally
in favour of working with the transport trade to help us to upgrade its industry
and to help the mechanics trade, as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suggests.
As she represents the Transport Functional Consituenty, she has a pivotal role to
play in this regard and I am sure that she is and has been playing this role
vigorously to ensure that Hong Kong will have an enviornmental friendly
transport trade at the earliest moment.

She was absolutely right in referring to the fact that sellers of motor
vehicles to the taxi trade do not give out their detailed maintenace manuals.  A
member of the public has come before us in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Revenue
Bill and explained that he thought that this manual could be purchas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for example, for ￡12.  I indeed tried to go and buy it in



立法會  ─  1999 年 7 月 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July 1999 281

Hong Kong, but I was unsuccessful.  In the end, I end up speaking to someone
very senior within one of the major companies that sells Japanese vehicles to
Hong Kong for taxis. And he admited to me that this manual indeed is not given
out freely or easily to the mechanics trade.

How appalling is this, Madam Chairman.  How can that be allowed?  It
is morally indefensible.  It will take a public hearing over a Bills Committee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details like that to come out to the public.  Now that
we know.  We think that it is appalling.  And I hope that the Transport Bureau
and the Commissioner for Transport will do something about it.  This is purely
unacceptable.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referred to a previous debate where I
called for all vehicles to be tested annually.  I must say that I continue to hold
this view.  Well, for commercial vehicles which are mostly diesel driven, they
already have been tested annually.  The problem is just that the testing so far
has been unsatisfactory to ensure minimum emission.  The Government has
given us some undertaking that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This is
the fault of the Transport Bureau and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over the years.
For some reasons, they have really not seen themselves as having an
environmental mission.  And I hope that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at leaves petrol driven vehicles.  I see no reason why they should not
be similarly tested.  After all, this is done elsewhere in the world.  Perhaps
what we can do is to limit cars over three years old for annual emission testing.
Mrs Selina CHOW said that this would not benefit anyone except the mechanics
trade.  But surely not.  It would benefit you and I.  It would benefit members
of the public, so that we can enjoy cleaner air.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talks about going running at 5 am in the
morning.  When I was his age, I also used to go running at 5 am in the morning.
And I could tell him that at 7.30 am, even when the school buses were beginning
to run some 10 to 15 years ago, the air was considerably better in those days.
But I sympathized with him today that whatever time you actually go out, the air
is pretty appalling.

Madam Chairman, Members have not been kind to the Government, of
course, for its lacking in commitment and co-ordination internally to 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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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ular emission over the years.  Members are surely right.  But let us not
allow vehicle owners to be so irresponsible.  Many people have responsibilities.
Let them grasp their responsibilities now rather than leave us to gasp for clean
air.

I would like to make a final observation, Madam Chairman.  People in
Hong Kong, including members from the media, have traditionally seen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a soft issue.  People have not regarded environmental
issue as a hard-nosed political issue.  I certainly have many members of the
press come to me saying that they really did not see the environment as a
political issue and as an important issue.  I hope that we have laid that view to
rest completely by now. Cleaning the air is politcal.  There are many vested
interests.  There are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interest.  And it is an issue
about making choices, about making public and political choices, as we can see
that very clearly today in this debate.

Madam Chairman, I only wish to say that the stick works.

庫務局局長：希望主席理解，我只能很簡單地作出回應，因為議員剛才發表

了很多意見，都要留待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和運輸局局長向各位議員一一作

出回應。

簡單地說，我剛才已很小心聆聽議員的意見，我亦很欣賞這些意見可以

這樣地百花齊放，我尤其欣賞其中一個政黨，可以這樣自由地進行討論，每

一位黨員可以自由地發表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我亦深信，沒有發言的議員亦

同樣對香港空氣污染的問題感到關注。他們亦認為空氣質素急須改善。我更

瞭解稍後無論議員投贊成或反對票，亦並不表示他們不關注污染的問題，或

不認為有急切的需要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

我可以在此承諾政府會盡快在下一個立法會年度，提出整套針對空氣污

染的措施。我亦希望這項承諾可以換取議員的支持，同意在第一時間討論規

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即將提交的一系列措施，以及在最短的時間內，在這個議

會取得共識，令政府、立法會及各有關部門能盡快落實保護香港環境，尤其

是空氣質素的措施。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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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在我把庫務局局長的修正案付諸表決前，我想提醒各位委員，

如庫務局局長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即表示陸恭蕙議員不可動議她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陸恭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Christine LOH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陸恭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如果各位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俊仁議員、何敏嘉

議員、何鍾泰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家祥議員、

李啟明議員、李華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吳靄儀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馬逢國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議員、

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梁智鴻

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耀忠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

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

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羅致光議員、譚

耀宗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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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何秀蘭議員、夏佳理議員、陸恭蕙議員、陳智思議員、楊孝華

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55 人出席，47 人贊成，7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員

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5 Members present, 4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seven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我宣布暫停會議，因為我有點事要辦。會議恢復後

再向大家解釋。

下午 4 時 44 分

4.44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4 時 49 分

4.49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委會主席：各位議員，剛才有些程序問題，我得先弄清楚才繼續。希望各

位不要誤會。 (眾笑 )

由於庫務局局長就第 25 條動議有關刪去條文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因此

第 25 條將從條例草案中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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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第 37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37 條 (b)段納入本條例草

案。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37 條 (b)段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及陳鑑林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表示準備就第 37

條 (d)段動議修正案。

全委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鄭家富議員動議他的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37 條 (d)段，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

　　主席，在《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中的第 37 條，政府建議當紅隧於 9

月 1 日轉為政府隧道之後，將分別大幅提高紅隧私家車和電單車收費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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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8 元，加幅達到 100%。這措施將可為政府在 1999-2000 年度內帶來 1.2

億元的可觀收入。

　　我代表民主黨就紅隧收費提出修正案，目的是將政府建議的紅隧私家車

和電單車收費增幅調低 50%，即私家車和電單車收費分別調整至 15 元及 6

元。

　　民主黨認為隧道收費的釐定應從交通管理角度出發，亦必須顧及收費水

平是否出現偏高和不合理的情況，因此，我們並不接受政府透過大幅調高隧

道收費來達致增加政府收入的目的，這做法原則上是錯誤的。

　　然而，我們亦觀察到目前本港 3 條過海隧道，即紅隧、東隧和西隧，它

們的使用量並不平均，西隧的設計容量最大，但可惜使用率卻最低，根本就

不能發揮紓緩紅隧擠塞的作用，箇中原因並非紅隧收費偏低，而是因為西隧

收費不合理地偏高，令西隧無法吸引駕駛者使用。

　　主席，要令 3 條過海隧道的資源被充分利用，最有效的辦法是將 3 條隧

道的收費距離盡量拉近，但如果以大幅調高紅隧收費來遷就西隧 ,則顯得不太

合情理，對駕駛者亦非常不公平。況且，將紅隧私家車收費增至 20 元，一方

面，將會加劇東隧擠塞，另方面則可能引發東隧加價，兩方面的結果民主黨

也不願看見。

　　考慮到私家車駕駛者的負擔能力，以及希望透過較溫和的增幅將部分紅

隧的流量轉移至東隧和西隧，以減低紅隧的擠塞，因此，民主黨建議將紅隧

私家車和電單車收費分別修訂為 15 元和 6 元，以便與東隧收費看齊。

　　主席，其實要令西隧資源得到有效運用，我認為政府應同意盡量游說西

隧將私家車收費由 30 元減至 20 元，令分流作用更顯著。政府經常強調西隧

收費是西隧公司的商業決定，但我認為這想法是值得商榷的，因為西隧並非

只是財團的賺錢項目，更重要的是，它也是本港的基建項目之一，如果它未

能發揮其應有的社會效益，便是浪費本港的社會資源。土地是本港最寶貴的

資產和資源，政府竟然容許一條擁有 12 萬架次交通流量的隧道長期只有少數

駕駛者使用，但另一方面紅隧則長期擠塞，這已經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在

西隧資源嚴重浪費的情況下，政府不想辦法解決，反而計劃再興建第四條海

底隧道，我實在搞不清楚政府的交通政策。

　　事實上，政府必須認真研究如何將這 3 條過海隧道的流量均分，絕對不

是強行將紅隧和東隧的收費拉高，亦不應期望西隧會自願無條件地減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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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兩個辦法既不可行也不切實際。外國一些地區的經驗或可引發政府的考

慮，就是一些外國政府會將幾條位置相近的隧道價格訂於同一水平，全部隧

道費將撥入一個帳目之中，然後按照各隧道的投資、成本及交通流量等計算

一條方程式，以便將收入重新分配給各隧道公司。當然，我明白目前本港 3

條過海隧道的擁有權並非一致，在處理上會較為複雜，但我仍然希望政府可

多花心思認真研究各種的可行辦法，徹底將問題解決。我實在看不出興建多

一條過海隧道，對解決西隧流量偏低及紅隧的擠塞情況有何幫助。

　　最後，我想指出，民主黨的修正案可為政府增加額外 6,000 萬元收入，

數目仍相當可觀。

　　主席，我們剛剛收到立法會法律事務部發給我們的文件，內容有關局長

昨天的言論，她指出如果我們今天的兩項修正案，即我及陳鑑林議員的修正

案均遭否決，而政府的原議案也被否決的話，便有可能造成法律真空。法律

事務部也發給我們兩頁以英文寫成的意見，我希望在此花少許時間作出回

應。對於局長昨天的言論，指如果我們“三大皆空”，便會造成法律真空，

我覺得似乎是一種恐嚇手段，迫使議員就範。民建聯多位議員在昨晚的會議

上及剛才均聚在一起，商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直至最後一刻，我收到的信

息是，他們聽取局長對立法會法律意見所作的回應後，才考慮如何處理政府

的原議案。我希望政府可以瞭解，立法會法律事務部已提出兩個重點，反駁

政府所指的法律真空。

 

　　這兩種做法如下：第一，我們的法律顧問建議，政府可在下星期三，即

7 月 14 日，恢復二讀《1999 年行車隧道（政府）（修訂）條例草案》時，以

附屬法例的形式，提出隧道收費的建議。如果在今天的辯論中，10 元不獲通

過，15 元不獲通過，20 元也無法通過的話，那麼只要政府建議的收費模式或

收費金額並非上述 3 種金額之一便可，換言之，可以是 14 元或 13 元，甚至

8 元或 9 元，我但願如此。我們現在不是在“叫價”，但我希望政府明白我

們的法律意見指出，只要建議的收費不是今天曾經討論的 3 種收費之一，政

府便可以附屬法例的形式，在下星期三《1999 年行車隧道（政府）（修訂）

條例草案》恢復二讀時呈交立法會，由立法會討論和辯論。

 

　　第二種方法，政府也曾使用，便是根據《公共收入保障條例》，以命令

形式訂定收費，這一點政府昨天已經指出。因為紅隧歸政府所有後，根據現

行政策，政府只可收回營運費用，據我聽聞，或許我記錯，費用可能只須 1.5

元。當然很多駕駛者會很高興只須繳付 1.5 元便可使用紅隧，但作為負責任

的政府和議員，我不希望車主付出 1.5 元便可使用紅隧。我們的法律意見已

清楚指出，可以命令形式作為議決，如果收費定為 12 元，12 元減去 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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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下的十多元款項，便成為公共收入的一部分，法例是容許政府這樣做的。

我們的法律顧問也以《1998 年公共收入保障（應課稅品）令（第 2 號）》作

為一項理據，當時是應課柴油稅，由每公升 2.89 元減至每公升 2 元，有效日

期由 98 年 6 月 23 日至 99 年 3 月 31 日。這個辦法也是我們法律顧問認為可

行的。換言之，只要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便可以。我們的法律顧問認

為，行政長官必須在行政會議上討論此事，並由行政會議拍板。當然，有人

說行政會議現正休會，雖然如此，但對於如此重要的問題，政府仍應該有兩

手準備。

 

　　我想再指出一點，政府不應以為所有呈交立法會的議案，一定可以獲得

通過，於是政府便可以袖手旁觀，無須作兩手準備，而到最後，便以所謂“法

律真空”的觀點來恐嚇我們。政府如果早作兩手準備，我相信行政會議成員

必定在這問題上幫助政府，不會導致紅隧於 9 月 1 日起因法律真空而不能收

費。

 

　　因此，我希望政府明白，立法會不是橡皮圖章，不是政府呈交甚麼議案

上來，我們也一定會被迫通過。我們會提出自己的修正案。當然，如果我們

的修正案不獲通過，而政府的議案最終也遭否決，我也希望政府明白，既然

你們的議案也遭否決，即政府未能獲得足夠的票數，既未有足夠的支持，所

以請政府作好兩手準備，並積極考慮我們法律顧問的意見。

 

　　最後，我向民建聯的同事作出呼籲，昨天我聽到一個令我不快的消息，

陳鑑林議員說如果真的一如政府所說，出現法律真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

他會被迫支持政府的議案。我重申，如果我這項修正案不獲通過，我們民主

黨一定會支持民建聯的凍結議案。換言之，如果現在大家點算一下票數（我

相信大家點算一下便會很清楚），點算後知道你們的票數不足以通過自己的

修正案，而你們又覺得政府真的在恐嚇你們，但又恐怕會出現法律真空，以

致你們認為須被迫支持 20 元的話，那麼請你們考慮支持民主黨的修正案，因

為我們建議紅隧只收取 15 元，而政府卻提出徵收 20 元。如果你們認為是被

迫，請你們讓我們迫一次，請你們支持我們建議徵收 15 元的議案，這較政府

強迫你們支持 20 元的方案為好。今天是你們民建聯的七周年黨慶，以往你們

曾說會採取執政黨的路向，如果執政黨的胸襟和原則是如此容易受到政府的

恐嚇而退縮，因而放棄你們以往的原則的話，我便認為你們須考慮一下執政

黨所須具備的胸襟。

 

　　我清楚聽到陳鑑林議員上星期天在無 電視的新聞節目中，提醒我們不

要輕易受到政府的游說。但如果民建聯今天是那麼容易接受政府的游說，我

對你們的黨格和原則也有一些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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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除了民建聯的議員外，港進聯的議員已表示會支持政府，我希望其

他議員明白政府的理據，也希望局長能在此對法律真空作出回應，我記得周

梁淑怡議員曾經提過：“ 10 個律師會有 10 種意見”，而黃宏發議員甚至說

有 11 種意見。我們立法會的法律顧問已提出這兩項意見，我猜想局長稍後一

定會有她自己的一套看法，她一定會再用一些方法來恐嚇你們，希望你們可

以明白，既然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法律意見已如此清 ，請民建聯的議員不要

給政府嚇倒。

 

　　主席，我的發言旨在呼籲各位議員支持民主黨提出的、較低加幅的方案，

因為該方案已顧及駕駛者的負擔能力，並能發揮交通管理的效果；另一方面，

也可為政府帶來額外的收益。

 

　　主席，我謹此陳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 條（見附件 VII）

全委會主席：我會請陳鑑林議員就鄭家富議員所動議的修正案及他本人的修

正案發言。不過，陳鑑林議員不可在此階段動議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主席， 30 年前港島與九龍新界的交通往來主要是依賴過海渡

輪，但自從紅磡海底隧道通車後，渡輪的角色便日漸式微，直至近年隨 東

隧和西隧的落成，汽車渡輪即完成了歷史任務，光榮隱退。

　　由於經濟發展迅速，加上居住人口分布漸轉向新界，以及汽車數目在近

20 年大幅增加，路面擠塞的問題便隨之而來。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多道

路網不很健全。紅隧得天獨厚，處於香港的經濟區域中心，也是港島東西南

北交匯的地方，加上紅隧建成於六十年代，當時建造費用十分便宜，所收取

的通道費用除早已還本外，也為承建商帶來大量盈利。紅隧的優越條件可以

說使它成為駕駛人士樂於使用的過海通道。

　　毫無疑問，東隧及西隧的建造目的在於分擔紅隧的交通負荷，但這個目

標卻不因為多了一兩個選擇而可以達致。相反，十多年來紅隧的流量一直不

斷增加，直至 97 年西隧推行一連串優惠計劃後，紅隧的行車量才輕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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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降數字仍然有限，事實說明，駕駛人士的行車習慣與紅隧的地理位置是

其他外來競爭因素所不易改變的。況且，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即使增加紅隧

的收費也不容易迫使駕駛人士轉用其他隧道。增加收費以減低行車流量的效

果亦只是很短暫，不多久，當行車流量下降、交通暢順，駕駛人士又會選擇

使用紅隧，所以塞車的情形又再漸漸出現。

　　基於上述理由，民建聯認為政府不應採取經濟手段，以增加收費來解決

交通問題。事實上，以我們所見，紅隧兩端出入口的道路網絡不完善，才是

造成繁忙時間內交通擠塞的元兇。由紅隧前往尖沙咀本來只需時 5 至 10 分鐘

的車程，但往往由於理工大學外面一帶的交通擠塞，結果需時 20 至 30 分鐘，

連帶造成隧道內行車緩慢這一問題，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另一方面，我們

看到由紅隧通往九龍塘、觀塘一帶的交通，即使在繁忙時間內也很暢順。至

於港島入口的擠塞問題，亦主要出現在繁忙的時段，即下班時段，約由下午

5 時至 7 時半這段時間。但交通塞擠的時間很短暫，由華潤大 至紅隧入口，

在交通擠塞最嚴重的時候，需時約 15 至 20 分鐘，而一般塞車時間只是 5 至

10 分鐘。在這情況下，如果我們想迫使駕駛人士多付 10 元，從灣仔駛往西

隧過海，他們是很不願意的。所以，紅隧的交通流量出現超負荷的主要原因，

是道路網絡而不是收費問題，而且繁忙時間很短暫。現在政府建議增加全面

收費，要駕駛人士全時段使用其他行車隧道，所以，我們覺得政府針對性的

向私家車車主及電單車車主徵收一倍通道費用，對他們是不公平的，對解決

交通也起不了作用。

　　從稅收的原則上看，增加收費只針對私家車車主及電單車車主，為何偏

偏選中他們呢？這也是不公平的，由於公共交通設施不能照顧每一個市民的

需要，而且也由於市區居住環境非常擠迫，很多市民已漸漸遷離市區前往新

界居住，很多交通工具仍不能到達他們的目的地，以私家車或電單車代步，

已經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或主要的一環。所以，我們認為，

政府若要針對私家車車主，我們首先要解決的便是公共交通工具。坦白地說，

“養”一部車確實是十分困難，日常的經費和開支是十分龐大，我相信如果

公共交通工具可以解決問題，私家車車主其實也不會願意“養”一部車。另

一方面，在過去一年多以來，經濟調整已令中產階層在經濟上蒙受十分嚴重

的創傷，政府建議增加紅隧的收費，會使這些車主增加負擔，對他們是十分

不公平的。

　　民主黨提出的修正案，民建聯當然不會不考慮我們應該支持還是反對。

基於上述原則，我們認為目前經濟環境不好，大家在較早前還同聲同氣，要

求政府紓解民困，凍結一些政府收費，甚至要求減租，為甚麼民主黨竟提出

可以讓政府加費呢？所以我們是不會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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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如果我們認同以財政手段可以解決交通問題，這個問題便很

嚴重了。以現在的屯門為例，交通擠塞已沒有那麼嚴重，如果我們贊成當塞

車嚴重時，我們便要收費，使交通分流，行不行呢？倘若如此，政府便無須

再興建多些道路。如果尖沙咀塞車，我們又可否不予理會，卻在那裏設置路

障及收費站，要使用者付款，行不行呢？一定不可行。即使數年前，當地鐵

公司表示會在繁忙時間徵收附加費，當時的政黨和市民均嚴重抗議，我們認

為這種做法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又怎可以支持民主黨的修正案呢？其實民

主黨這項修正案不但自相矛盾，更不能自圓其說。

　　鄭家富議員說，收費加 10 元很貴，只可以讓政府加 5 元，因為車主可以

負擔。但他又說希望可以產生分流作用。如果車主可以負擔，又怎會產生分

流作用呢？另一方面，鄭家富議員卻質疑政府增加 10 元能否產生分流作用。

既然他說政府的建議未必產生很大的分流作用，他建議增加 5 元以產生分流

作用，更是毫無理據。所以我們認為民主黨要求民建聯支持，只是一廂情願。

　　有議員說，紅隧十多年未曾加過價，現在調整一下，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可以說，紅隧在過去十多年，為政府和承建商，帶來了十分龐大的利潤

和收入，加價顯然是不必要的。而且再加下去，亦只是朝 西隧收費偏高的

方向走，這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十多年不加價，現在讓它加價，理由不充分。

此外，由今年 9 月起，紅隧收歸政府所有，由該天起，政府便更有自主權，

以規劃西隧、紅隧和東隧日後的交通分布。如果收費維持 10 元，政府仍有很

多空間，舉例說，政府的收入較以往大幅增加。所謂大幅增加是因為紅隧收

歸政府所有，除了管理的費用外，政府還賺取了原本由承建商管理公司所賺

取的利潤。因此若以為輕微加費，車主便可以負擔，我認為是矛盾至極。

　　主席，我可以說，民建聯是不同意用財政手段來達致交通分流的作用，

也不同意這種手法。根據上述理由，民主黨是無須再游說我們支持。

　　民建聯曾在交通事務委員會和政府部門的簡布會上，敦促政府設法解決

3 條隧道的流量問題，但可惜政府遲遲未有具體的方案。雖然我們在較早前

聽聞政府準備興建第四條隧道，但似乎都只限於聽聞，未有具體的方案。今

天當我們再次討論這問題時，我也希望政府不要以為單單加了收費，問題便

可以解決。何俊仁議員和鄭家富議員剛才也提到民建聯的投票立場，我們是

很審慎地考慮這問題，我們固然不是鄭家富議員所說的被政府嚇倒或被政府

游說成功。事實上，大家在投票支持 15 元，或支持凍結收費時，必須考慮一

項重要因素，就是如果我的修正案被否決，政府的議案也有可能被否決。如

果政府的議案被否決，便會導致紅隧不能收費。這是一個可能性，不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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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所以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中，徵詢了各方面的意見，當中包括政府的

律師，立法會的法律顧問及民建聯的法律意見，所得的意見各有不同。今天

我們也收到立法會法律顧問的一份文件，我們已經看過，並知道當政府的議

案被否決時，它可以有一兩種途徑作補救。主席，我希望你能夠讓我繼續說

下去 ......

全委會主席：陳議員，我不能讓你繼續發言，因為我們一定要遵守規則。

陳鑑林議員：我稍後再舉手。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鄭家富議員所動議的修正案及陳鑑林議員

的修正案進行辯論。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很不幸，剛才在最關鍵的時刻鐘聲響了，因為陳鑑林

議員那 15 分鐘的發言對於我的耳朵來說都是音樂 (music to my ear)，因為差

不多他所說的每一點我都同意，而每一點都是我所屬的黨不同意的。自由黨

由始至終都堅持紅隧可以加費，我則單獨申請豁免如此表態。

我完全認同陳鑑林議員剛才所說的論據，但我卻不明白為甚麼陳鑑林議

員可以繼續自圓其說地支持政府終於加至 20 元，這個懸疑很大。我現在等待

他再發言。剛才鄭家富議員指我曾說 10 個律師 10 個意見，但其實我是說 3

個律師有 3 個意見，但有一件事不是意見，而是《公共收入保障條例》，這

是事實。我很想聽聽政府的看法，既然有這條例的存在，作為一個負責任的

政府，怎可以說如果我們不通過其原先的條例草案，便會造成法律真空，這

真叫人難以明白，因為其實不會出現真空的。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它是

可以保障公共開支的。如果政府不運用那條條例，政府便沒有負上其應負的

責任，即保障公共的開支。

我相信沒有一個議員會在此告訴政府，任由我們廢了政府的條例草案，

使政府不能收費，好讓我們免費過海。這根本不是一個負責任的議員說的話。

政府亦可以因此而把責任推卸在議員身上。但現在我所討論的是，既然有不

同的政黨和有不同的議員對隧道收費有不同的意見，政府是有責任面對這種

情況，當然最終須以投票來決定。但我很想知道，如果我們分組表決時，支

持“原地踏步”即不加價的佔多數，政府會怎樣做？如果我們分組表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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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數同樣，輪到政府的議案時，即該議案應該贏了，那又表示了甚麼？如果

民建聯的修正案能取得我們多數議員的支持，反而不能通過，而民建聯則支

持政府的議案，那時又會是一個甚麼局面？反映了些甚麼？我提出這個問

題，不外乎想說出我本人多年來（我昨天已重申）的希望，我真希望今天能

夠看見紅隧不用加價。

陳婉嫻議員：主席，工聯會的 3 位立法會議員都不同意當政府接管紅隧後，

便加價 100%。首先，我們看見紅隧本身的經營似乎並沒有問題，而且還有盈

利。我不明白為何政府在 9 月份接管紅隧便要加價 100%，這點我覺得沒有道

理。此外，政府對我們說，因為要疏導紅隧的交通，所以有需要加價 100%，

這點我們亦覺得沒有道理，而且是本末倒置。

    大家都知道，紅隧的擠塞不是始於今天，紅隧的擠塞，引發政府興建西

隧。但基於當時的情況，須應承建商要求徵收 30 元的過海費，是非常昂貴的。

因此，現在大家都看見西隧在疏導交通方面作用不大，即使紅隧十分擠塞，

西隧的流量仍很低。如果它願意減價，我相信很多人，特別是往返屯門區的

人都會願意使用西隧。很多人不願意使用西隧，仍然使用紅隧，是由於紅隧

比西隧便宜得多。有些人甚至使用大老山隧道再過東隧，顯然都是由於他們

覺得西隧的收費昂貴。我雖然不是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成員，但我偶然會出席，

也知道我們的同事一直批評西隧的收費昂貴。現在政府不在這方面做工夫，

反而說為了疏導交通的擠塞，建議增加紅隧的收費 100%。雖說加費只影響私

家車和電單車，但我們覺得沒有道理，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剛才所說，疏

導交通的首要工作是處理西隧的收費。政府不能本末倒置地增加紅隧的收費

100%，既然紅隧有盈利，疏導交通便不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了。

    第三個原因，也是工聯會反對政府在這問題上所採取的做法的一個主要

原因。正如剛才我們很多同事所說，現時香港經濟困難，雖然現時氣氛已經

緩和了，但我們看到的情況仍不太理想。政府在較早前提出加費，當中各種

項目共達 3 000 項，後來整個社會的反對聲音很大，最後財政司司長否認加

價，表示只是測試市民的反應及收回建議而已。較早前，政府表示公屋租金

凍結期到今年 9 月便屆滿，但透過我們的努力，最後政府宣布在 9 月份之後

公屋租金繼續凍結。這說明政府所有收費及有關民生的事項，都是採取一種

“凍結”的態度，政府公務員的薪酬亦已凍結。在這困難的環境下，還有甚

麼道理增加紅隧的收費？所以，工聯會完全不同意政府在這時候提出，當它

接管紅隧後，便以紅隧 14 年來都沒有加價及疏導交通為理由要求加價，加幅

更達 100%。我們覺得這是沒有道理的。基於這些理由，工聯會對於民主黨建

議由 20 元減至 15 元，也不同意，他們沒有道理會被政府唆擺，以為要疏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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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要同意加至 15 元。我希望大家一起站在原來的立場，包括一些早餐派

議員，支持民建聯陳鑑林議員提出的維持原來收費 10 元，我想這是工聯會的

一個很強烈的意見，我們亦不理會政府的後果會如何，政府總不能在這時候

加價。

    主席，工聯會的 3 名議員是全力支持陳鑑林議員，亦呼籲民主黨及其他

人支持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單仲偕議員：主席，很對不起，剛才我真的須辦一點事，所以出去了一會兒。

今天我們好像玩一種“十五、二十、十”的遊戲，即政府出二十，民建聯出

十，民主黨出十五，民主黨提出了一個中間落墨的方案，即是 15 元，而民建

聯是“明左實右”，甚麼叫“明左實右”呢？即表面上支持 10 元，但實際上

他們最終會支持 20 元，這便是“明左實右”的方案。

　　我想強調一點，鄭家富議員及我們的同事已經說過，我們今天會擁抱民

建聯，我們會支持你們建議的 10 元，但我們希望大家明白，當 10 元的建議

被否決時，大家會怎樣做。大家可能覺得有一種危機，或會弄出法律問題來，

所以最有效、最簡單的方法便是一次過、用中間落墨的方法，建議 15 元，我

希望早餐派的同事一齊在這議事廳內跳探戈舞，因為如果只有我們與民建聯

一起跳，舞會是開不成的。所以，希望早餐派的同事也想一想 15 元這個中間

落墨的方案。

　　我知道新世紀論壇標榜體會中產階級的情緒，我也明白中產階級的情

緒，大家都須使用汽車，但亦明白政府的財政困難，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夠

支持一個中間落墨的方案，即是 15 元，這樣，立法會的同事會贏，政府也會

贏，最少政府可以獲得一定的收益，較諸 10 元或政治危機、法律真空，都是

較好的方案。

　　陳鑑林議員剛才說：“何必偏偏選中我”，其實最初政府提出加費時，

真的有“何必偏偏選中我”的感覺，既加罰款，又加隧道費、泊車費，但政

府已撤回了一部分的建議。其實民主黨是不贊成加價，我們希望政府凍結收

費。稍後丁午壽議員會要求政府凍結收費，我們是支持凍結收費的。然而，

政府指出，庫房穿了很多個洞，達三百多億元，我們也須考慮這個問題，雖

然基本上我們不贊成加價，但如果加幅不太離譜，我們是會支持政府，所以，

我們便中間落墨。

　　民建聯為甚麼可以想出一個這樣的絕世“好橋”？這個“明左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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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真是絕世“好橋”，你們在地區上可以大聲疾呼，甚至派單張，責罵

民主黨建議加至 15 元，但實際上在這議事廳內，你們不是出口術，而是出禁

制術支持 20 元。其實，局面弄至如此僵，對政府也是沒有意思的，也導致庫

務局的同事平白多做幾個月的工夫，都是為了今次的議案，所以，最佳的方

案仍是 15 元的建議。但如果我們輸了，民主黨是會擁抱你們，是會支持你們

建議的 10 元，不過，希望你們不要以這個理由，說民主黨支持你們建議的

10 元。我希望你們明白，即使我們支持了民建聯，我們現在也不夠票數，港

進聯已說好了支持 15 元，再加上你們，即再多加兩三票，我們便有足夠票數

通過，大家要締造歷史時刻，我們會有足夠票數，一次過通過 15 元，這是各

方都贏的方案。今次我們要向大家道歉，如果民主黨站在支持 10 元的位置，

跟 政府便會出 20 元，而民建聯便會出 15 元，於是政府便會說，好吧，擁

抱民建聯，這樣，很可能 15 元的建議便贏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這點，

不要將政治角力放在這檯上、這問題上，我們在 11 月才再較量。大家應如何

看這問題？今天我們是玩“十、十五、二十”的遊戲，我們要怎樣的結局？

如果今天民建聯不支持 15 元，結局便會支持 20 元，希望你們考慮一個問題，

你們是支持 15 元還是 20 元。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雖在聆聽，但由於我以為情況好像與我無關，所以不

知道你叫我發言。民主黨和民建聯忽然辯論得很激烈，我不想說他們在罵戰，

但我在此好比看戲似的。

    主席，在這問題上，除周梁淑怡議員獲豁免外，自由黨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們現在不是討論是否要為庫房增加一點收入，而是純粹從交通擠塞這問題

看，亦從投資角度來看；興建西隧耗資七十多億元，各位都記得的，那時是

預算 30年回本的；如果 30年是包括了建築期，它其實只有 26年的時間收費。

對不起，不是回本，是回本加上利潤，它的內部回報率約為 15%。當時預算

日後的交通流量是每天 7 萬架次，但到現在只有 38 000 架次。事實上，西隧

的年報是公開的，兩年以來，它蝕了 7 億元。投資 70 億元外，還蝕了 7 億元，

政府是否應該說：“誰叫你當初相信我？”因為政府一直答應會增加其他兩

條隧道的收費，確保它有相當車輛的流量。政府早已作出這承諾。從投資者

的角度來看，政府日後為了節省納稅人的金錢而不去投資，改而邀請商界進

行各種投資時，亦會作出很多類似的承諾。當然有一種說法，民主黨的同事

亦有提到；對不起，好像是梁耀忠議員說的。他說應薄利多銷，但薄利不等

於不收錢，若是免費的話，便沒有收入。即使兩個星期日可以不收費，但總

不能要西隧永遠不收費。車輛流量固然增加了，但卻沒有收入，那如何薄利

多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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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在這問題上，我們是同意政府的說法。紅隧如加至 20 元，政府

認為西隧的交通流量可從 38 000 增至 5 萬架次，從而減低紅隧的塞車情況。

那麼，對經濟的影響又如何呢？我們經常說經濟不景，在步向復甦期間，請

政府盡量不要加價。丁午壽議員稍後的議案，便是要求政府凍結對工商界的

所有收費。紅隧雖增至 20 元，但政府是不會增加對貨車和的士的收費，只是

增加對私家車的收費，因此，我相信對工商界的運作是沒有任何影響，不會

使貨車的營運成本上升，亦不會加重的士乘客的負擔。剩下要討論的是那每

天 9 萬架次的私家車，那 9 萬架次的私家車，假如全部過了香港後會返回九

龍，過了九龍之後亦要返回香港，並使用同一條隧道，所以其實只是 45 000

輛，因為要除以二。香港現有 30 萬部私家車，在這 30 萬部私家車中，有四

萬多部須來回兩岸，它們是否便是民主黨或民建聯經常所說的中產階級呢？

我有點懷疑。增至 20 元，我相信基層是不受影響的，因為是不增加巴士收費

的。我相信中產階級亦不受影響，因為大部分（我相信 30 萬中佔了 20 萬）

是停在家中而不駛離住所，那些才可以稱為中產階級的汽車。我不相信那 30

萬部中產階級的汽車中，有 25 萬部是不行駛紅隧的，它們多數去了哪裏呢？

我相信平日中產階級是不會駕車上下班的，他們可能是乘坐地鐵或巴士。剩

下的，我相信是頗富裕的一 ，財政上不會有困難。有一項資料可以確認我

的說法，便是這一、兩年來經濟不景，紅隧的交通流量並無減少。若說這兩

年經濟不景，各行生意轉差，為甚麼前年是九萬多，去年又是九萬多，今年

還是九萬多呢？經濟不景理應減少過海，但還不是一點也沒有減少？證明他

們根本不介意付出 10 元的費用，經濟上是負擔得起的，所以我覺得這絕對不

會影響任何一類人士。

    主席，關於民主黨和民建聯在爭拗甚麼“十、十五、二十”，自由黨是

不會參與的。謝謝主席。

李永達議員：主席，是否已沒有人發言？

　　主席，我想回應幾點。第一點是關於田北俊議員所說有關投資者的回報

率問題。民主黨當然明白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投資是須有回報的，但我記

得政府似乎沒有保證任何回報，政府給興建西隧的公司的承諾，是該公司會

有一個自動加價的機制。這點我們是反對的，並希望局長能作出回應。我記

得政府沒有保證在 30 年內，該公司一定可有內部回報率 16%這回事。政府在

審議《西區海底隧道條例》時，也說過它不會令紅隧及東隧的收費遷就西隧，

對於這個投資決定，該公司是知道的。當然如果投資的回報是低於某個水平，

該公司在 30 年內可以有幾次（我不記得是多少次）提出加價的要求，或當該

公司的回報低於某個水平也可提出加價。因此，我要澄清一點，即我不能同

意田北俊議員的說話，民主黨並非反對商業投資須有回報，但沒有任何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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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政府）對回報作過任何承諾。

　　剛才同事多次談及交通流量，我質疑所涉及的車輛數目是否足以令這項

決定有如此大的影響。我記得由 1994 年蕭炯柱先生當運輸司至 1995 及 96

年鮑文先生當運輸司時，差不多每一年都與劉健儀議員領導的交通事務委員

會討論紅隧加價的問題，如果我沒有記錯，這問題討論了三、四年。當時的

最高流量，我記得每天大概 125 000 至 13 萬架次，較現在還高，但那幾年我

們都沒有批准，基本上是可以這樣說。在每天 12 萬架次的流量中，現時政府

的建議其實只能夠分流約 1 萬架次，這 1 萬架次是在哪個時段出現？其實政

府也沒作較深入的估計，所以這 20 元的成效，我覺得是邊沿性 (marginal)。

當然，我同意，民主黨把建議修訂為 15 元的成效，也是邊沿性 (marginal)，

所以我不想說政府的做法沒有用，但我又不想說很有用；民主黨的做法會有

些用，但也非很有用。我們在內部討論時，是把收入、交通管理及負擔作整

體考慮，換言之，我覺得如果我們過分強調某種成效，自己也會覺得欠缺說服

力。

　　有一次，我與俞宗怡局長傾談，我對她說，她花了 3 個星期時間，也只

是為一億多元，真的辛苦；而夏佳理議員的議案無須辯論便獲得 12 億元，民

主黨不提出異議便令 12 億元的議案通過了。12 億元是指“ stamp duty”，即

印花稅，他沒做過甚麼工夫，連《收入條例草案》也沒辯論過。當然我很欣

賞她的苦心，但這樣苦心孤詣 3 個星期只是為了這一億多元，其實不很值得。

從交通角度、負擔以至收入，我覺得民主黨的建議已達致一個較佳的平衡，

所以我們覺得這建議是最適當的，我希望各位同事支持。相反，有幾點我真

的希望民建聯及工聯會能回應一下，因為現在的問題似乎只是關於政府的收

入，而作為一個政黨，它本身在作決策時，其觀點或理據是很重要的，因為

新聞報道太多。今天便有報道指董建華先生約見了譚耀宗議員及曾鈺成議員

一次，因而成功游說該黨改變態度，如果董先生早作游說，便不會令俞局長

和吳局長這樣尷尬了。十、二十，不斷地改變立場，如果提早作游說，可能

便無須這樣複雜的過程了。

　　我很震驚地聽到陳鑑林議員說，任何經濟手段都不應該成為管理交通流

量的手段，我認為你應該將這理念貫徹到底，除非你覺得這種理念不能實現。

我更希望陳鑑林議員緊記 這點，對於這點他說得不留餘地，因為將來任何

經濟手段，包括收入、稅收或其他鼓勵不用私家車的手段，都是經濟手段，

你可能也會反對，當然我不是你的黨員，我無須為你擔心。但你既說了這句

話，請你記 當每一次談及交通問題，以至運用收費及稅收時，你自己是有

一個很清晰的立場。但我覺得，如果你有這樣清晰的立場，而且說話如此坦

白，便不應被政府說服，你怎能贊成 20 元的建議呢？除非你覺得我們法律顧

問的建議不可行。當然我相信我們法律顧問所作的法律意見，是經過法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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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很詳細的討論，而我們立法會也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即一般來說，我們

很信任法律事務部所作的意見。我當然也希望民建聯的同事信任立法會法律

事務部這份分析，並明白政府並非沒有手段及途徑補救，即使今天全輸了，

還有下星期三的一次機會。但我覺得我這種說法只是一廂情願，因為現在大

家都是在做戲，政府做完 167 萬移民的恐怖片後，接 便做這套恐怖片，告

訴我們和公眾，會出現法律真空。我希望俞局長正式向立法會詳細解釋她的

法律意見，因為這是一種恐嚇。從某個角度來看，我覺得除非政府百分之百

的肯定，否則，這種做法是非常不適當的，因為政府不是以公開的辯論及理

由來說服我們的同事支持或不支持政府的決定，相反，它是利用一種政府預

計的危機來恐嚇我們的同事，要求我們不要制訂一項有利民生的政策，我覺

得這是很嚴重的，嚴重的程度有甚於現在所提議的 10 元、 15 元、 20 元的問

題，這也是關乎政府威信及其操守的問題，有沒有“ integrity”的問題。如果

每次都使用恐嚇手段，政府便毫無威信，也沒有操守，更不會被巿民信任。

當然戲的另一面，不可能只有主角，還須有其他人。民建聯便是很容易被政

府說服的，所以昨天已向媒界表示他們的立場有變，當然這是很好的下台階，

令自己這種轉 及立場有一個可以說得過去的理由。但其實是否如此？其實

不然。

　　陳婉嫻議員剛才慷慨激昂地要求民主黨支持民建聯，我們是支持的，但

我希望工聯會也表明（因為他們有兩位同事會有機會發言），當民建聯的建

議被否決後，它對政府的建議將會如何投票。正如周梁淑怡議員剛才所說，

一方面慷慨激昂，說是為了民生，但當 20 元的建議提上立法會，又用一些你

們自以為是或迷幻了自己的理由，接受政府的游說，支持政府，其實這也是

做戲，我看過太多同事在這會議廳內做戲了，當談論民生問題時，慷慨激昂，

但當投票時，卻支持政府。鄭家富議員說得對，在地區內有些政黨廣派單張，

批評民主黨支持加價至 15 元，但現在他們卻在 10 元與 20 元之間轉變立場。

　　主席，我希望俞局長能夠詳細地解釋她在這幾天所說的法律意見和理

由，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辯論，我也希望知道政府有甚麼困難，不能夠在

餘下這個星期做工夫。如果政府有需要申請立法會主席的批准（當然我不能

代表立法會主席討論此事），她是有這種權力，決定在 21 日那天舉行會議，

或在其他某段時間處理這項工作，其實是可以的。以前討論有關居留權的條

例草案時，我已經聽過一個說法，說政府曾打算申請在 21 日那天舉行一次特

別會議，但經考慮後，覺得沒有必要。我覺得政府各種表面證據，均不足以

支持它沒有任何其他的方法，以處理今天其議案被否決後的跟進工作，至於

其他解釋，我覺得只是政府的藉口而已。

　　因此，主席，我不能支持民建聯的說法，即如果他們的議案被否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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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便被迫或無可奈何地支持政府，他們是無須支持政府的，我謹此陳辭，謝

謝主席。

陳婉嫻議員：主席，規程問題。因為剛才李永達議員用一種揣測的態度來看

工聯會，我覺得他不應該用揣測的態度，他應看事實，之後，他才可以評論

工聯會。我覺得這樣對工聯會是公道一點。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按照《議事規則》，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可發言多過

一次，因此，這不算澄清，而是發言。

陳婉嫻議員：主席，雖然我剛才是根據《議事規則》的規定，但我忘記了這

一點。儘管你容許我多次發言，但請你不要把我剛才所說的當作另一次發言。

謝謝主席。

李永達議員：主席，其實陳婉嫻議員無須糾纏下去，我的問題很簡單，她是

可以澄清的，我亦沒有說她一定是如我所說，我只是說，她要求民主黨支持

民建聯，我們是會支持的；工聯會亦會支持民建聯，這亦是真的。我想問，

或我代表民主黨想問，當民建聯的修正案被否決時，他們會否支持政府加費

20 元的建議？她在剛才的發言中，是沒有提及這點，所以我希望她說說，現

在她無須澄清，因為她任何時候都可以發言。謝謝主席。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不是澄清，我是發言。

全委會主席：陳婉嫻議員，請慢慢來。

陳婉嫻議員：我不會動氣。剛才我在外邊有些急事要辦，但我聽到李永達議

員這樣說：工聯會如此如此 ......，過去曾有很多人慷慨陳辭，說是為了民

生，為了甚麼甚麼的 ......等，我覺得他應說得清楚一點，因為當他說這些

話時，背後有點影射他人，我不希望我們這個決定，會使工聯會蒙上陰影。

因此，我很希望民主黨等待我們對各項議案都投了票後，才說這番假設性的

話。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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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我想再問第三次，我覺得在公開辯論中是沒有甚麼須隱

瞞的。我的問題很簡單：當民建聯的修正案被否決時，工聯會的同事，會否

支持政府建議的 20 元，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我沒有揣測，陳議員在這

會議廳內是有很多機會說明立場的，但她仍不肯說。我問完這一次後，也不

會再問了。謝謝主席。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仍然想發言，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回答他的問題了。我

無須告訴他 "yes" or "no"，但我已很清楚地說明工聯會的立場，他應該等待

我們對各項議案全投了票，才下結論，不應在這時候妄下斷語。謝謝主席。

劉健儀議員：主席，議員如要發言，便必須排隊。（眾笑）

主席，今天我的立場很清楚，我是支持政府增加收費至 20 元的建議，反

對所有修正案。我在二讀辯論時亦已解釋，今次加價使紅隧的車輛分流到其

他隧道。如以分流作為一個目標，15 元的作用肯定較 20 元小。我覺得應該

支持政府的 20 元收費建議。主席，我自 91 年開始擔任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

一職，我同意李永達議員剛才所說，我們過去多年都是不停的、年年的討論

紅隧。西隧還未落成前，我是最大力反對加費的。我當時是和周梁淑怡議員

聯手，雖然今天我和她分道揚鑣、各走各路，但當時我和她是聯手反對的。

當時的想法很簡單：西隧落成之前，政府將隧道費加至 20 元、 30 元，甚至

40 元、50 元，亦起不到分流的作用，因為當時只有兩條管道過海，別無其他

選擇，不論收任何價錢，都只得兩條管道，擠塞情況是不會改善的。西隧落

成後，我也未必一定立刻贊成增加收費。經過兩年時間，究竟分流作用成效

如何呢？我們看看數字便知。在西隧落成前，我記得舊海隧每天的汽車流量

約為 123 000 架次；西隧落成後，紅隧的車輛使用架次，只下降至十一萬多，

跌幅其實很小，所以分流起不了多大作用。政府現在告訴我們，如果加至 20

元，可把紅隧的汽車流量減低 1 萬架次，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減幅，因為減

少 1 萬架次後，紅隧的行車架次會較為接近原本設計可負荷的流量，即 10

萬架次。這情況如能達到的話，紅隧兩邊的車龍便會減少，甚至消失。

我們過去亦多番討論，如果隧道兩邊仍然塞車，車輛要輪候駛進隧道，

不但輪候的人要等候很長時間，那些車輛在輪候入隧道時，亦會造成道路阻

塞的，製造危險。緊急車輛經過這些地方時，由於車輛正在輪候進入隧道，

是會造成不便的。西隧既然落成差不多兩年，使用了兩年也起不到有效的分

流作用，我們是否應考慮其他的方法呢？所以，在這基礎下，我是會支持政

府 20 元增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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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將收費增至 20 元後，是否等於車輛一定要付出這 20 元的新

隧道費呢？不是的，他們可以選擇其他隧道，東隧仍收 15 元。還有一個更佳

的選擇，其實是有兩個更佳的選擇：第一個更佳的選擇是，不要駕車；另外

一個選擇是，若要過海，可選擇公共交通工具。過去數年來，公共交通的改

善，可謂十分迅速。以往我們經常投訴公共交通不足，要等候很久才有過海

的汽車，但現在是的士在等候乘客，小巴亦是等候搭客；巴士舒適，又有冷

氣，為甚麼大家不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過海呢？公共交通工具，今次是完全

沒有增加收費的，完全沒有受影響的。我覺得可以給予公共交通工具有多一

點生意的機會，運輸界會很感激的。基於這個理由，我會支持政府建議的加

幅。

陳鑑林議員剛才提到可在隧道兩邊實施一些交通改善措施，改善出入

口，便不會塞車。我們由 91 年討論至 95 年、96 年，都未能就這個問題找到

一個好的解決方法，所有可行的交通管理措施也做齊了。如果這麼容易而做

了那麼多也做不好，我相信我們議員也要引咎辭職了。但根本問題是，能夠

想得到的、做得到的，全都試過了，除了現在想想可否用加費的措施，使車

輛分流之外，還可以做些甚麼呢？

還有兩點我想回應鄭家富議員。鄭議員剛才提到，如果容許紅隧加價至

20 元，便會使東隧提出加價。其實，東隧是不能任意加價的，東隧加價是有

一定的機制。大家也會記得上一次東隧收費由 10 元加至 15 元時，它是透過

一個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中，東隧須向仲裁員證明它的內部回報率不能達

致某一水平，然後仲裁員才批准它加至 15 元。它達不到內部回報率的原因是

汽車流量不足，紅隧加價後，如有部分車輛分流至東隧，其實是有助押後東

隧的加價要求的。如果東隧的汽車流量增加，內部回報率改善，它更沒有理

由申請加價，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雖然我不同意鄭家富議員加費至 15 元的

修正案，但我卻很同意他剛才所說，其實若使各條隧道的流量達致最理想的

效果，便是使用隧道費平均化 (toll equalization)這機制。以往，我們在立法會

的質詢時間內，都提過這項建議，但不知為甚麼政府沒有跟進，反而說要興

建第四條隧道。其實，我很不明白，如果第三條隧道耗資七十多億元，收費

30 元，議員已有這麼強烈的意見；第四條隧道又須耗資多少？又會收費多

少？是否這條隧道興建之後，真的可以解決現時我們面對的問題，而不會成

為另一隻“白色大象”？如要解決隧道流量的問題，我很希望政府積極考慮

隧道費平均化 (toll equalization)這項建議，我亦多謝民主黨表示支持這個概

念。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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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會簡單發言。

    各位同事剛才已提出了很多有關反對政府加價的理由。由於我也十分同

意，所以我不會在此重複了。

    不過，有關分流的問題，我想指出事實上是否真的有此需要？因為如果

不作分流，現時的情況確可讓駕車人士多一種選擇。如不想受塞車之苦，又

寧願多付點隧道費，可選擇西隧；如不想多付點隧道費，那便要忍耐一陣子

的塞車之苦了。因此，對於分流的問題，我有另一套看法。

    不過，主席，我想請局長稍後作出回應時，認真澄清如果民主黨的修正

案，即有關紅隧的加費，遭到否決，而民建聯的修正案也遭否決（我是支持

這兩項修正案的），到第三項，即政府的議案也遭否決，會否真的出現“三

大皆空”的情況？因為這會影響我投票的取向。如果真的會造成“三大皆

空”，我是會支持政府的議案；否則，我是會反對的。

張永森議員：主席，今天的辯論是關於隧道費，我相信有兩個相關的目標，

第一個是收入，第二個是分流。

就收入方面而言，我相信政府的立場並非以億多兩億元的收入作為重

點，所以要求將隧道費加至 20 元，造成一個分流的情況。

如果我們集中看分流，我便覺得民建聯的凍結費用建議和民主黨提出增

加至 15 元的建議都不會達致分流的效果，所以我不會支持。然而，如果我支

持政府所提建議的話，則覺得還有幾個問題是有需要繼續探討的。今次的辯

論不是最後的辯論，我相信日後在政策上我們仍有很多地方要考慮。

如果紅隧收費加至 20 元，則可能會有數個情況出現。第一個情況就是西

隧可能會將其收費由 30 元推高至舉例如 35 元之譜，因為我們不能控制西隧

的加價機制，而它只須有虧蝕的情況，便可以考慮申請加價。我相信在這年

多以來，西隧一直是在虧損中，西隧會否申請加價呢？如果西隧又加價時，

政府會否在紅隧追加，繼續造成分流的情況呢？我就相信政府不會，因為現

在要求由 10元加至 20元，已經這般困難了，如果要求由 20元再加上去的話，

我相信亦不會得到立法會的支持。此外，按加價的情況觀之，上一次談加價

是很久之前的事，與今次的加價亦相隔超過 10 年了。在這情況下，我相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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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會再要求增加紅隧的收費。不過，政府則一定要跟西隧商討，看看究竟

可否維持其 30 元的收費，如果可以的話當然最好，而政府應考慮要求西隧不

單止是維持收費，甚至可建議西隧將其收費減低至 30 元以下。一談到減費

時，當然可能有很多財務上的探討，其中一項可能探討的便是補貼的問題，

我相信就此日後還會有很多的討論。

讓我們再看看第二個可能出現的問題。目前困難的地方，是 3 條隧道的

收費機制、東主業權及管理都是不同的。如果政府真的考慮興建第四條隧道

的話，在發出可行性報告時，不論結論是要興建隧道也好，天橋也好，我覺

得政府應該開始考慮真正將各隧道統一的做法。我相信除了剛才有議員提及

的 toll equalization 之外，政府也可以考慮管理收費和收入 pooling 方面，舉

例說，政府可用東隧的某一個回報率做基準，因為能夠達到有回報率，才算

有合理的利潤。政府可以這作為基礎而放諸紅隧，第四條隧道或天橋，或與

西隧的商討上，進而可研究這回報率是否合理的回報率；如果認為用作基準

的回報率屬合理的話，在收費方面便可考慮統一化。然而，政府亦可考慮用

另一個機制，就是設立一個制度，將 4 條隧道的收入集合起來分配利潤，做

一個 pooling，類似在航空方面的做法，這便可能令 4 條隧道在不論是管理、

流量、收費和回報率方面，都能逐步達到一個可以說是合理的目標。主席，

我希望政府能夠繼續探討這各方面。因此，在今天的情況下，我會支持政府，

並反對兩項修正案。

謝謝主席。

陳國強議員：主席，原先我是不打算發言的，但為了嚮應達哥，因為達哥說

尚有兩位陳姓議員也可發言，所以我這個姓陳的也發表一下吧。

我是反對政府利用增加紅隧收費的方法，來迫使車輛使用其他路段的。

其實，我相信政府應該有其他的想法。

第一，我們現在任由一條隧道大塞車，政府對此視若無睹；但另一條幾

乎是無車行駛的，即一條猶如便秘，而另一條則猶如瀉盡的空腸。然而，我

們對此卻只能袖手旁觀，隔岸觀火。其實，有一條隧道已虧蝕了 7 億元，為

何政府不好好地計算一下？假如我們准許其減價，減至紅隧的收費看齊，或

延長其專營權，這也是政府可考慮採取來疏導交通的辦法。這辦法政府也可

以聘請精算師計算一下；現時說該隧道收費 30 元，要待 30 年後才能賺回成

本。我們又可以計算一下，在它減價後，可否在不足 30 年的時間內便能賺回

成本，可以的話 ,我們便縮短其專營權的時間；而倘若 30 年內該隧道也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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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回成本，那便延長其專營權時間，我認為以此機制來疏導交通，勝於我們

在此的進行長篇大論的辯論。將紅隧的費用大幅度增加，以便使另一條隧道

受益，得以回本，我認為並非正確的解決辦法。

謝謝主席。

楊森議員：主席，我的發言很簡短，我只想集中談一下政府最近透過傳媒說，

如果今天所有的修正案都不獲通過的話，政府便沒有法律依據來加價。我覺

得這可能是政府出了口術（恕我要使用這個詞，我沒有其他含意的）。政府

是否利用這技巧來影響一些議員投票的傾向呢？不過，由 91 年至今，我們在

此方面都積聚了不少經驗，我們已就此立即詢問我們的法律顧問，以便進行

具體的研究。我們從法律顧問方面基本上得出的初步意見是，雖然一項條例

草案在同一個立法年度不可以提出兩次，但只要再呈交條例草案時有些微的

差異，例如要求的增幅不是 10 元，15 元或 20 元，甚至只是 14.5 元，都已

經與原來的條例草案有差別，其實仍可以提出的。當然，政府說它的法律顧

問則認為屆時如果要徵收的，便只是可以收回成本的 1.5 元，大家是否想只

付 1.5 元過隧道呢？

無論如何，我覺得政府要使用這樣的技巧便應小心點。我知道你們固然

希望一些政策獲得通過，但我想，我們在議會內議事，大家都應遵循議會的

規則行事，你們是否應該採用這些技巧試圖影響一些議員，令他們突然陣腳

大亂，慌慌張張，不知所措，又說總不可以不付金錢過隧道的等，它就是用

一些這樣的道理來游說，但當有關的議員查清楚來龍去脈之後，投票的取向

可能又不同了。不過，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要小心點，不要經常採用這些技

巧，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還有委員想發言？要是沒有，我現在請陳鑑林議員再次發

言。陳議員，剛才打斷你的發言，不好意思，你現在可以繼續。

陳鑑林議員：主席，劉健儀議員剛才說紅隧兩邊的交通措施應該可以做的都

已經做了，其實我並不十分同意，因為如果大家看看尖沙咀理工大學周圍的

交通可發覺仍有很多事可以做的，甚至可以進行天橋延長或交匯處再疏導等

工程，並非不可以進行的。所以，同意政府利用加價的措施來管制交通，其

實是認同了一項很危險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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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達議員剛才說我們提的這個論點是一個很危險的論點，其實這論點

並不危險。我們大家都明白的時候，交通最重要的是要廣設道路網絡和管制

而不是收費，如果單從收費這角度來作考慮，政府在其他方面便可以甚麼都

不做了，所以，我覺得我們始終都須堅持這點。周梁淑怡議員認為我說的理

由很合她意，其實我的說話是反映出一般小市民或車主們的心聲，至於劉健

儀議員教我們不要駕車，便不切實際，因為確實情況是，有很多市民是居住

在偏僻地方的，沒有車根本寸步難行。如果大家都不買車的話，車行自然沒

有生意，大家又一定會反對的了，所以，我希望你們游說自由黨的黨員支持

我的修正案，無論如何也要支持我，因為如果我的修正案能夠通過，紅隧最

低限度能夠收取 10 元，是嗎？（眾笑）只是請你們不要怪我們將來會如何做。

    其實，剛才有很多議員一直在罵民建聯，我覺得很不公平。因為當我們

罵人的時候，必須調查、瞭解清楚別人為何要這樣做？我剛才亦已解釋過，

我們昨天以至前數天，一直都在瞭解法律方面的意見。李柱銘議員昨天開會

後說，不是這樣的，你們不要給他們嚇 。其實，我們並非被政府嚇 或被

甚麼人說服了，而是考慮到在道理上、在法理上我們可以做到多少？我們必

須先要獲得足夠的支持才可。

    我認為民建聯作為一個政黨，必須做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我們絕不可以

看見由於某些法例不能通過，以致在社會上引致混亂，或引起我們所不想看

到的現象。據我們昨天所瞭解，如果我的修正案不獲通過，政府的建議亦不

獲通過的話，可能會出現一個法律真空。如果這種情況確實出現，大家是否

都樂於看到使用紅隧不用付款的現象？我相信在座的議員都不希望看到這種

情況，所以我們昨天仍然繼續努力尋求法律意見、想辦法，看看倘若我們否

決了政府的建議後，還有沒有其他方案可以考慮？我們昨天的意見是。我們

必須避免出現紅隧不可以收費的現象，所以我們認為，如果事情發展到這個

地步的話，民建聯可能被迫接受政府的建議，屆時的情況便不是我們支持政

府還是反對政府，而是紅隧究竟應該收費還是不應該收費。我們的立場很堅

定，我們是反對政府增加收費的。

    今天我們收到本會法律顧問的一份文件，清楚說明政府除了可以引用

《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外，其實還可以下星期在附屬法例方面做一些

事情，來保證紅隧可以繼續收費。我相信本會法律顧問的這個意見是確實可

以做到的，我們亦詢問過其他的法律意見，也認為這做法可行。此外，今天

我亦聽到會議廳內很多同事都認為政府可以用最後這一 。當然，民建聯認

為用這一 並不是最好的一 ，因為我們不希望政府日後會濫用這一 ；其

實，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發布一些命令，或在急忙中再遞交一些法令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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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們通過的話，確實不是一種最好的做法，但是在我們堅持不讓政府加

價的情況下，我們是別無選擇的。所以，如果我的修正案最後不獲通過的話，

我們仍會繼續投反對票。謝謝主席。

庫務局局長：主席，政府反對鄭家富議員及陳鑑林議員對條例草案第 37(d)

條的修正案。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旨在將紅隧私家車及電單車的增加收費，

建議分別調低至 15 元及 6 元，這項修正不單止會令政府每一年減少 2 億元的

額外收入，亦不能夠最有效地幫助交通管理，理由是鑑於紅隧及東區海底隧

道的位置，建議將紅隧的私家車收費訂為 15 元，即與東隧看齊，這樣做並不

能夠將紅隧部分的交通流量轉移至東區海底隧道，而達致最有效紓緩紅隧及

附近地區的交通擠塞情況，反之，政府對紅隧收費的增加建議，則可以幫助

將紅隧的部分交通流量轉至另外兩條過海隧道，達到最能夠改善紅隧及附近

地區的交通擠塞。我們估計如果政府建議增加收費獲得接納及落實之後，紅

隧交通每天會縮減 1 萬車次約 8%，繁忙時間紅隧交通流量會每小時減少 500

車次，而車龍亦都可以縮短 300 米，約等於 100 輛車的長度。從紅隧每天縮

減的 1 萬車次，大約會有四成轉移使用東隧，其餘六成估計會轉而使用西隧，

而這兩條隧道現時的交通流量，是足夠容許他們接收由紅隧分流出來的交通

流量。

    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旨在維持私家車及電單車的隧道收費在現行的水

平，這項修正會令政府損失建議加費的每年約 4 億元額外收入，這與政府希

望透過選擇性增加收入的措施，確保財政狀況在中期內恢復平衡的目標，是

背道而馳，有關的修正亦令我們不能夠利用增加紅隧收費達到交通分流的交

通目的。有些議員剛才亦提到，既然現在的收費已經令 9 月 1 日政府接收紅

隧的擁有權之後，可以繼續賺錢，為何還要增加收費呢？我惟有再次提醒議

員，今個財政年度的財赤是 365 億元，而這個財赤數目的估計，其實我已經

計算了   ─   可能我計算錯誤，但我計算這 365 億元財赤的時候，是估計議

會會支持   ─   政府在紅隧那方面建議的增加收費，所以，如果今天政府的

建議是被否決的話，估計今年的財赤還會高過 365 億元。

    主席，剛才很多議員發言的時候，都有些控訴，控訴政府靠嚇，控訴政

府無兩手準備，將責任推在議員身上，我在這裏鄭重聲明，這類的控訴與事

實是毫不相符。首先，《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收入條例草案》”）

內第 46 條及 47 條如獲議會通過的話，現時的《海底隧道條例》，即第 203

章，及《海底隧道（使用稅）條例》（第 274 章）會在今年 9 月 1 日廢除，

沒有了這些條例，現時紅隧收費的法律基礎便不存在。有議員可能認為不如

保留《收入條例草案》內第 46 條及第 47 條，不將這兩條與海底隧道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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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條例廢除，但這樣做法亦解決不了問題，因為當政府在 9 月 1 日接收紅

隧之後，專營的機制便會終止，法律並不容許政府依據現時針對專營機制運

作的《海底隧道條例》及《海底隧道（使用稅）條例》繼續在 9 月 1 日開始，

向使用政府擁有的這條紅隧車輛徵收費用。

    我可以向議員再解釋，我們除考慮這方案之外，亦考慮過幾個其他的方

案，其中有一個在今天亦有議員提出，就是在下星期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政

府就《1999 年行車隧道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時，政府應該可以利用那場合，

在徵得主席的同意後，在那條條例草案提交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修正案

中，增訂一條與現在這《收入條例草案》第 37 條相同的條文。我們所取得的

法律意見認為這樣的做法是不可行，理由是《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32(2)條

規定，“凡立法會已經對某一議題作出決定而該議題是以不通過的方式作

決，則在同一個會期內，不得就該議題再行動議議案。”所以，在下星期三

就政府的修訂恢復二讀辯論的《1999 年行車隧道（政府）（修訂）條例草案》

時，不能動議加入與這《收入條例草案》第 37 條相同的條文。

    我們所考慮的第三個方案，昨天晚上何俊仁議員亦有提及，就是政府在

下星期三，可以利用就《1999 年行車隧道（政府）（修訂）條例草案》提出

的修訂   ─   對不起，主席，因為我的稿紙 ......

全委會主席：請慢慢來。

庫務局局長：對不起，主席，我們考慮的另一方案是根據《行車隧道（政府）

條例》，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權力，利用附屬法例的形式，重新訂

定紅隧於 9 月 1 日由政府擁有之後的收費，我相信這亦是立法會法律顧問提

交給議員的文件內提出的第一個方案。這方案不能夠成功的理由就是，我們

凡以附屬法例形式訂定收費，最高只能夠將水平訂為大致收回成本。立法會

法律顧問在剛才提供給議員的文件內，第二段尾三行亦已向大家清楚列明此

點。主席，容許我用英文讀一讀這第二段尾三行的文字："The only restriction

is that the level of toll prescribed by this regulation must be conducive and
incidental to the use of the tunnel."以附屬法例的形式將收費訂在可以大約收

回成本的水平，是普通法內一貫使用的原則，如果將收費訂在大約收回成本

的水平，那不是很好嗎，這也可解決到問題了吧？但困難之處就是，由於紅

隧已經營了二十多年，亦大致收回了投資的成本，所以，如果我們利用附屬

法例來引入一套收費的機制，我們可訂出的收費，與現時的收費水平便會有

很大的差別。其實，可以說，我們利用附屬法例訂立的收費水平在很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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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與不收費是沒多大分別的。不收費，駕駛者可能會感到非常開心，剛才

鄭議員好像也有提到此點，但如果大家深想一下，人人將車駛往紅隧的話，

不單止會令紅隧與附近地區的交通大混亂，也會令整個香港的交通受影響，

相信負責任的議員亦同意這是不能接受的。

    我亦考慮過提出一個方案，與剛才民主黨的議員提出的建議相類似，即

如果根據《議事規則》在下星期三不能提出這修正案，因為它與現在的《收

入條例草案》第 37 條完全相同的話，那麼不建議私家車收費為 10 元、15 元

或 20 元，也不建議電單車的收費是 4 元或 8 元，便解決這問題了吧？但是，

如果議員細看《收入條例草案》第 37(d)條，可看到除了這兩項收費，即私家

車收費和電單車收費外，還羅列了其他 8 類車輛的收費，這些都是羅列在第

37(d)條之內。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利用議員剛才提出的辦法，便要在收費

額方面作調整，例如私家車的收費訂為 9.9 元，電單車的收費訂為 3.9 元，

公共與私家小巴、公共與私家單層巴士的收費訂為 9.9 元，輕型貨車及公共

私家雙層巴士的收費訂為 14.9 元，中型貨車的收費訂為 19.9 元，重型貨車

的收費訂為 29.9 元，超過兩條車軸的，每一條額外車軸收費訂為 9.9 元。如

果我們這樣做，在法律上、技術上是行得通，但我希望負責任的議員考慮，

這個迴避法規、複雜而令人費解的做法，是否大家在這方面的共識？這項安

排引致的擾民程度，又是否負責任的議員、負責任的政府樂於接受的呢？

    最後一個方案，亦是立法會法律顧問提出的第二個方案，就是使用《公

共收入保障條例》賦予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權力，利用這條例訂立一

套由 9 月 1 日開始的紅隧收費規則。我們也曾諮詢過政府律政署的同事，法

律上這是可行的，但法律以外，我們亦要考慮引用《公共收入保障條例》來

針對一個已經被立法會否決了的加費措施或收費措施的做法，是否適當？當

然，直至鄭家富議員、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以及政府就第 37(d)條提出的修

訂均被否決，我們亦無須考慮利用這方案，即是說，出現這情況，我們才須

考慮使用《公共收入保障條例》。但一向以來，我們從未試過利用《公共收

入保障條例》來重新引入一些已經被立法會否決了的收費。立法會透過今天

下午的表決，可能否決鄭議員的修正案，換句話說，（我且用私家車作例子，）

我們因此便不可就私家車收費 15 元，假定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亦被否決，於

是又不可以就私家車收 10 元，假定政府在第 37(d)條建議就私家車收費 20 元

又被否決的話，我們亦不可以用 20 元作收費率，屆時如果我們引用《公共收

入保障條例》，可訂甚麼收費率呢？如果政府訂為 10 元，是否好像立法會明

明否決了由 9月 1日開始應該可就私家車收費 10元的建議，而政府則引用《公

共收入保障條例》這途徑來重新引入這 10 元收費？我現在提出來，就是向各

位議員解釋，法律上我們徵詢過律政署的同事，認為法律上是可行的，不過，

政府是否應該這樣做，政府這樣做又會有甚麼效果，會否令議員將來可能有

所擔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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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席，我強調，政府不是沒有考慮過此條例草案一旦“三大皆空”

的時候，政府可以有幾手的準備？事實上，我剛才如果沒有漏數的話，我們

也最少有 4 項準備。我們逐一研究過，有 3 項是我們認為行不通的，也許我

應該說，有兩項是行不通的。第一項就是在下星期三透過另一條條例草案，

以修正案的形式，向立法會提交一個與第 37(d)一模一樣的收費表。這方案行

不通就是因為這會違反《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二個方案也行不通，因為如

果我們引用一條現有的條例，以附屬法例的方式引入一套收費表，收費水平

只能夠在法律上令政府大約收回成本，但收回成本的數額是非常低，很可能

現時紅隧 12 萬車次的流量已經非常擠塞，低收費可能引致流量接近 15 萬、

16 萬的車次，相信屆時會對整個交通造成混亂的情況，這點亦是大家值得考

慮的。這兩個方案便是有這樣的問題。至於另外的兩個方案，第一就是我們

也在下星期三用另外一條條例草案，在徵得主席的批准後，要求動議一項修

正案。如果我們這樣做，那 10 個收費額肯定均須作出修改，不單止私家車的

收費額、電單車的收費額須予修改，其他 8 類車輛的收費，也不能夠以第 37(d)

條文訂下的收費率作為 9 月 1 日以後的收費水平。第四個方案就是引用《公

共收入保障條例》行事。在法律上這是可行，但在情理上、事實上，政府應

否用另外一條條例，重新向立法會提出一些已被這個議會否決了的收費水平

呢？這些亦是我們向各位議員所作出的交代。政府並無意圖靠嚇，政府亦已

詳細考慮過可以作出甚麼的準備，政府所得的結論，就是我剛才向大家分析

的情況。

    所以，主席，基於我剛才所述的理據，我很希望議員否決鄭家富議員的

修正案，因為鄭議員的修正案不能夠達到政府就收入方面想達到的目的，亦

不能達到交通分流的目的。我也希望議員否決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因為陳

議員的修正案令政府想就收入、交通分流等方面的目的完全都達不到。最後，

我希望議員投票支持政府就《收入條例草案》內第 37(d)所提出政府的建議，

即是將私家車收費加至 20 元，電單車收費加至 8 元，其他所有車輛不受加幅

影響。謝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絕不想重複剛才同事所說過的話，我只是想簡單地回

應俞局長剛才向我們提供的幾項很精簡的分析。有幾項分析我是同意的，例

如引用行政會議的條例，以一項行政指令方式，可能是收回運作的成本，即

收回成本，而這可能會帶來一個大家大概都不想看到的效果。另外一點是，

大家談到如果下星期我們再將條例草案呈交本會，是不能提交一個與今次被

否決的修正案或議案相同的建議，所以只能夠建議一個不同的數目，例如

14.9 元， 9.9 元等的數目。局長同意本會可以這樣做，但這便不是法律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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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而是擾民，於是現在又多了一項對議員作出的警告，說我們擾民，

若我們這樣做，便是不負責任的做法云云。那麼，謝謝提醒我們了。但我亦

想提醒政府，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當它提交議案到本會來的時候，是有責任

確保議案盡可能獲得議員的支持，如果那議案是不受歡迎，有可能被否決的

話，便應該爭取議員支持一些次佳的方案，不要將議員陷於一個他們覺得非

完全否決議案不可的境地，於是他們又招致一個被迫擾民的罪名，即是將這

個責任推於議員身上，我覺得作為議員要做的事，是怎樣保障一些我們覺得

有需要保障的公眾利益和權益，當然，政府是有它的考慮，但我相信即使產

生了甚麼擾民的效果，亦絕不能將責任推到立法會身上的。

　　此外，談到收入保障令，如果法令賦權予我們，讓我們可以這樣做的話，

其實不是做不到的，是可以做到的，但局長說，這樣做便不尊重立法會，即

是說如果我們將一些建議否決了，然後又提出再考慮原先提議的 10 元、 15

元，便是不尊重立法會了。我聽後真覺得很可笑，主席，其實，我們稍後可

以看到，民建聯的修正案很大可能獲得本會會超過半數議員支持的，所以，

如果用回這個數目，怎樣可以說這是不尊重立法會呢？假使我們被否決，其

實是因為一會兩局這個分組投票方式在欺壓我們而致；我們多數的意見沒法

透過一個簡單的大多數來表達。如果政府是有胸襟接受這個大多數的意見，

今天便應將這意見納入政府的議案內，立即徵求主席批准，我相信大家是不

會反對的。政府可立即要求休會跟主席說，政府採用了民建聯的方案，作為

政府的修正案。我們各議員去用膳等候你們也可以，回來後，便大家就議案

表示支持。如果不想這樣做，在下星期或任何時候，按政府的收入保障令提

出一項建議，並以今天大多數議員同意的事項作為依歸，便不會有人投訴，

民建聯一定不會投訴，我們更是支持。我們不妨試看民建聯今天的修正案可

以獲得多少票，如果所取得的是今天出席的大多數，便可作為尊重本議會的

決定，並可以此作為根據。因此，可以引用收入保障令。

　　最後一點是，無論如何，我覺得如果議員被迫全部否決，責任絕對不在

議員。今天，局長最後還在游說議員否決民主黨的修正案或民建聯的修正案，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政府是否擔心自己的議案不能通過呢？最後，我當然很

高興聽到陳鑑林議員千呼萬喚始出來的說法，因為他說他們最終都是反對政

府的修正案，這是相當好的，我不會有甚麼批評。我只是想說出一點，我無

意再作批評，就是我覺得那思考的過程是有點問題，他們的這個決定是正確

的，但他們的思考過程是如何呢？他們經常擔心政府收不到錢，方案變成空

白，如果是這樣的話，便有一個危險，甚麼危險呢？如果提出的議案三大皆

空，下次政府再提交的議案是要求增至 30 元、 50 元的話，他們是否又被迫

支持呢？因為如果他們不支持，政府便甚麼也沒有了，這是不行的，所以便

一定要支持了。於是他們便經常迫使自己要站在政府的位置，為政府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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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否有需要這樣做呢？為甚麼政府也不擔心，而要我們代它擔心呢？我

們應該站穩自己的立場，這才是做議員應該做的事。我只是想發表這些意見。

謝謝主席。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想談數點。

　　第一點是關於擾民的問題。當然，剛才鄭家富議員很不好，弄出 14.5

元這建議來，說 10 元也可以了吧。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在條例通過後，獅

隧的收費是 8 元，以前曾經是 6 元。付 6 元時即是使用一個 5 元，一個 1 元

的硬幣，也即是兩個硬幣。 8 元就是五、一、二，即 3 個硬幣。如果他日紅

隧收費 11 元的話，使用的便一個 1 元，一個 10 元的硬幣，這有甚麼擾民呢？

當然，如果訂出收費是 14.999 元，當然是擾民，但是大家循邏輯方面也不打

算這樣做。我相信俞局長引用這個說法來評論，其實不是太聰明的。因為現

有的收費中，亦有一些不是 10 元、 20 元、 15 元的，有些是 8 元、 6 元，以

前是曾經收取這個比率的。

　　第二我想說到《議事規則》，剛才所引述的是第 32(2)條，主席，請讓

我 讀 出 英 文 版 ： "When the Council has taken a decision on a specific

question"，是有 "specific"這個字的， "and the question has been decided in the

negative, no further motion should be moved in relation to that question during
the current session."法律顧問就是引述這一段的。癥結就在於這是怎樣的一

個問題，這個 "question"是甚麼？現在說的 "specific"，說明主題並不是說收

費的一般情況，而是說收費額的問題，所以局長最後亦同意本會法律顧問所

說，其實如果數額不同的話，第 32(2)條基本上是沒有阻止政府是在同一年

度，即 7 月 14 日之前，重新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議來的。當然，《議事規則》

是訂明動議議案須作出預告，而且須由立法會主席批准，但是我覺得局長的

說法是說不過去的。

　　第三點，就是我聽到俞局長所說的一句，這句我聽得很順耳，就是在法

律上這其實是可行的　─　我特意寫下這句的。原來法律上其實是可行的，

不過，有一些困難；如果是這樣的話，俞局長便不應該在一兩天前說到法律

真空，這是很令人害怕的字眼的。假如俞局長在兩天前說這是法律上可行，

不過有很多困難的話，我想各位同事或者我們也會想出一些辦法來處理。

　　主席，我的意見已經說了，我覺得如果法律上是可行的話，困難其實不

大，當然政府須多做一點工夫，不過，我覺得即使政府今天這 20 元的決定被

否決，立法會仍有非常多的途徑來處理這問題，不致令所謂法律真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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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謝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昨天我在條例草案二讀時已代表前 和職工盟表示

我們對紅隧加費的立場。我們支持民建聯提出的“ 10 元方案”，即把收費凍

結於現時的水平。我在此不再重複，因為我們的立場已十分清晰。

　　我們覺得現時各階層都希望鬆一口氣，不希望在現時增加任何費用。我

們也看到費用中“食水”很深，因為剛才政府已經指出，如果只是收回成本，

只是 1.5 元。大家可想一想， 20 元的收費，可淨賺 18.5 元，10 元收費也賺

8.5 元，所以政府今次的加費建議“食水”實在很深。

　　剛才自由黨田北俊議員已清楚闡述他的立場，但我要提醒他，丁午壽議

員稍後提出的議案是關於減費的，比凍結費用更進一步。因此，如果田議員

的立場與丁議員提出的議案的立場相同，那便應該支持隧道費由 10 元減至 8

元。我希望在此提醒自由黨的同事。我不知道最終他們會否改變立場，反正

現時人人都習慣作 360 度轉變，所以也不是甚麼一回事。

　　此外，我想回應蔡素玉議員的意見。我不知道她聽完俞局長的發言後，

決定如何表決。俞局長否認她“靠嚇”，我則不同意。事實清清楚楚顯示，

由始至終政府也是在“靠嚇”。因為當政府向我們游說時，清楚告訴我們，

如果條例草案遭否決，便會引致法律真空。這不是“靠嚇”，請問是甚麼呢？

何謂“靠嚇”？“靠嚇”者，是以一些並非事實的理據，令議員或其他人恐

慌。你們是否承認沒有向我們說出事實？你們曾說會出現法律真空，但現在

事實卻顯示不會出現法律真空，在法律上有其他可行方法解決政府條例草案

第 37 條如遭否決的問題。

　　一個有誠信的政府，在游說議員時，是否應該清楚指出不會造成法律真

空？它應該告訴我們，如果否決了政府的條例草案，可以有 4 招解決辦法，

其中兩招是可行的，而其中一招則較麻煩，因為要把收費訂為 9.9 元。其實

剛才李永達議員已指出，不用訂為 9.9 元，可以訂為 11 元或其他數額。政府

是否應該這樣對我們說呢？剛才俞局長的一番話，我認為十分清楚，讓我們

知道後再作決定。如果政府當時這樣做，我便絕對不會說他“靠嚇”。可惜，

他們當時卻不是這樣說。

　　我覺得政府在這件事情上的誠信已經破產，有“靠嚇”之嫌，我對此感

到十分失望。當我聽到會出現法律真空時，我已經想，政府如此了得，怎會

想不出辦法解決呢？政府甚麼辦法也可以想到，即使《基本法》沒有提及，

也可以要求人大常委解釋的機制，他們會想到找一個機制來解決問題。從無

也可變到有，何況現在有那麼多機制呢？隨手也可以檢到 4 個方案，而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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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是可行的。

　　因此，我認為政府由始至終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誠實地處理問題。我

希望政府日後會就此進行檢討，不要再以“靠嚇”方式，來鞏固本身的“行

政霸道”。

　　此外，在剛才提出的 4 個方案中，俞局長說從未試過引用《公共收入保

障條例》來引入一些遭立法會否決的收費。這正正是香港議會的“怪胎”結

果。如果不是要分組表決，“ 10 元方案”本來是可以獲得通過的，但“怪胎”

在於分組點票情況下，“ 10 元方案”必定會遭否決。可是，如果是由政府提

出這議案，卻又可以獲得通過。全世界惟獨香港有這個“怪胎”！既然如此，

在這“怪胎”情況下，如果政府再引入“ 10 元方案”，讓本會表決，則一些

議員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也要不情願地接受，通過“ 10 元方案”。我相信會

有足夠票數通過“ 10 元方案”。這是按現時本會《議事規則》絕對可以做到

的。

　　這證明問題最終是可以獲得解決的。我希望蔡素玉議員聽到這點，以及

在法律上是可行之後，會否決政府就條例草案第 37 條所作的建議。

　　不過，我懇請政府，如果真的想把條例草案再提交本會時，請選用“ 10

元方案”，因為我們會通過“ 10 元方案”，使問題得以解決。

　　我希望政府一方面能汲取這件事情的教訓，不要再“靠嚇”，另一方面，

應以法律上可行的方法解決今次議會和行政機關的分歧；選取“ 10 元方

案”，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謝謝主席女士。

何世柱議員：主席，原本我不打算發言，但剛才聽過李卓人議員的發言後，

我覺得一定要澄清一點，令他不要以為會有意外驚喜，說我們會改變立場，

因為我們是不會的。

理由十分簡單，如果稍後，或許是明天，當丁議員提出他的議案時，各

位便可以清楚看到當中提及的政府減費項目並沒有包括紅磡海底隧道（“紅

隧”）。相反，我們認為在加費後，紅隧能較為暢通。因此，由於貨車不受

加費影響，便會多用紅隧，這樣便可以減低成本。其實，我們的黨魁田北俊

議員早前已經指出，節省燃油已經可以令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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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這情況下，我們是不會改變我們的立場的。

陳鑑林議員：主席，剛才庫務局局長提及分流作用，即可能會有 1 萬架次車

輛使用其他隧道，紅隧車龍可能縮短 300 米。在這情況下，其實在每天 12

萬架次的車輛中，有 11 萬架次的車輛車主要為那 1 萬架車多付一倍隧道費，

其實代價非常大。如果政府可以從疏導交通網絡方面入手的話，會對那些車

主公平得多。

　　此外，何俊仁議員提到我們的思考過程。我可以說這大概是民建聯與民

主黨分別之處。一個完全不顧後果的反對黨與一個理性考慮問題的政黨，肯

定是不同的。如果立法會制定一些法例，可能會令局面不可收拾，或社會出

現混亂，又或與社會整體利益牴觸，則我們必須很審慎處理。因此，民建聯

確實很審慎、很小心考慮這問題，並多方求證。在不會出現混亂或不會牴觸

社會整體利益的情況下，我們才可以作出一個明智的決定。

　　剛才大家已經提到那個可能出現的局面。如果想避免因為我的修正案不

獲通過，而可能政府的議案亦不獲通過的情況出現，我希望議員在否決鄭家

富議員的修正案後，一定要支持我的修正案，以避免可能出現被動的局面。

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剛才庫務局局長作出回應時，我剛出去找法律顧問。

何俊仁議員提過的意見，我不重複。不過，我還想提出一點，我認為真的不

會出現法律真空。怎會出現法律真空呢？大家也知道，我們原定 14 號是最後

一天會期，即使 15 號繼續開會、16 號繼續開會，我想也不會多開很多天會。

換句話說，我們這一屆立法會的會期應該在 7 月 14 號不久之後便結束，大概

不會延長很多天。如果根據本會《議事規則》，政府其實可以引進另一條法

案。剛才有人說以附屬法例形式提交行不通，以保障令形式也不理想，其實

政府可以引進另一條法案。我們這一屆立法會會期很快便會完結，於是便不

會出現在同一會期內引進另一條同樣內容的法案的情況。在這個會期完結

後，引入一條新法案，便甚麼也可以討論。距離 9 月 1 號還有一段日子。在

7 月中，甚至整個 8 月，難道我們知道真的有一個法律真空期存在，也不肯

開會嗎？這是沒有可能的。

主席女士，我想多說一點。剛才何世柱議員提到交通分流，說如果使用

紅隧的車輛改用其他隧道，較多貨車便會因為隧道費較便宜而使用紅隧。當

然，貨車不會使用西隧，因為太昂貴。他們多使用紅隧後，這樣能否起分流

作用呢？自由黨一看見對商界有利，可以減低成本，便立即認為這有好處，

事實上，最終並不能起分流作用，那麼如何可以說是有助分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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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最後想談談是否擾民的問題。如果隧道費是 14.9 元、 9.9

元，屆時過閘的人未必會等找回那 1 角也未可料。不過，現時我們的日常生

活中也有很多擾民的事情發生。運輸局局長在這裏，請他不要搖頭，現時巴

士車資有些是 18.2 元，有些是 14.7 元，十分擾民。每天不知有多少人要付

18.2 元、14.7 元。車資不會是 18 元，一定要乘客多付 2 角。如果沒有 2 角，

便要付 5 角。八達通？你們知否不是每一輛巴士都會設置的，很多都寫 “壞

了”。（眾笑）我雖然不是負責地區事務，但不時聽到一些家庭主婦和老人

家為那幾角硬幣感到頭痛，相信每天被這種擾民情況影響的人，為數更多。

謝謝主席女士。

李柱銘議員：主席，我發言其實是想拖延少許時間，讓民建聯的兄弟姊妹們

可以趕回來表決。我剛才出席了民建聯建黨七周年紀念的慶祝會，見到曾鈺

成主席。我問他民建聯最後會如何表決，他說如果民建聯和民主黨的修正案

不獲通過，他們會投反對票。因此，我希望現在可以拖延一下，讓他們趕及

回來投反對票。（眾笑）

為何我會有這憂慮？因為昨天一位政府高官問我，（我且姑諱其名，免

得傷感情，）民主黨是否會投反對票，我回答說是。他又問我們會有多少人

投反對票，我說當然是 13 人。他問我們會否有人有“一時之急”，我說即使

是“一時之急”，我們也會先行解決，然後回來表決。因此，我希望民建聯

的朋友們現在可趕回來。我剛才跟劉千石議員從富麗華酒店回來，需時大約

4 分鐘，所以我想 4 分鐘已經足夠。

全委會主席：李柱銘議員，請就議題發言。（眾笑）

李柱銘議員：主席，我立刻遵命。今天我聽到香港電台訪問俞局長的一段錄

音講話，問她如果所有修正案全遭否決，會出現甚麼問題。她只說會構成法

律上和技術上困難，完全沒有提到任何不可解決的困難。今天，她誠實地告

訴我們，問題其實是可以解決的；至於會否造成擾民的問題，我不打算在此

探究，因為政府根本不是第一次做出擾民的事情。

不過，在該段講話中，我卻聽到一點，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俞局長說如

果行使收入保障令，便會不尊重本會。政府何曾尊重過本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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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在 5 月 18 日，政府向本會提交一項議案，要求我們在翌日，即 5

月 19 日支持通過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少許時間也不讓我們考慮。現時竟反過

來說要尊重本會！因此，我覺得政府真的招數無窮，令我十分佩服。可是，

我不大相信，政府是因為害怕不尊重本會而不願做一些事情。

我擔任前立法局和立法會議員已十多年，坦白說，我不怕別人不尊重我。

我常聽到甚麼“尊貴的議員”的稱號，我覺得那是多餘的。甚麼尊貴不尊貴

呢！我覺得不是被別人稱呼尊貴，自己便會自動尊貴起來。因此，我完全不

需要這些稱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行動。如果政府認為應該做一件事，那便

做吧，不用考慮是否尊重我們。這完全不是甚麼一回事！坦白說，民選議員

何曾緊張過是否受到別人尊重呢？我們已習慣了給人責罵了！

如果政府真的尊重我們，便不會使出“靠嚇”那招。他們的確出了“靠

嚇”這招，這是不容否認的。如果他們想把我們嚇至就範，便已經不尊重我

們了！對嗎？

因此，我相信大家已清楚看到這問題。局長千萬不要害怕不尊重我們、

得罪我們、惹怒我們。我們是不會的。

有關政黨方面，如果說執政黨，主席，我的看法是，既然是執政黨，便

一定要支持政府。不論對錯好壞，由於是執政黨的緣故，便一定要投政府的

一票。可是，作為在野黨，便不要怕令政府難堪、令政府下不了台，因為在

野黨根本無須有這些顧慮。不過，如果想成為執政黨，但在某些情況下想當

執政黨，在其他情況下又想當在野黨；甚至在同一問題上，既想取得在野分

數，又想取得執政分數，那便會變成“執野黨”。坦白說，這就不大好了！

（眾笑）

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對這問題過分緊張，執政或在野也不要緊。只要

我們認為是不應加費，作為在野黨，那便要抗爭到底。政府要怎樣做，自然

會做，特別是我們已經知道可以有數個可行的解決辦法。

我希望在最重要的表決關頭，民建聯的兄弟姊妹們可以全部齊集這裏。

我相信這樣我們會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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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主席，我不是想拖延時間，等曾鈺成議員回來。

　　剛才何敏嘉議員問何世柱議員，為何會分析到如果把隧道費增加至 20

元，便可以起分流作用，何敏嘉議員沒有做過生意，我不怪他。紅隧加價，

但貨車沒有受影響，那又何須分流呢？貨車當然不會從紅隧分流至西隧，但

那 9 萬輛私家車部分卻會改用西隧。少了私家車使用紅隧，紅隧的車流自然

可以快些，那 1 萬輛貨車便可以快些通過，於是便可以節省一些汽油，又可

以節省司機的工資，那麼工商界的成本便可以下降。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實在不鼓勵你們這樣做，這簡直不像全體委員會的審議階段，

這些問題似乎應已在法案委員會中討論過。不過，我無權不讓你們發言。何

敏嘉議員，請盡量精簡。

何敏嘉議員：主席，是否做過生意並不重要，最重要是要分析現時這條隧道

的分流問題，所以我會發言談論這條隧道的分流問題。

　　我剛才所指的是，當然，較少私家車使用紅隧，車速自然會較快，這是

其中一個誘因。不過，很多貨車原本因為抵受不了紅隧的車龍，而已經寧願

多付隧道費而改用了西隧。這些貨車可能因紅隧情況改善而轉用紅隧。這跟

田北俊議員剛才所說的有些分別，因為車速較快不單止是一個誘因，其實還

有另一個誘因，便是他們可以選擇一條既可行得較快而收費又較便宜的隧

道，致使不能起原先想達到的分流作用，即某些已選擇取道西隧的貨車會用

回紅隧。這情況是有可能出現的。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很高興剛才有那麼多議員發言，發表了很多精辟

的觀點。有些觀點也很有趣，例如單仲偕議員的“十五、二十”，以及陳國

強議員以精算師去計算便秘和肚瀉。以這些方法分析東隧、西隧和紅隧的流

量，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我會就各位所發表的意見，說出我的看法，特別是李柱銘議員剛才指出

表決的時間將至，而且只會響起 1 分鐘的鐘聲。現時我望向左面，有 7 位民

建聯的議員不在座。從富麗華酒店走過來，1 分鐘肯定不足夠。我怕剛才李

永達議員所作的揣測會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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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婉嫻議員說應該拿出實據。陳議員，十分抱歉，過往確實有不少理據，

但我不想把今天的辯論變成立法會的選舉論壇，將“黑材料”再說出來。我

只想提出一點，便是李卓人議員所提出的集體談判權問題。當時，在集體談

判權一事上，民建聯和工聯會在議會外曾說過會支持到底，但到了表決時，

他們一些人不是反對，便是失了蹤。

　　謝謝程介南議員，他已回到議事廳。我希望在這十數分鐘內，陸續看到

民建聯的議員就座。

　　陳鑑林議員好像一直說（我現在很頭痛，忘記了他剛才說我們民主黨與

民建聯的最大的分別為何）民主黨不負責任，“逢加必反”。對了，他說我

們不顧後果。我覺得這些質疑、形容或批評，略嫌言重了。

　　民主黨從未以“不顧後果”來形容民建聯。我覺得各有自己的角色。我

不理會你們是否李柱銘議員所說的“執野黨”，還是你們想做執政黨，但我

們民主黨則明白我們現時作為在野黨的角色。

　　我們也並非“逢加必反”。今天《大公報》社論指出，民主派的議員（它

不是用“議員”一詞，而是用“政客”）又在“做 show”，“逢加必反”。

　　主席，我想指出，我們的修正案是建議加費 5 元，即由 10 元加至 15 元。

對於獅子山隧道加費 2 元的建議，我們並沒有反對。因此，我們一定沒有“對

號入座”，不是“逢加必反”，也不是不顧後果的政黨。

　　陳鑑林議員不斷表示他很擔心法律真空所造成的後果，以顯示他們很負

責任，不斷想法子，如果政府的建議落空，真是造成法律真空時，他們便要

被迫支持政府的建議。我覺得如果他們真的那麼害怕出現法律真空情況，大

可以暫時支持民主黨的建議，政府最少可以有 15 元的收入，然後下次再提交

另一法案，提出“ 10 元方案”。

　　我認為民主黨與民建聯的最大分別是，我們不易被政府嚇倒，但民建聯

則在聽過政府昨晚的發言後，一下子便被政府嚇退。

　　不過，我反覆思量，他們表示感到憂慮，是否只是一個藉口，一個準備

“轉 ”的藉口。不過，我不想就此多言，因為他們一直強調一定會反對政

府的建議，支持凍結收費，我希望他們不會避席，因為還有數位議員不在座，

票數十分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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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鑑林議員也指出，根據我的理據，既然駕駛者能負擔得起，便不能達

到分流效果。對於他這個邏輯，我不敢苟同。能夠負擔與能夠分流，我認為

是不會互相排斥的。可以負擔的，我認為是那些必須使用紅隧的駕駛者；而

可以分流，是指那些不是非用紅隧不可的人士。事實上，一些人現時正採用

這個方法，便是早上駕車上班時使用紅隧，放工時則使用西隧。如果民主黨

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加費 5 元肯定會令有些人改用西隧或東隧，這樣便能起

分流作用。

　　俞局長說加費至 20 元後，每天可分流 1 萬架次車輛。如果局長這理論是

對的話，民主黨的建議加幅較政府建議的減少一半，我相信每天最少也會分

流 5 000 架次車輛。為何你們建議的“ 20 元方案”的效果一定會十分理想，

而我們的“ 15 元方案”則做不到呢？因此，我希望陳鑑林議員明白，分流作

用與能夠負擔是不會互相排斥的。

　　陳婉嫻議員，我想澄清，我們不是受政府蒙騙。不過，我也不明白為何

你們會說我們民主黨受到蒙騙，可能是因為我們提出“ 15 元方案”。你們說

我們不應受政府蒙騙，我們應該堅持不接受加費，應凍結政府收費。

　　我們沒有受蒙騙，而是我們曾衡量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並 眼於交

通運輸政策和管理的效果。雖然我們跟劉健儀議員在交通政策方面的觀點並

不相同，但我們確實沒有受政府蒙騙。

　　田北俊議員提出多項數據，告訴我們日常駕車過海的大多是富裕階層，

很多中產階級只是乘地鐵上班。我承認這是事實。不過，問題在於加費之後，

車主在一個星期當中，例如星期六或星期日，或多或少會駕車使用隧道，這

樣便會對他們造成影響。因此，我也不明白田議員的邏輯。

　　當然，大家的理念不同並不要緊。田議員認為沒有影響，因為所有駕車

過海的人都是富裕階層。不過，如果他到紅隧實地觀察一下，便會知道是否

每天駕車使用紅隧的人都是富翁。主席，我所指的“富翁”是田議員所說的

富裕階層，即那些駕名牌汽車的人。我想情況並非如此，其實有很多可能是

“打工一族”，不過，由於他們的住所距離工作地方很遠，所以可能每天要

使用 3 條隧道。如果他們乘公共汽車，又或火車、地鐵，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他們便選擇駕車。

　　劉健儀議員說很高興能夠使隧道平均化。有關隧道平均化，民主黨在過

往的交通事務委員會內也曾提出來討論。因此，我希望自由黨和民主黨能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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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共通之處努力。運輸局局長今天也在座，我希望他明白我們的意思。我

們強烈希望 3 條隧道的收費一致，以致在交通流量的處理方面能達到最好的

效果。

　　張永森議員表示他會支持政府，反對所有修正案。我想他主要是因為交

通分流的問題。不過，我很奇怪，因為如果他認為政府的建議可以達致分流

效果，那麼，我重申，我的“ 15 元方案”也能達致分流的目的。雖然我們沒

有科學化的證據，查出可分流多少架次的車輛。

　　至於俞局長的回應，其實剛才很多議員或民主黨的同事已經討論過政府

所提到的法律真空問題，我不打算在此重複那些論點。不過，我想說一點。

局長昨天確實清楚指出，如果“三大皆空”，便會出現法律真空。俞局長昨

天的話，言猶在耳，今天是否因看到立法會法律事務部的建議，政府的律師

便立即提出說引入收入保障令也是一個可行方法？如果是這樣的話，政府律

師的質素便真的大有問題了。否則，政府是否一直隱瞞這個方法；抑或一直

只是採取恐嚇的態度？我估計是後者。我始終認為如果政府可早些尋求政府

律師的意見，這 4 個方案應該早已放在局長的桌上。

　　我懇請政府瞭解，你們提出的 4 個方案，即使最後一個富爭議性，你們

認為不太適當，也請你們不要選擇性地尊重立法會。立法會與行政機關的關

係今天這麼緊張，政府是有責任的。

　　主席女士，我看見曾鈺成議員已經就座，但我還未看見黃容根議員。

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你的發言 ......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會就議題發言。

　　我重申，我們提出加費至 15 元，已經顧及駕駛者的負擔能力。我們認為

駕駛者的負擔能力可以接受這加幅，另一方面，也能發揮交通管理的效果。

　　最後，我想多提一點，是我剛才忘記了的。這也可以為政府帶來額外收

入。局長開始時指出，如果修正案獲得通過，會令政府每年損失 2 億元收入，

我對此感到奇怪。按照我們的計算，一年是損失 1.2 億元，為何會是 2 億元

呢？再者，如果我們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也可帶來 6,000 萬元的收入，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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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半，所以為何我們的修正案通過後，會招致 2 億元的損失？即使民建聯

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即凍結收費，每年也是損失 1.2 億元，因此， 2 億元這

個數目是否有誇大之嫌呢？

　　主席女士，我不想再阻大家的時間。我希望大家在表決時會支持民主黨

的修正案。謝謝。

曾鈺成議員：主席，如果剛才鄭家富議員是因為要等待我們民建聯數位議員

從民建聯本身的活動回來，所以有意作長時間的發言，我要在這裏向各位致

歉。其實鄭議員完全沒有需要這樣做，因為我們只是在一個很近的地方舉行

活動。我們只要收到信息，知道在數分鐘內會表決，我們便保證會作 100 米

短跑回來，一定可以出席表決的。

不過，很可惜，因為鄭議員拖長了時間，黃容根議員早已跟黨團說他今

晚不能留得太晚，因為他要出席另一會議。如果鄭議員再拖長一些時間，可

能還有一、兩位議員要離去。因此，請大家把要說的話盡快說完，便可以進

行表決。謝謝主席。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也趕 離去，但我有些說話不吐不快。

　　對於政府剛才的說話，我十分不接受。如果政府不想出現法律真空情況，

便應呼籲議員支持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因為那是最好的方案。

　　不過，我想另外多說兩句。剛才鄭家富議員的言論提及集體談判。我希

望鄭家富議員還記得，陳國強議員在 6 月 9 日提出議案，辯論公務員改革。

當時陳國強議員的議案載明公務員改革必須得到公務員的支持和接受，但民

主黨修改了這些措辭。我真的懷疑民主黨是“形左實右”。

　　主席，我謹此陳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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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鄭家富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表決現在開始，請各位委員表決。現在表決的議題是：鄭家富

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

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

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永森議員、

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

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及霍震霆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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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朱幼麟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陸恭蕙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

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

譚耀宗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

議員及楊耀忠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7 人贊成，21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0 人出席，11

人贊成，18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8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1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30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8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由於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已被否決，我現在請陳鑑林議員

動議他的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37 條 (d)段，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 條（見附件 V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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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陳鑑林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CHAN Kam-la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鑑林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尚有出席的委員未表決。是否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

燦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

議員、吳靄儀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永森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

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

儀議員、霍震霆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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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

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黃宏發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8 人贊成，20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0 人出席， 20

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8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0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30 were present, 2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由於陳鑑林議員就第 37 條 (d)段動議的修正案已被否決，我現

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37 條 (d)段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何俊仁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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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

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

吳靄儀議員、夏佳理議員、馬逢國議員、張永森議員、許長青議員、陸恭蕙

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

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員、霍震霆

議員、譚耀宗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何敏嘉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

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單仲偕

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

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58 人出席， 31 人贊成， 26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

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8 Members present, 3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6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在我向各位委員提出將第 37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的待決議題前，

我想提醒各位委員，本委員會已決定第 37 條 (b)及 (d)段應納入本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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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37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

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夏佳理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Ronald ARCULL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我趁現在解釋一下，有關待決議題是：第 37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在這次表決前，各委員已通過表決而決定第 37 條 (b)及 (d)段應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是就第 37 條整條納入本條例草案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

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

吳靄儀議員、夏佳理議員、馬逢國議員、張永森議員、許長青議員、陸恭蕙

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

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員、霍震霆

議員、譚耀宗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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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何敏嘉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

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單仲偕

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

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58 人出席， 31 人贊成， 26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

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8 Members present, 3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6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對不起，我想先稍為說明一下。從現在的進程來看，今天能完

成議程內所有項目的機會十分微。要是我們議事和辯論的速度快一點，那麼

明天或有可能完成。今天我會大約在晚上 10 時宣布暫停會議，明早 9 時恢復

會議。但我想提醒各位，我們只有一個上午進行會議，因下午各位議員要出

席財務委員會和內務委員會的會議。因此，如在明天下午 12 時 30 分之前也

未能完成所有程序，則須於星期六再繼續舉行會議。

我現在請庫務局局長就第 2 條動議她的修正案。

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刪除條例草案第 2(e)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
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剛才立法會已經通過了政府提交的修正案，刪除條例草案中所有與交通

違例事項定額罰款有關的條文。修正案是一項相應的修正，旨在刪除條例草

案中有關指明定額罰款條文實施日期的條文，希望議員支持這項屬技術性的

修正案。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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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V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4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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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鑑林議員及鄭家富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表示準備就第 43

條動議修正案。

全委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陳鑑林議員動議他的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現在提出的這項修正案，主要是將政府所建議的泊車

位收費加幅，恢復至原有的收費水平。

我相信大家也明白，現時多個地區的路旁泊車位咪錶收費，確實是較一

些繁忙地區的停車場收費便宜很多。我們也同意，部分泊車位是有被濫用、

被人長期佔用的情況，但政府目前並未有一個完善的規劃，只說會將收費增

至每 15 分鐘不超過 4 元。我們仍然不同意這個做法，因為從另一方面來看，

部分地區的停車場收費，確實可能會低於政府修正後的費用。如果政府這項

建議獲得通過，我們恐怕又會導致某些地區的停車場增加收費。

因此，我十分希望同事能支持我的建議，即先保持現有的收費水平，然

後希望政府可於日後提出建議，例如想辦法令繁忙地區的路旁泊車位得以充

分利用，甚至是調高某些泊車位的咪錶收費。我相信市民也會同意，我們的

路旁泊車位是十分寶貴的，而在一些繁忙地區，如果我們要將車輛停泊在路

旁 15 分鐘或 1 小時以處理急事，根本可以說是沒有可能的。因此，懇請政

府日後能夠提出具體方案，好使繁忙地區的路旁泊車位得到充分利用。

對不 ，我們必須反對政府所提出有關提高整體收費的建議，因為我們

希望能把某些地區的泊車位咪錶收費維持在合理的水平，而我也是基於這個

原因提出這項修正案，希望各位同事能予以支持。

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 條（見附件 VII）

全委會主席：我會請鄭家富議員就陳鑑林議員所動議的修正案及他本人的修

正案發言。不過，鄭議員不可在此階段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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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在《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的第 43 條，政府建議

將路旁泊車位咪錶的最高收費，由每 15 分鐘 2 元增至每 15 分鐘 4 元，加幅

達 100%；增加收費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政府收入，估計這項措施可以在 1999-

2000 年度帶來 1.9 億元額外收入。我代表民主黨提出修正案，目的是將政府

建議的增幅調低 50%，即把路旁泊車位咪錶的最高收費，定為每 15 分鐘 3 元；

換言之，每小時的最高收費是 12 元。

目前，全港咪錶數目為 15 000 個，在 4 月 1 日前，約有兩成咪錶的每小

時最高收費是 4 元，其餘八成則是位於繁忙地段，咪錶每小時的最高收費為

8 元。政府現建議逐步把這些咪錶的收費增加一倍。其實，除私家車外，的

士、輕型客貨車和貨車均會使用路旁泊車位，所以一旦把收費調高，將會影

響廣泛駕駛者，尤其是運輸業。在目前經濟不景的情況下，增加停車收費將

會加重運輸業的營運成本，令他們經營更為困難。因此，民主黨不贊同政府

在這時候，為了增加收入便大幅增加咪錶收費，這對於運輸業是不公平的。

在顧及了運輸業的負擔能力和考慮到私人停車場的一般收費水平後，民

主黨建議調低有關的加幅。況且，現時大部分私人停車場每小時的收費約為

14 至 18 元，但政府則將路旁泊車位咪錶每小時的最高收費定為 16 元，較私

人停車場收費還高，實在是不太合理；令我們更擔心的是，此舉必會引發私

人停車場增加收費。局長昨天提出一項調查，說在 520 個停車場中，只有 1

個是增加了收費。不過，我可以告訴局長，這些停車場的營運者正在等待，

看看立法會今天會否通過政府這項建議。一旦獲得通過，我相信大部分的室

內停車場一定會提高收費。

此外，在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的會議上，政府官員曾經反駁，路旁泊車

位咪錶收費高於室內停車場收費，在外國不少地方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但我

想借此機會指出，本港和外國有很多情況其實是不同的，所以在作比較的時

候，不能一概而論。

首先，在外國不少地區，除了市中心外，其餘的地方根本是無須花錢泊

車，絕大多數地區的路旁泊車位是免費的，但在本港，要找到一個免費的泊

車位咪錶，簡直是絕無僅有。此外，在外國，如果駕駛者決定將車輛停泊在

市中心的停車場，可能會是停泊較長的時間，而一般的停車場是會在收費上

給予這些停泊長時間的車輛一些優惠的。至於選擇使用路旁泊車位咪錶的駕

駛者，他們主要是想停泊一、兩小時，所以以外國的經驗來說，如果以每小

時的收費計算，咪錶收費高於停車場收費，實在並沒有甚麼奇怪。因此，在

把外國與香港比較時，我希望政府可以清楚加以解釋。再者，把香港路旁的

泊車位咪錶，與私人停車場的方便、保安和設備作比較，我想問問，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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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咪錶究竟有甚麼有力的理據及有利的條件，足以支持政府收取較室內私

人停車場較高的收費呢？

民主黨建議將路旁泊車位咪錶的最高收費定為每 15 分鐘 3 元，這已是將

泊車位咪錶收費與私人停車場的收費拉近了，相信亦可減低駕駛者對路旁泊

車位咪錶的需求，以及增加空置的泊車位數目。至於把路旁泊車位咪錶的收

費訂於略較私人停車場收費為低的水平，則可避免引發私人停車場加價。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民主黨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陳鑑林議員所動議的修正案及鄭家富議員

的修正案進行辯論。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陳婉嫻議員：主席，政府這次要把泊車位咪錶收費大幅增加一倍，工聯會覺

得在香港現時的經濟狀況下，這是無法接受的。使用泊車位的人是來自各階

層，當中包括了職業司機；從表面數值來看，由 2 元增至 4 元所涉及的只是

2 元，但如果以每小時計，便是等於從 8 元增至 16 元，對他們來說不可說是

沒有影響。正如我在就上一項修正案發言時所說，政府現在已把所有收費凍

結，而香港各階層也正是在經濟方面受 影響，政府是沒有理由在這個問題

上與職業司機及駕駛者斤斤計較的。因此，我們是不會支持政府，但亦不會

支持鄭家富議員。我們所持的道理是一樣的，既然政府已把所有收費凍結，

為何鄭家富議員會讓政府把收費增加一半呢？基於這個理由，我們是不會支

持鄭家富議員，所以工聯會只會全力支持陳鑑林議員的意見。

　　此外，上數個月，我們曾就這個問題與一些職業司機談過，因為我們想

理解清楚一點。他們向我們說，加幅如果是那麼高，泊車費已經是等於他們

的用膳費。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奇怪，16 元怎能吃到一頓飯？不過，如果是在

一些大排檔，16 元是足以吃一頓飯的了。所以，他們認為如果是增加這些收

費，對他們這些經濟條件不好的人，是有一定影響的。他們有時甚至說，職

業司機除了吃飯的時間，很多時候還要上洗手間，所謂小數怕長計，一天之

內要是上數次洗手間，泊車費湊合起來也是一個數字了。所以，我很希望政

府及所有同事都會支持我們，把收費維持在原來的水平，不要增加，待將來

經濟好轉時再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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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負責審議這項條例草案的委員會的成員，政府曾經說加價的原因是

發覺到有些人長期佔用泊車位，影響了其他想泊車的人。我最近正在學習駕

駛，我也曾詢問駕駛老師增加收費會否見效，他說是會的，因為加價之後，

現在長期佔用泊車位的人可能會騰出泊車位，令其他駕駛者可以較從前容易

找到泊車位，但他最後也認為是不應該增加收費。我真的很想說，駕車的有

很多類人，如果政府是以這個理由游說我們，我便覺得現在並非適當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否應待將來環境好轉後，才考慮這個問題呢？我覺得政府在條例

草案審議委員會上所提出的，都是一些很牽強的道理。因此，工聯會數位同

事認為泊車位咪錶的收費，應維持在原來的水平，不應該增加一分錢。我們

支持陳鑑林議員的意見。謝謝主席。

庫務局局長：政府是反對陳鑑林議員和鄭家富議員就條例草案第 43 條所提出

的修正案的。

　　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旨在刪除增加最高收費的條文，這會使政府完全

不能夠從路旁泊車位的收費增加任何收入。此舉與政府希望選擇性地藉增加

收入的措施，以確保財政狀況在中期內得以恢復平衡的目標背道而馳。此外，

這項修正案亦使我們不能夠透過增加收費，把路旁泊車位咪錶的空置率維持

在 15%的水平。

　　主席，政府完全理解駕駛者　─　尤其是擁有私家車的市民　─　的感

受。他們可能認為，1999-2000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的增加收入措施，似乎

是特別針對他們，但事實並非如此。政府已經落實退回 10%入息稅的措施，

所惠及的正正是一般的中層和高層就業人士，其中是包括了大部分的車主和

駕駛者。如果他們把車輛停泊在路旁泊車位，又如果他們是停泊在繁忙地區

的泊車位，政府這項增加收費的建議一旦獲得通過，他們才須每 15 分鐘多付

2 元吧了。所以，我們今次這項增加泊車位咪錶收費的建議，並非是特別針

對這 中產階級或車主的。

　　有議員剛才說，即使政府可以透過今次的建議，把繁忙地區的咪錶收費

上限定為每 15 分鐘 4 元，也不會受到職業司機歡迎，因為職業司機可能會為

了吃午飯、晚飯或上洗手間而把車輛停泊在路旁泊車位，一旦加費，他們便

要多付一些。政府在這一方面的看法是，以吃飯為例，如果一位司機真的想

停下車輛吃飯，但在繁忙地區中兜兜轉轉也找不到車位，他也是要付出額外

的汽油費，並且要為導致香港交通擠塞情況惡化負上責任。如果這位司機真

的須上洗手間，但卻無法在繁忙地區找到路旁泊車位，令他感到身體不適及

尷尬的情況又是如何？如果真的要上洗手間，而這位司機又在繁忙地區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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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泊車位，即使議員是通過了政府這項增加收費的建議，他只要多付 2 元

停泊 15 分鐘，這位司機可能也會覺得是值得的。在這一方面，我們的想法可

以說是與反對政府這項加費建議的其他人的想法不同。

　　此外，我亦強調，在《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於 4 月 1 日生

效之後，我們已經將路旁泊車位咪錶的收費上限調高至 4 元。我昨天曾向大

家匯報，運輸署署長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自 4 月 1 日開始，在 520 個

多層停車場或空地停車場中，只有 1 個在 4 月 1 日之後調高收費，其他的則

沒有這樣做。有議員說這些停車場的營運者可能是等待今天議會的決定，看

看會否通過政府的條例草案，然後才增加收費。政府認為這個理據並不能成

立，原因有二。第一，我再三、再三強調，政府建議的收費，只是將上限調

高至 4 元；換言之，今天即使爭取到大部分立法會議員贊成政府這項加費建

議，也只會是把最繁忙地區的咪錶收費上限，定為每 15 分鐘 4 元，並不表示

全香港、九龍、新界的咪錶都會全部調高為 4 元。事實上，我們現有數千個

咪錶，在 4 月 1 日後也是沒有調高至 4 元的。所以，如果這些咪錶的附近是

有停車場，則那些停車場的營運者便不可以路旁泊車位咪錶會加價為理由，

引發他們也加價。事實上，很多路旁泊車位咪錶的附近是沒有停車場的。第

二，繁忙地區內的停車場收費，現在一般是每小時 18 至 20 元，更有一些停

車場是設有 2 小時最低收費限額的；換言之，使用這些停車場，停泊 1 小時，

要付 36 至 40 元，即使是爭取到議員支持政府這項增加收費的建議，最繁忙

地區的泊車位咪錶，每小時也只是 16 元，仍然是低於繁忙地區停車場經營者

所訂的收費。所以，我認為我剛才所說的是事實的理據，證明當在爭取到議

員同意後，政府將上限調高為每 15 分鐘 4 元，也是不會引致停車場經營者調

高他們的收費的。只有是在香港經濟完全復甦、私家車使用者人數增多之後，

根據市場的供求原則，停車場經營者才會調高他們的收費。不過，即使我們

今天不能通過增加路旁泊車位咪錶收費的最高上限，停車場的經營者肯定還

是會這樣做，因為他們必定是要爭取最高利潤的。

　　我亦想在這裏提出，財政司司長在 1999-2000 年財政年度，很選擇性地

向立法會建議了哪些項目政府是可以溫和地增加收入的。財政司司長與庫務

局及其他有關部門同事的第一個大前提，當然是盡量令公共財政能夠在中長

期恢復平衡，而第二個大前提是，考慮建議的加費會對一般市民帶來甚麼影

響。我們所選擇的措施，是要將受影響的層面降至最低。我昨天也說過，無

論何時，政府要增加任何收費或稅項，也不會得到全部市民贊成，因為即使

我們將影響範圍縮至最小，也仍然會有一小部分市民受到影響。以增加路旁

泊車位收費這一點為例，我們是有這個思維，希望經濟能力比一般市民為高

的車主，可以付出多一點，而這個“多一點”並非是指全數 14 000 個泊車位

咪錶，只是繁忙地區的泊車位咪錶。如果有能力負擔多一點的小部分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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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政府這項建議，協助政府在中長期將財赤恢復為平衡，對於香港整

體的長遠利益會是有幫助的。

　　我剛才不斷強調，政府今次的建議如果獲得通過，只會是將繁忙地區的

泊車位咪錶收費上限定為 4 元，使繁忙地區咪錶的空置率可以達到 15%。由

於事先已得到坐在我旁邊的運輸局局長同意，我現在可以代表他說以下這番

說話。運輸局局長會敦促運輸署更頻密地檢討這些咪錶的實際使用情況，以

確保使用率較低的咪錶的收費，不會定在 4 元這個上限內。運輸局局長亦告

訴我，運輸署會在未來數月加強執法，令車輛不能長期停泊在某一個相同的

路旁泊車位。最後，運輸局局長更承諾會在今年年底，檢討路旁咪錶的使用

及收費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現時法例下有關使用咪錶的規則，使這些屬於

公眾資源的路旁咪錶，能夠用得其所，達到交通政策的目標。

　　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如果獲得通過，固然是可以令政府有限度地增加收

入，但很抱歉，鄭議員這項修正案並不能有助於解決繁忙地區的路旁咪錶的

使用問題，因為在繁忙地區，我們是須把路旁咪錶的收費調高至每 15 分鐘 4

元，而不是 3 元。

　　最後，由於我已坐在這裏四個半小時了，頭腦可能已不太清晰，恐防有

所遺漏，所以請主席容許我作總括。政府今次建議將路旁泊車位咪錶的最高

收費由每 15 分鐘 2 元增加至 4 元，是一個溫和的增加，對市民大眾的影響是

非常輕微。我們主要的理據是有 4 點。第一，建議的增幅是上限的增幅，運

輸署署長會根據實際情況及需求，釐定每一個泊車位咪錶的收費水平；第二，

香港的路旁泊車位咪錶，從凌晨至早上 8 時仍然會是免費供駕駛者使用，所

以大家在今天下午所討論的政府加費建議，並不會影響到在凌晨至早上 8 時

使用路旁泊車位咪錶的人；第三，建議的增幅並不會令停車場增加收費，因

為調整之後，繁忙地區咪錶每小時的最高收費也只是 16 元，即仍是低於繁忙

地區停車場的收費；第四，建議是有助於達致把泊車位　─　尤其是繁忙地

區的泊車位　─　的空置率，維持在 15%水平這個交通管理目的。所以，我

希望各位議員能夠否決鄭家富議員及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支持政府的建

議，將泊車位咪錶收費最高上限定為每 15 分鐘 4 元。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你是否想再發言？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的發言將會很簡單，因為我知道現在越來越晚了，我

只想回應局長剛才所說的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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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一直不停強調，這個只是一個加幅的上限，但是加幅就是加幅，加

至 4 元 15 分鐘，在一些繁忙地區便是 16 元一個小時。我想說一點親身的經

驗，我上個星期日在灣仔的人民入境大樓泊車，那是政府的大樓，星期日早

上和星期六晚上是開放給公眾人士作為時租停車場的，我發現它收取 6 元半

個小時，即每 15 分鐘收 3 元，跟我提出的修正的一樣，而那是一個政府的室

內停車場。如果將路邊咪錶的收費上限加至 4 元，那裏是灣仔，在會展中心

的對面，雖然星期六和星期日可能會較為少人，但是如果會展有活動舉行，

我知道會有很多人將車停泊在人民入境大樓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局長說

不會引發停車場加費，我且拭目以待吧，看一看這次的加幅通過了之後，人

民入境大樓的政府停車場會否加至 8 元半個小時。

　　第二，局長提及很多停車場設有最低收費兩個小時的規定，我想局長可

能坐“AM 車”坐得太多了，最近這半年也許已經很少到外間的停車場泊

車。以我的經驗，現在停車場已經很少有最低消費兩小時這回事，以前的確

有很多停車場有這規矩，但是如今經濟不景，它們都不敢再這樣做了，這已

經成了明日黃花。局長說在繁忙地段的停車場設有最低消費，可能有些停車

場仍然會有，我不敢說完全沒有，不過在今天的經濟環境下已經是絕無僅有。

　　因此，我想就這兩點回應局長，希望她瞭解目前雖然經濟不景，但我們

不一定是逢加必反的，我們計算過，覺得以“中間落墨”，即每 15 分鐘收 3

元的收費來紓緩用者的壓力，是最適當的，這也可令庫房獲得 1.9 億元收入

的一半。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民主黨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陳鑑林議員，請你發言答辯。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想我會說得很簡單，我相信即使我再努力游說各位議

員支持我，也是沒有用的，因為現在已經剩下很少人在會議廳裏。

　　我們提出這項修正案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現在的經濟環境不太好；剛

才鄭家富議員也質疑，在環境惡劣的時候，增加收費是否一個好方法呢？鄭

家富議員剛才再三表示，民主黨不是逢加必反的，但問題卻正在這裏，當經

濟環境不好，市民想他們站出來反對加價時，他們反而支持加價；當環境好

的時候，市民可以接受加價，但希望不要加太多時，他們卻反對加價，他們

的邏輯根本跟市民的意願有出入。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現在經濟環

境不好，即使只是增加一、兩元，我們認為也是不必要的，既然只加這麼少，

我們更認為不應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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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說過，在某些地區，路邊泊車位的確有被濫用的嫌疑，政府應該

制訂措施解決這些問題，但這不是說應該整體地加價，或賦予有關部門權力，

讓加幅的上限增至 4 元，然後選擇性地看看在甚麼地方實施。老實說，在一

些繁忙地區即使加至 16 元，我可能仍然覺得不足夠，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在

日後重新檢討全港的所有咪錶，看看應該如何分布，哪些地區應該收多少錢

等；一個合理的分布，我相信大家都會接受的。從經濟環境的角度來看，我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保持現有收費水平的建議。謝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我也想簡單地作出回應。我想提醒陳鑑林議員，剛剛在今天通

過的一項收費，你們是支持的，那便是將獅子山隧道的收費由 6 元增至 8 元。

我不知道你們為甚麼不反對，不反對便是支持吧。這是陳議員你自己作為發

言人的疏忽，還是你們的政黨完全未加留意呢？又或是你們罔顧該區居民的

利益，認為他們負擔得來？也許是你們對此沒有意見？否則為甚麼會支持加

價？

    因此，我認為不能以單一標準來決定所有事情，其實在今天，大家已經

可以看到雙重標準的存在了。

全委會主席：陳鑑林議員，你是否想再發言？

陳鑑林議員：如果我再發言，恐怕會弄得很晚了。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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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TAM Yiu-c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譚耀宗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先要等各位委員返回座位，他們剛才在宴會廳進膳，現在是為

了表決而回來。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現在表決的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陳鑑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是有關設有收費錶泊車位的收費。

周梁淑怡議員：對不起，我按錯了，可否重新表決？

全委會主席：可以的，你先放手，然後再按。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現在是否就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對，是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陳鑑林議員修正案的內容，是維持目前設有收費錶泊車位的收

費，就是維持吃角子老虎機的收費。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

燦議員、單仲偕議員、劉健儀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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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午壽議員、何承天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夏佳理

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

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楊森議員、劉

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鑑林議

員、楊耀忠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黃宏發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9 人贊成，15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9

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5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9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由於陳鑑林議員就第 43 條動議的修正案已被否決，他不可就新

訂的第 43A 條動議修正案。我現在請鄭家富議員就第 43 條動議他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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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43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

的文件內。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3 條（見附件 V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鄭家富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表決。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

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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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午壽議員、何承天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

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

儀議員及霍震霆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

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朱幼麟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陸恭蕙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

議員、黃宏發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

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反對。

吳清輝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7 人贊成，18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1

人贊成，16 人反對，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

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8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9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6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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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由於鄭家富議員就第 43 條動議的修正案已被否決，他不可就新

訂的第 43A 條動議修正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43 條納入本

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鄭家富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

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吳靄儀議員、夏佳理議員、

馬逢國議員、許長青議員、陸恭蕙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

芬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漢銓議員、

蔡素玉議員、霍震霆議員、譚耀宗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何敏嘉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

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單仲偕

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劉

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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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54 人出席， 27 人贊成， 26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在席

委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4 Members present, 2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6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由於有關第 43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的議案被否決，因此，第 43

條將從條例草案中刪去。

庫務局局長：主席，請你批准我無經預告動議增補新訂的第 43A 條，該項修

正案是一項因應全委會剛就刪去第 43 條而作出的決定所作的修正。修正案內

容已載列於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文件內。

全委會主席：我批准你這樣做。

秘書：新訂的第 43A 條 多付的費用無須發還。

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43A 條，內容一如已載列在會議席

上提交的文件。根據《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由每 15 分鐘 2

元，增加至 4 元的路旁泊車錶的最高收費，在今年的 4 月 1 日已經開始實施。

《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第 6 條訂明，如果根據這項條例訂定的命令所收取的

款項，超過緊接在該命令有效期屆滿後須繳付的費用的款額，則多付的款額

須發還予付款人。但是，由於將多付的路旁泊車車費，發還予付款人，有技

術上的困難，所以，政府有需要在條例草案中，訂定條文，說明由今年 4 月

1 日開始，多收的路旁泊車費並不須發還。建議新訂的第 43A 條，旨在訂明

這項安排。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43A 條，予以二讀。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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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議員：全委會主席可否批准動議這項修正案，還是本會先要恢復為立

法會？

全委會主席：這是一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鄭家富議員和陳鑑林議

員原本也打算提出同樣新訂的第 43A 條，但由於他們的修正案被否決，因此

不可再動議第 43A 條。鑑於條例草案內第 43 條也被否決，因此必須取得本會

同意，使以前多付的咪錶費用無須退還，大家是否明白？

剛才庫務局局長已動議新訂的條文，現在我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新訂的第 43A 條，予以二讀。新訂的第 43A 條就是多付的費用無須發還。現

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43A 條。

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43A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43A 條（見附件 V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43A 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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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15A 條 加入條文

　　　新訂的第 45A 條 過渡性條文。

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條例草案條文，即新訂的第 15A 和 45A

條，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建議新訂的第 15A 條，旨在修訂

《印花稅條例》中有關遞交文書為加蓋印花之用的條文，明確訂明稅務局可

以在出示該文書不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接受該文書的認證副本。這項新訂的條

文與剛才全委會通過有關的第 16A條的修訂是一致的。建議新增的第 45A條，

則是剛才全委會通過修訂第 18D 條，刪除和提交銀行承諾書有關的條文的相

應修訂。新增的條文旨在確認在第 18D 條被刪除前所做的事情，均不受影響。

這項條文亦訂明在收到提交銀行承諾書的人士的書面通知時，有關的承諾書

須當作解除和須發還予該人士，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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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15A 及 45A 條。

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15A 及 45A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15A 條（見附件 VII）

新訂的第 45A 條（見附件 V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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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

REVENUE BILL 1999

庫務局局長：主席，

《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予以三讀

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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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MOTION

主席：議案。根據《公眾假期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公眾假期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GENERAL HOLIDAYS
ORDINANCE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謹依照議程，提出我名下的議案。

　　這項決議案的目的，是增補現時在《公眾假期條例》的附表中所列的公

眾假期，將 1999 年 12 月 31 日定為公眾假期。

　　我們提出這項決議案的目的，是因應香港銀行公會較早前的要求，將本

年 12 月 31 日定為公眾假期，使銀行在當天無須營業，以便在除夕子夜前完

成所有年終結算工作，並預留足夠時間核實及複製客戶資料（例如年終帳戶

結餘），確保有關資料在踏入 2000 年後依然準確齊全。

　　在提出這個決議案時，我想特別指出以下 3 點：

(i) 第一，把今年除夕列為額外公眾假期是一項積極的預防措施，可讓

銀行在無須向客戶提供服務的情況之下，有更充裕的時間，有條不

紊地完成所有必須的後援操作（包括客戶資料備份工作）。我強調

這項安排並不表示金融服務業在解決公元 2000 年電腦數位修正問

題上有任何困難。事實上，本港金融服務業在這方面的工作進度理

想。到目前為止，絕大部分受監管的金融機構，如銀行、財務公司、

交易所會員及保險公司等，已向有關監管機構申報完成所有主要系

統的修正工作，包括個別系統的測試，以及系統間的聯繫測試。香

港金融業在應付電腦 2000 年數位問題上所作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

績，廣為國際金融界認同。財經事務局已在 6 月 15 日向各議員提交

參考資料摘要，詳細匯報金融服務業為過渡 2000 年而進行的各項準

備工作，我不打算在這裏再複述有關的資料。

(ii) 第二，我們把本年除夕定為公眾假期的目的是讓金融界可以更妥善

地為過渡 2000 年做好所需的準備工作。我們預期大部分金融機構的

僱員在當天將會如常上班，為過渡 2000 年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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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第三，將今年除夕定為額外公眾假期是一項一次過的特別安排，不

會影響 1999 年以後的公眾假期數目，而政府的政策是仍然維持一年

17 天公眾假期。

　　政府提出這項建議之後，有評論認為我們無須把除夕定為公眾假期，而

應把當天定為特別的銀行假期，或以行政手段指令銀行在除夕日無須營業，

以減低對本港其他經濟活動所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亦有意見認為我們應

把本年 12月 31日同時定為法定假日，讓本港所有僱員皆可享受額外的假期。

我想就以上兩種意見分別作出回應。

　　就特別銀行假期而言，在香港現行法例下，並沒有法定條文可讓當局指

定某一天為銀行或其他行業的特別假期。換句話說，要制訂這樣的假期，必

須先行制定主體法例。我們認為這方案並不可行，因為其中涉及相當複雜的

法律問題。第一，我們無法在短期內逐一查閱所有有提述“假期”一詞的 79

條條例及其附屬法例，所以不能即時確定“銀行假期”對該等法例的影響。

第二，我們難以確定訂立“銀行假期”對履行現有涉及時間計算和銀行交易

的合約的影響。此外，亦有其他意見，認為政府無須立法，可以行政方法指

令銀行於除夕休業一天，但是這樣做在法律上將產生同樣的不明朗或不清晰

的地方，並可能由此而引致難以估計的訴訟事件。我們現在建議根據《公眾

假期條例》將本年除夕定為公眾假期，法律效果非常明確和清晰，因為除非

有關合約另有訂明，否則在時間計算方面，《釋義及通則條例》已經有條文

作出規定，不會引起混亂。

　　另一方面，有意見認為我們應把 1999 年 12 月 31 日定為法定假日，倡議

者主要的論據包括公平對待所有行業及其員工，以及全民休假共慶千禧。

  

　　關於額外法定假日的問題，我剛才已再三強調，把 1999 年 12 月 31 日定

為公眾假期的建議是一次過的安排，純粹為積極回應香港銀行公會較早前提

出的要求。我們希望建議得以落實，讓銀行可為過渡到 2000 年作出最佳準

備。有關的建議，是希望通過把本年除夕定為公眾假期，確保銀行可以在明

確的法律基礎下休業一天，其用意不在於提供額外的勞工福利，亦不涉及對

金融界行業的僱員特別優待的問題。事實上，我相信有很多銀行及有關機構

的員工，都須於 1999 年 12 月 31 日上班，以處理有關年終結算、核實和複製

資料的工作。

　　至於迎接千禧年的慶祝活動，我相信除夕日的慶祝活動大部分皆由傍晚

開始，而 2000 年 1 月 1 日及 2 日均為公眾假期，故此，市民大眾將有足夠時

間進行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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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想強調本決議案是有其迫切性的。正如我們在有關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中指出，我們必須就假期問題早日作決定，以便銀行業能盡快修

改必要的系統程式，證券及期貨業亦須為年底到期的股票期權和期貨合約作

出適當的安排。此外，早日作出決定亦有利在本地及海外進行有關香港應付

千年蟲的宣傳工作，亦可增強公眾的信心。

　　基於上述各點，我促請議員支持本決議案，把本年 12 月 31 日定為額外

的公眾假期。

　　謝謝主席。

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指定 1999 年 12 月 31 日為公眾假期，以增補現時在《公眾假期條

例》的附表中所指明的公眾假期。”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

容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資訊科技界當然歡迎政府提出這一個方案，即將 12

月 31 日訂為假期。當然，這天應訂為勞工假期還是公眾假期，稍後勞工界的

同事可能會發表意見，但是，訂出一天作為假期來處理千年蟲問題的措施是

受歡迎的。原因是，希望大家都明白，銀行的電腦系統每天經過正常運作後，

在每天黃昏 5、6 時之間，便開始做一些所謂後勤的工作，而這些後勤工作在

12 月 31 日可能特別多，原因是為了準備應付千年蟲數位問題方面，他們要

為很多電腦檔案準備所謂後備的檔案，即做 "duplicate copies"或 "backup

copies"。假使有任何問題出現，或任何數據出錯，當時也可以取回未過渡二

千年的紀錄。同時，亦因為屆時會有多一天的時間，讓銀行多印一些月結單

(statement)或其他單據。因此，這一天假期在應付準備千年蟲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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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12 月 31 日是一個很好的日子，可以讓各行各業（當然，銀行除

外）進行修正或作為最後階段確保特別後勤工作已做得妥當。

    我記得在這個立法會內，第一次提及就千年蟲放假的問題，是蔡素玉議

員，她問政府，會否訂出一天假期以便進行測試。當時沒有人說會放假進行

測試。不過，我覺得政府應考慮放假一天以作好準備應付千年蟲。政府現在

決定將 12 月 31 日訂為假期，即是說政府現在已完全排除 1 月 3 日放假的可

能性。其實，有些國家在 12 月 31 日不會為此目的放假，而是揀在 1 月 3 日

放假的。選擇在 1 月 3 日放假亦當然有其好處。香港屆時會面臨一個潛在的

“風險”   ─   我們不要說那是“危機”，因為在 1 月 3 日，我們有機會成

為全球第一個開市的股市，所以始終有一個風險存在。

    當然，政府揀選了 12 月 31 日，其實是告訴我們它對於在 1 月 1 日開市

具有很大信心，這當然是好事，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在剩下的半年內，繼

續做一些相關的工作。政府選擇將 12 月 31 日訂為假期，我們是支持的，因

為這是正確的選擇，但是別忘記在 1 月 3 日，香港可能是第一個在該天開市

的金融市場，傳統上，日本在 1 月 3 日仍然放假，他們的新年假期比較長。

香港的金融市場則會開，所以，我不希望香港會成為面對金融風暴   ─   不

是金融風暴，是千年蟲問題第一個出現災難的地方。當然，政府會說，銀行

方面準備得很好，事實上它曾提供數據給我們看，也數次前來立法會作解釋。

在財經事務委員會中，我們獲提供有關銀行業及金融業的數據，整體來說，

那些數據都是十分不錯的，即比率達九十多個百分比。但是數據歸數據，坦

白說，即使是專家，也沒有人敢膽說，我已做了所有測試，根據測試就是滿

意，所以一定可以了。然而，是否真的不會發生事端？沒有人可以作書面保

證或說可以完全解決問題的。

    我希望財經事務局會於 1 月 1 日及 2 日特別就這問題，作出最高度的戒

備，因為我其實希望該局能夠在過渡 12 月 31 日之後，督促所有銀行系統在

1 月 1 日及 2 日要求所有員工不放假，我相信很多員工在該兩天也是要返工

的。其實，我相信很多銀行亦已發出了指令，說明由今年 12 月中開始，平常

可以放聖誕假出外旅行的員工，很多今年是不可以放假了，而且要候命執行

職務 (stand by)，即使在正常崗位也要加緊工作。因此，我希望就 1 月 3 日提

出忠告。

    政府遲些時候可能會向立法會資訊科技事務委員會提供各個政策局所

訂的應變計劃的資料。我希望政府向我們提供這些應變計劃的資料時，能夠

說給我們聽，它在 1 月 1 日及 2 日這兩天會要求銀行或金融界會做些甚麼額

外的工作，來預防可能會於 1 月 3 日出現的一些災難。當然，這是銀行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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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過，我覺得我們今天既然就此假期進行辯論，我便希望其他的界別，

也會就 1 月 1 日及 2 日考慮進行一些特別的工作。

    千年蟲問題並非今天進行辯論的主要課題。其他關於如何準備應付千年

蟲的工作，讓我們留待下星期曾鈺成議員的議案上演下集大結局。我謹此陳

辭，支持政府的議案。

鄭家富議員：謝謝代理主席讓我先發言。本來現在是輪到蔡素玉議員發言的，

但一如剛才代理主席所說，由於我有要事要處理，希望蔡議員不要介意由我

先行發言。

　　代理主席，政府提出將本世紀末的最後一天列為公眾假期，為電腦過渡

2000 年作好準備，民主黨認為原意是好的。雖然，現時各大機構，包括政府

都正在嚴謹地測試其電腦系統，以便確保能順利過渡千禧年，但說到底，今

次的事件是史無前例的，任何事前的評估和測試都不能百分之一百保證到時

不會出亂子。把今年 12 月 31 日列為公眾假期固然可以給予有關機構，例如

銀行，更充裕的時間來迎戰千年蟲的問題，但民主黨不明白的是，為何政府

只提出將 12 月 31 日列為公眾假期，而其他僱用全港過半數勞工的機構便要

照常辦公呢？

　　代理主席，最近，本人瀏覽政府的網頁時，發現當局有一項專針對電腦

2000 年數位問題的資料，政府在網頁上表示，由於今天各行各業普遍運用電

腦，千年蟲問題對我們的影響極為廣泛。千年蟲問題並非只局限於電腦，各

式各樣具有內置微型處理器的設備，例如消防警報系統，通信設備及自動化

生產 等，都同樣會受影響。政府亦進一步表示，沒有一個行業能單獨運作，

各行各業都是互相依賴，互相影響，任何一方出現問題，都會引發連鎖反應。

政府亦呼籲各界攜手應付千年蟲問題，而政府在電視上的宣傳短片中，提及

會受千年蟲影響的行業時，亦包括工廠在內。

　　既然當局亦意識到千年蟲影響的範圍如此廣泛，為何不建議將今年 12

月 31 日列為法定假期，令全港僱員在當天都休假，更鼓勵有關的機構、企業

當天專注處理電腦系統的問題，增加過渡千禧年的信心，令系統不致於到

2000 年時停止或錯誤運作？

　　代理主席，今年的 12 月 31 日是千年一遇的難得時刻，我們亦希望全港

巿民除了努力確保電腦系統順利過渡外，亦可以一起慶祝千禧年，這樣豈不

是一舉兩得嗎？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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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在鄭家富議員離開前，我想說我是支持他的說法的。

不過，我稍後亦會就這個問題詳談。

    其實我很早便在本會上提出千年蟲的問題，去年年底我曾提出一項口頭

質詢，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在今年一個適合的時間放一天假期，以便處理千年

蟲的問題。當時我記得王局長和鄺局長兩位都異口同聲地說沒有這個需要。

現在政府主動提出放一天假期，以便處理千年蟲的問題，我首先表示歡迎。

但對於把 12 月 31 日列為假期，我卻有些意見。

    我覺得這項安排未盡理想，而比較理想的做法是在今年的下半年，例如

11 月或 12 月初，找一個工作天，並把該日列為全體的勞工假期，而 12 月 31

日則只是銀行和金融界本身的假期。當然關於這個提議，局長剛才曾解釋過

是行不通的。我亦理解銀行界需要有多些時間處理年底的結算工作，即在未

出現錯誤前，盡快把工作處理好，恐怕過了這一天後，會弄錯數字，所以必

須在 12 月 31 日有多一天的時間工作。但是，對這一點，我仍然希望政府可

以考慮把這一天列為勞工假期。

    我提出這個意見，並不是為了要放一天假期讓大家玩樂。當然一千年才

一次，讓大家樂一樂也是一個好理由，但此外，我仍然想重提我當初提出口

頭質詢時所持的理由，便是希望在仍未到 2000 年前，能有一個時間讓各行各

業的電腦可以有機會互相聯繫，把日子調校至 1 月 1 日，例如把 12 月 31 日

調校為 1 月 1 日，然後看看運作時會不會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即表

示我們的千年蟲問題已處理得很好，如果有問題的話，那一天便可以清楚問

題所在，而不是要待 1 月 1 日發覺有事時，才去處理。

    因此，正如剛才單仲偕議員所說，是否亦應把 1 月 3 日列為假期，因為

如在 1 月 3 日才發覺有問題時便會措手不及和已經太遲了。如果把 12 月 31

日列為假期，並把整個社會上由電腦操作的所有系統，其中包括供水、供電、

交通等系統調校為 2000 年 1 月 1 日，然後進行工作，看看是否會運作良好。

如果運作良好便沒事，而運作不好時便會知道自己的系統不能運作，而要決

定用那一個後備系統或方法來挽救電腦系統。這樣一來便可以設法補救而不

致會有措手不及的情況。

    當然，較為理想的情況是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能夠提早些例如在 11

月 28 日放這一天假期，如果在那天發現哪個系統有問題，翌日，即 29 日便

仍有時間進行調校電腦的工作。如果多放一天假期的建議不可行（因為我恐

怕自由黨的同事會打我），政府是不是可以考慮把 12 月 31 日訂為全港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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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這一天把各個政府部門的電腦系統全部調校至 2000 年 1 月 1 日。這樣

做，我們會有一天時間進行全面測試，亦無須再在 1 月 3 日多放一天假期。

    這是我的意見。我認為我們在歡迎千禧年時放一天假期，即一千年一

次，是完全不多的。我亦希望有更多的香港市民能夠享受這一天假期。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前天我代表職工會聯盟曾經會晤王永平局長，希望

他考慮將千禧年的最後一天，訂為勞工假期。當時我亦很清楚的向局長提出，

今天的投票是沒有甚麼意思的，因為他不支持的話便連公眾假期也沒有了，

即變成沒有提供選擇。公道一點的做法，就是讓大家選擇這天是勞工假期還

是公眾假期，這是最公道的做法，但政府通常都不很公道，所以只有一個單

一的做法　─　陳太也皺眉了。但這是事實，公道一點的做法是應該讓我們

選擇這天是公眾假期還是勞工假期，但是今次，很明顯，選擇只得一個，就

是公眾假期，沒有第二個選擇了。勞工界對這點都感到十分失望。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整件事的背景。政府的原意當然不想訂出一天假期，

大家也知道政府的原意，是為了讓銀行處理千年蟲的問題。但問題是，正如

剛才局長說，由於香港沒有單為銀行訂定的假期，亦不可以用行政指令來辦

此事，所以，一定要借殼除蟲。問題是借甚麼殼呢？有兩個殼可供選擇，一

個殼就是公眾假期的殼，另一個殼就是勞工假期的殼，政府選擇了公眾假期

的殼，但我覺得政府在選這個殼時，已經造成社會的分化；結果形成到那一

天，有 100 萬人按合約可以放取公眾假期，所以他們便可以放假，但是另外

的 200 萬人便沒有假期可放。於是這便造成社會上的分化，這對那 200 萬人

公道嗎？對那 200 萬人是否歧視？對那 200 萬人是否不公平呢？

　　當然，政府考慮此問題時，可能也沒有想過公平與否的問題。政府只會

想到那一個殼是最方便、最少人會反對的，因為政府可能擔心，如果借勞工

假期的殼　─　我不知道局長是否有如此擔心過，商界會反對。但我很相信，

即使商界會反對，零售界也應該會支持，因為這一定是刺激消費的，周太對

嗎？所以，如果該天放假，對整個零售界其實是十分有好處的，飲食界也會

有好處，因為一定會刺激消費。不過，其實當政府作考慮時，有否考慮過會

對那 200 萬人是不公平的呢？

　　第二個問題。單仲偕議員現在不在議事廳內，剛才他說資訊科技界很歡

迎政府今次的做法。因為他們要利用該天處理千年蟲的問題，而他又說到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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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勞工界說自己的立場。然而，他忘記了，在整件事情上，他的選民其實也

是受害者，為何呢？大家也知道銀行那天是要辦公的，根據《假期條例》，

銀行在假期辦公，沒有說明可以補假的。當然，銀行界最後可能也會補假給

員工，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政府借的是勞工假期的殼，而銀行界要在該天辦

公，則銀行界的僱員便百分之一百肯定可以根據法例獲得補假，這樣對在銀

行停止營業但仍留在銀行工作的那一 僱員來說，其實政府選用勞工假期的

殼對他們亦較為公道，因為他們會獲得法律保障、可享有補假的法律保障。

　　我覺得政府今次的做法不智的第二個原因是，現時有一些人指政府的做

法反映出銀行界在這方面可能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當然，政府一定說不是，

大家稍安無躁，現時並沒有出現甚麼亂子，只不過是買一個保險而已。我也

相信政府這一說法，只是買保險而已，但是今天有人這樣說，難免會於某程

度上在社會引起一些懷疑，以為真的出現一些亂子。所以，如果政府借了勞

工假期的殼，其實是另一個處理的方法，因為政府可以借慶祝為名，掩蓋除

蟲之實，這亦是一個比較好的處理方法，但可惜政府並沒有揀選這方法。我

知道梁耀忠議員稍後也會發表意見，並會嘗試以私人法案來改變政府現在的

做法。我希望 12 月 31 日，即千年蟲最後的一天是假期，因為這是 1 000 年

才有一次的機會，下次是 1 000 年以後，你我也沒有可能在此了，（眾笑）

為何政府不考慮以 1 天作為給香港勞工界在 1 000 年完結時的禮物，讓該天

可以普天同慶，亦可以好好地終結這個千禧年。當然，今天這議案一定獲得

通過的，而政府亦曾經說過不會將這天改為勞工假期，但我仍想盡最後努力，

希望政府改變初衷。

　　謝謝代理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很可惜，蔡素玉議員現時不在議事廳內。首先，

我想回應她的發言，自由黨是不打人的。君子動口不動手。所以，即使是有

人持不同意見，我們也從來未想過要打人。同時，我想就此事指出，事實上

我們跟蔡素玉議員的意見不同，跟李卓人議員的意見也不同。

雖然我們不反對現時就這項條例動議的議案，但我相信王局長也知道，

我們的黨魁曾表示過一些憂慮，因為他考慮到社會就放假要負上的經濟代

價，市民放取任何一天假期也可能引致整體社會要負出經濟的代價。因此，

就政府而言，它決定將一天訂為假期的時候，必須計算過這社會代價。

以今次的事件而言，我們也明白銀行界因為要應付千年蟲的問題，正穩

當而謹慎地考慮解決的方法，我們認為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以此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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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點，則應該真真正正針對需要，由銀行界別來處理這件事，不過，正如

局長所說，這裏存在 一定的困難，因此，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結果我們

現在也要接受當天成為公眾假期的安排。

雖說工商界已考慮到要付出代價，而我們也是不情願的，但既然這只是

1 000 年才發生一次的事，我們也予以支持，但我們並非因要慶祝此日而表

示支持的。

很多工商業機構，特別是中小型機構，認為就這項條例動議的議案對他

們確有影響，因他們在那天是不可能休假的，他們可能也要開工以監察當天

的情況，因為千年蟲引致問題，或其他運作上亦可能出現問題，所以他們認

為這方案像要迫他們放假，而事實上這些機構是不能休假的，於是，如果僱

主要求員工如常上班，便要付出額外的支出，對眾多的中小型企業，以及非

工廠的機構而言，多一天的假期可能因此而令他們付出額外的代價。

至於剛才李卓人議員提出有關社會分化方面的看法，這根本是不應該出

現的，如果能夠真正針對問題，視之為銀行假期，問題便不會出現。事實既

然如此，基本上會出現上述問題，但現時的做法所要付出的代價或影響已減

至最低，亦已低於將該天訂為勞工假期所須付出的社會代價了。

因此，我們雖然支持這項議案，但仍是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予以支持的。

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剛才局長說贊成將 12 月 31 日訂為勞工假期，其實

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原因是，那些人希望將該天當作為慶祝日。但是局長

在回應時說，他認為如果要將該天當作慶祝日，則慶祝事宜通常是晚上進行

的，即無須在早上進行，因而無須就這方面作考慮。但我想首先回應這一點，

如果依這樣的想法，即慶祝應是在晚上進行的話，其實很多節日都不用放假

了。為何其他的節日又放假呢？我以為我們不應糾纏於早上或晚上，我們應

該視這天為特別的日子，既然是特別日子，我們為何不可以一整天來普天同

慶呢？剛才很多同事都說過，千禧年並不是年年都有的，正如局長剛才說，

訂了該天為公眾假期，也只是今年才有，明年則沒有。同樣地，我們即使要

求將該天訂為法定勞工假期，也知道都同樣是今年才有，明年是沒有的，要

待下一次的千禧年才會出現，屆時如果我有機會的話，我也會再次提出要求，

不過，我想是沒有機會的了。所以，我要就這個特別的日子作回應，希望局

長重新再考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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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說到這次是應有關銀行的特別要求，所以，政府惟有因應需要而

訂出公眾假期來。但是局長有否想到，其實，除了銀行有這些問題外，中小

型企業或其他行業同樣是面對這一問題的，譬如有些運輸行業的朋友對我

說，他們也面對這些問題，他們怎辦呢？他們能否開工呢？我們為何只是考慮

某一個行業而不考慮其他行業呢？就技術性的問題而言，其他行業也有，所以

我覺得如果我們從技術角度來看這問題的話   ─  剛才單仲偕議員也說過其

他行業同樣面對這些問題  ─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一視同仁，視乎其他行業

的需要。

此外，剛才局長及周梁淑怡議員也說到，當天如果放了假，對社會以至

整個工商界來說，一定帶來負面的損失云云。我想說給周梁淑怡議員和局長

聽，最近，我在電台做節目時，與一位中小型企業的代表一齊談及有關假期

的問題，並且討論到在 12 月 31 日這一天放假的問題，他對我說他也贊成在

那一天放假的，只不過他說，不要多放一天假了，不如轉調一天吧，即找某

一天的假期來轉調吧。他贊成那一天放假的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因為有

一些機構雖然屬中小型，但也同樣面對技術上的問題，也要處理這些問題。

第二，他亦覺得那個千禧日很值得大家來慶祝。不過，他說要多放一天的假

期可能會對他們帶來較大的損失，所以他覺得不如轉調好了。然而，說到轉

調假期時便感頭痛了，上一次，我們討論抗日戰爭紀念日時，也談過轉調假

期，我曾問過局長應調哪一天，局長又反問我想調哪一天，這些都是很難作

抉擇的。當時我也有問那幾位朋友，如果要選擇，要用哪一天來轉調？大家

也覺很困難，也選不了。最後，他們惟有很勉強地說，最好不要增加假期，

如果要的話，也可以考慮的。

其實，我覺得其實大家有同樣的憂慮，也有同樣的期盼，期盼那個特別

的日子來臨，因為那天不是一個普通的日子。今天，政府只是用一個藉口，

說是因應銀行界的要求，以對有關問題作出處理。然而，即使該天成為了公

眾假期，我覺得仍未夠全面性，政府只不過在這方面找一個掩飾的藉口而已。

事實上，大家知道在公眾假期裏，不單止是銀行會停業，還有很多機構

會因此而暫停的，譬如資助機構等都放假，教師也放假，這些情況出現時，

應如何處理呢？為何有些人可以進行慶祝或做其他事，而其他人則不可以

呢？為何我們不從整體性來考慮這問題呢？

剛才李卓人議員說過，我也很同意的是，即使那一天真的訂為勞工假期，

其實對社會來說也不一定帶來負面影響的。譬如在消費方面，可能還會好一

些的。為何我們不從這角度來想呢？如果由這方面來想的話，可能還會帶來

一些正面作用。所以，今天局長既然提出議案，即此乃既成事實，我只希望

局長再考慮一下，可否遲些再提出另一個議案，將該天除訂為公眾假期之外，

亦訂為法定的勞工假期，使其他的“打工仔”也可以享有這天的假期？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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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些朋友對我說，你不要說那天是用來慶祝，說得不好聽的，在一些技

術性上，那一天可說是用來避難的。如果他們的觀點是對，是真的用來避難

的話，我覺得便更須一視同仁。否則便更頭痛了；為何一些人可以避難，另

一些人則不可以呢？所以，代理主席，我覺得從這各方面來看，那一天應該

是讓我們普羅市民都享有的假期。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國強議員：現時全世界都嚴陣以待，準備應付 2000 年的數位問題，因為萬

一稍有差池，便會造成巨大的損失。電腦系統失靈造成混亂和損失，香港也

曾經經歷過。去年機場開幕時，電腦系統出現問題，令機場大部分的運作陷

於癱瘓。由此可見電腦系統一旦出現大量問題，對社會、經濟均會造成無可

估計的損失。

　　因此，我們工聯會同意將 1999 年的 12 月 31 日訂為假期，在電腦系統不

受騷擾的情況下，讓資訊科技界的人士為迎接 2000 年的來臨進行維修的工

作。為何只把這一天假期訂為白領人士的假期，而不是所有僱員及所有機構

都同樣可以享受這天的假期呢？難道其他的“打工仔”便不會受 2000 年的

數位問題影響嗎？其實他們都會受影響的，例如有些數位的電梯、其他的機

器，也會受影響，而不單止是銀行和電腦的問題。

　　這次有關《公眾假期條例》的決議案又再引起一個老問題。為何會有勞

工假期和公眾假期的分別？為何公眾假期和勞工假期有 5 天之差的分別呢？

大家都是付出時間來努工工作，為何會有不同的待遇？對於不能放假的僱員

來說，又怎算公平呢？這個不公平的問題，反映政府還是使用殖民地的態度

來對待我們的藍領工人和我們的“打工仔”。

　　還記得 1997 年 12 月 3 日陳婉嫻議員提出了一項修正案，內容是讓“打

工仔”在 5 月 1 日的國際勞動節休息，但當時的局長是反對陳婉嫻議員的修

正案的。《僱傭條例》假期局限在俗稱“藍領假期”即法定假期，而不可以

將 1998 年 5 月 1 日當天訂為公眾假期。他說如有法定假期而不相應訂為公眾

假期，便會造成混亂。各位可以參看有關的紀錄，但是現在卻又有公眾假期，

而沒有法定假期，這樣又會否造成混亂呢？這種情況便好像是昨天的我打倒

今天的我。對於政府一直堅持勞工假期和公眾假期的分野，工聯會真是百思

不得其解。

　　工聯會一直以來極力要求當局統一兩種假期，但到今天我們的政府甚麼

都沒有做過。到今天為止，打工仔仍然要面對不公平的對待，我真是想問一

下當局，為何要一再堅持這種不平等待遇？為何不統一兩種假期呢？統一兩種

假期向來是社會的訴求。我們工聯會很希望政府，盡快改變這種不合理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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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政府盡快消除這種不合理的假期安排。謝

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財經事務局局長表示不發言）

代理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教育統籌局局長：代理主席，我想簡單回應各位議員的發言。

　　首先，我要向各位議員致謝，雖然大家對假期的問題持不同的意見，但

大家亦好像有一個共識，便是支持今次的決議案。我謝謝各位議員對我表示

支持。

　　第二，我想指出，其實在我原先的發言中，我已詳細解釋這件事情並非

涉及勞工權益或勞工福利的政策，這項議案主要是為應付千年蟲、為回應銀

行公會的要求，而作出的一項謹慎、審慎的預防措施。因此，我們已就很多

選擇作出研究，最後才決定以這個最合適、且具法律效力的方法來處理這個

問題。這也是我們提出議案的基本及主要目的。

　　有關勞工假期和公眾假期的分野，我樂意在另一適當場合上，再跟各位

議員辯論。不過，我想澄清兩點：第一，5 月 1 日勞動節，現已屬法定假期，

即既是勞工假期，又是公眾假期。第二，如我們要慶祝千禧年，而千禧年當

然是以 2000 年 1 月 1 日起計算，然後才踏入千禧年。慶幸上天造美，1 月 1

日是星期六，當天為假期，而 1 月 2 日星期日也是假期，所以各位人士，包

括工友也可有兩天假期來慶祝。同時，由 1 月 1 日開始計算是相當合理的，

因在慶祝的時候，如從除夕一直慶祝至翌日，便和中秋節相同，中秋節並非

假期，中秋節翌日才是假期，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合理的處理方法。

　　剛才有議員對有關應付千年蟲的預備工作提出意見，我相信財經事務局

也會在適當的場合就這些意見，向大家繼續匯報政府這方面的工作進展。

　　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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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就“立法會會徽”動議的決議案。

就“立法會會徽”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ON "LEGISLATIVE COUNCIL EMBLEM"

梁智鴻議員：主席女士，我以內務委員會主席及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副主

席的身份，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希望各位議員同意採納本決議案

附上的設計，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會徽。

　　自從第一屆立法會成立以來，議員都認為立法機關應該有本身的徽號，

以標誌立法機關獨立的身份，而一個適合的徽號，亦有助推廣我們的形象。

很可惜，一直以來，由於審美的觀點因人而異，很難找到一個令全體同事都

稱心滿意的設計。相信大家都會記得，我在 1998 年 7 月 29 日也曾經在本會

動議過類似的決議案，但是當時不獲通過。

　　今次決議案附上的設計，是將“立法會”第一個中文字的“立”字，以

及 "Legislative Council"的第一個英文字母 "L"合而為一。設計師要收取 12 萬
元，作為轉讓會徽設計版權給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費用，該費用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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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一本設計手冊，詳細說明在不同的情況下如何使用這個會徽。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來自各黨各派各 的議員，當中大部分成員

都支持這個設計，並同意支付 12 萬元的費用，當然，亦有少數議員持不同意

見。我留待各位同事各抒己見。

　　主席女士，假如這項決議案今天獲得通過，會徽將會用於立法會、行政

管理委員會、個別議員及秘書處的信紙、信封及紀念品之上。

　　陳智思議員在設計會徽事宜上，提供了不少協助，我謹代表立法會行政

管理委員會向他致謝。

　　最後，我希望各位同事可以支持這項決議案，令我們盡快有一個標誌獨

立身份的徽號。

　　謝謝主席女士。

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採用隨本決議附上的設計，作為立法會會徽。”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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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開始辯論。

陳智思議員：主席，各位同事，自我去年加入行政管理委員會後，便開始負

責找設計師設計立法會會徽。當時，我認為這個任務最艱鉅的地方，是要找

到一個所有議員都能夠接受的方案。前立法局已經辯論過好幾個設計，有些

看來像“觀音坐蓮”（其實我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是我的助理寫的），有

些跟特區區徽幾乎一樣，議員都有很多不同意見，結果沒有一個設計獲得接

納。

    我自己是念藝術的，我很明白要表達好像立法會一個如此複雜的意念，

是非常困難的。今次這位設計師提供了好幾個選擇，來回修改了很多次，直

至行政管理委員會認為，大家手上這個設計可以接受，才提交今天的大會辯

論。

    我今次發言，不是想推銷這個設計如何好，一個會徽可不可以接受，每

個人的觀感都不同。我發言是想反駁一些議員所說，這個設計如此簡單，不

值得用 12 萬元來購買版權。又有些議員說，如果不用錢，這個設計便可以接

受，如果要錢，又怎能顯示我們跟市民共度時艱呢？他們認為為立法會提供

會徽是一種光榮，設計師沒有理由要收錢。

    聽到這些意見，坦白說，我感到非常遺憾，有些同事根本不尊重創作，

漠視知識產權，更以為自己作為立法會議員，便可以隨便要求政府捐獻，或

要求其他人提供免費服務。我認為這種想法是對創作人的侮辱，請議員三思。

    首先，一個設計好還是不好，跟它是否簡單完全無關。一個好的設計，

最重要是令人能夠聯想到主題，表達到意念。例如畢加索的畫， 條非常簡

單，顏色鮮明，難道議員會說，這些圖案幼稚園學生也會畫，沒有理由值那

麼多錢嗎？這樣說話只會顯示他們毫無見識，貽笑大方。

    如果議員認為，專業設計服務只不過像隨便想一個名字那麼簡單，我希

望他們認識一下設計的工作，不要說一些如此無知的說話。議員會不會要求

其他專業服務，例如即時傳譯員，為立法會提供免費服務，將工作當作光榮

任務，與市民共度時艱呢？

    立法會不是一個以政治為名，存心謀取好處的機構，為甚麼我們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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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免費捐出他的設計版權呢？如果我們迫他作出政治捐獻，便等如剝削他的

勞動成果，我相信在座很多位議員，都不想成為剝削勞動人民的權力集團。

    有些公司真的會向機構提供免費設計服務，但是我想強調，這個世界是

沒有免費午餐的，這些公司一樣會利用這種機會宣傳。難道我們立法會想為

了一丁點利益，便被人利用來作宣傳嗎？

    立法會應該做一個好榜樣，維護知識產權，才可以獲得創作行業、甚至

社會各界的尊重。因此，我從來沒有向設計師提出過，請他將設計免費送給

立法會，因為這種說話，有良知的人都說不出口。

    至於用 12 萬元購買版權和一本使用會徽的手冊，算不算很貴呢？議員

可以自己衡量。以我多次找人做設計工作的經驗，這個價錢一點也不貴。至

於議員接不接受這個設計，純屬見仁見智，我不打算多言。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決議案。

何鍾泰議員：主席，我自己過去參加過很多團體，也曾經參與過很多團體或

組織的徽號的設計評選，我覺得這是非常困難的工作。

　　可是，我收到這個設計時卻有很直接的感覺。首先，我想回應剛才陳智

思議員所說的那一點，即關於收費的問題。我本人是絕對尊重版權的，如果

我們要購買別人的版權，別人要收費，我們便一定要付，絕對不應要求別人

送給我們，除非他願意，我相信這點在我來說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在設計上，

大家都會有很主觀的見解，很不幸，我在收到這個會徽設計後便有很強烈的

反應。

　　第一，是不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巿，一定要中西合璧，拼合中英才

適合我們呢？把中文的“立”字，拼合 "legislature"的 "L"字，是不是這樣才

是最好？但是“立”並不一定是“立法會”，對嗎？也可以是第二個意思；

而 "L"又不一定是 "legislature"，可以是第二個意思，我不打算猜測是甚麼意

思了。

　　第二，從 條看來，不知道為甚麼我總覺得很不自然。它給我的第一個

感覺是上面是人頭，接 是肩膊，下面好像在坐 打坐，這個感覺來得很突

然，但坦白說事實真是這樣。再看下去我更不舒服，那兩點究竟是眼淚還是

雨水呢？至於整個形狀，可以說是見仁見智，但我不習慣這種形狀的會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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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立法會決定了用一個會徽，便將會用上很長很長的時間，假如我們

對設計有所懷疑，將來再改更不好。我知道設計師在這個設計上用了很多心

思，我也相信別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會覺得這是個非常出色或非常突出的

設計，但以我自己個人的感覺來說，我很難接受，所以我會反對這項議案。

謝謝主席。

陳榮燦議員：主席，對於立法會會徽的決議案，我本來不打算發言的，但看

到這個“立”字的設計，我不禁想說一點意見。

    主席，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會徽，只用一個略為美化的“立”

字，這樣簡單的設計，實在簡單得令人有點抗拒。雖然陳智思議員說設計簡

單或複雜不是一個問題，但這始終是我的感覺。我認為作為有代表性的立法

會會徽，圖案設計上除了要達到視覺上的美感和美觀要求之外，更應具備豐

富的內涵。雖然這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是對美術的不同看法，人人角度不

同，但因為這個立法會會徽日後會用上一段長時間，所以，我覺得喜歡的人

可以說話，不喜歡的人也要說話，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如果立法會的會徽只用一個“立”字來表達，引伸起來，行政會議他日

也可以用一個較有動感的“行”字做會徽，行政立法兩個中文字結成一對，

“行行企企”，對雙方的關係可能會有幫助。現在據說行政立法的關係不是

太好，希望改善，行政會議成員可以考慮利用這個“行”字，作一個有動感

的設計。

    當然，會徽用甚麼設計、用甚麼圖案，是由議員決定的，可能大家覺得

這個“立”字可以接受，這項議案可能得到通過也說不定。但我也想表達一

些意見，便是我不喜歡這樣簡單的會徽設計。我的看法跟何鍾泰議員剛才提

出的一些觀點，略有相同的地方。

    主席，我年青時很喜歡欣賞戲劇和電影，包括西片、粵語片及國語片。

看到用這個“立”字來代表立法會，令我腦海中即時浮現一些五、六十年代

粵語片的畫面。畫面是山崗上有一間茅寮，這間茅寮伸出一支竹杆，上面有

一面旗寫 “茶”字，表示這裏有茶水賣，可以飲一杯茶歇歇腳、休息一下。

另外一個畫面是有一支旗伸出來，寫 “酒”字，表示這裏“有魚有肉賣”，

是一間酒樓食肆。我不知道今天這個會徽的設計師，是不是從這裏得到靈感

的呢？我不敢說是，否則稍後可能會有人說我對那些美術家不敬，但我的感

覺是，他會否是從這裏想到一個這樣簡單的“立”字設計呢？想不到現代的

立法會標誌，會回復到五、六十年代的一個粵語片畫面。主席，我本人很反

對這項議案，我不喜歡這個“立”字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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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剛才數位同事的討論，其實已經充分說明了做這類

工作，即設計一個徽號，其實是相當艱難的，所以付出一筆款項也是有需要

的。

　　我自己曾做過十多年這類宣傳工作，也曾替人設計徽號、封面等，所以

也知道“順得哥情失嫂意”，相當艱難，我不打算討論是否值得的問題。即

使設計的徽號是一條直 ，我們也不能質疑一條 是否值 12 萬元，因為值錢

的可能是背後的概念或理念，而不是那條 本身。我對於這點沒有太大意見。

　　剛才陳榮燦議員說了很多例如粵語片的事，我也不是想說這些。我對這

徽號主要有一點保留之處，便是為甚麼以一個“立”字概括我們這個議會的

工作，成為這個議會的徽號？我們的確曾經說過，是否行政會議的徽號是一

個“行”字，兩個議會便成了“行行企企”？

　　我們覺得這工作是很困難的。既然這麼困難，我寧願繼續探索，繼續研

究，直至一天找到一個大家都覺得真是很好的徽號時，才答應接受。如果一

天未找到，便任由它沒有徽號吧！既然是這樣主觀的事，我們只能以大家自

己的主觀來判斷。謝謝主席女士。

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今天不知你有否看過“通勝”，每項議題也要辯論

很長時間。

　　有關會徽問題，我想大家都記得歷史。首先，在前立法局年代已經進行

研究，也曾舉行過兩次邀請比賽。很多人呈交了設計，但終於都得不到大家

的同意。回歸後，立法會再行研究。

　　大家也應記得，第一次我們是用了區徽加上文字描述，點出了立法會主

題，但有很多議員反對。終於，現在又有兩、三個設計，行政管理委員會也

曾在兩、三次會議上討論。大家都知道，各個黨、派、 ，現在可能有“壇”，

都有代表在行政管理委員會內。我們希望行政管理委員會這樣的組合，能夠

就各種問題綜合各黨、派、“壇”、 和早餐會的意見。事實上，經過兩、

三次會議後，大部分委員都同意通過這個設計，我記得只有一位委員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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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那個設計，由於各人有不同口味，我自己在這行業也知道很難令人

人滿意，特別是在一個民主的氣氛下，各人都有自己的意見。如果要 60 人都

同意，我相信在 60 年後也未必會有一個會徽。因此，我認為最有效率的方法

是以行政管理委員會的組合來作出決定。

　　以我本人來說，我不可以說這個設計是最好，又或可以贏得甚麼獎項，

但最少我覺得它的意思是不錯的。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巿，使用雙語，即中文

和英文。這個設計的“立”字以中文的“立”字為主體，下方以英文的 "L"

字拼出一個“立”字，是很簡單的。

　　我覺得在一個徽號內，不用包含所有東西。日後我們的信紙或名片都會

寫上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等字眼，所以可用其他文字清楚描述，而徽號則

可以很簡單，陳智思議員已經說過這點。試看一些很成功的徽號，其實都是

很簡單的。例如三菱，便很容易令人記起這個徽號是代表那間公司或機構。

　　我覺得我們在這問題上已經花了很多心思和精神。我們採納這個徽號，

我覺得也不會失禮我們。當然，議員可能會看到內裏有甚麼圖案或粵語等，

但我想這只是見仁見智。我希望大家支持這項議案。謝謝。

楊森議員：主席，我以為這項有關會徽的議案在內務委員會主席提出後，很

快便獲得通過。不過，大家可能對隧道收費的討論意猶未盡，所以繼續討論

下去。

    民主黨的意見十分簡單，我們支持這項議案，因為在立法會行政管理委

員會會議上，各方面的人士已經充分表達了意見。

    我自己的意見也很簡單。我覺得這個會徽言簡意賅，令人一看便知其

意。很多時候，創作也會被人批評為不外如是。很多時候，自己想不出來，

但其他人卻可以，便會批評人不外如是。你們不如自己試行創作，看看又會

怎樣！在別人提出了意念後，便作“馬後炮”，處處提出批評，又說甚麼食

肆等。你們當然可以繼續談論，但同時這也反映出你們自己的品味。

    我對這會徽設計十分支持，希望大家能盡快通過。謝謝。

楊耀忠議員：主席，關於會徽的設計，真是各花入各眼。剛才有數位議員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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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徽的設計發表了他們的看法。

    我想就陳智思議員的意見作出回應。剛才有些議員認為這個會徽的設計

費最好報效，但陳議員認為要求免費是不尊重知識產權。我覺得這邏輯並不

成立，他不應這樣說。

    何謂不尊重知識產權？便是假如我們硬取去這個設計，沒有得到原作者

的同意，這才是不尊重知識產權。現時我們只是要求他贊助、報效，如果他

同意便贊助，不同意便不贊助，這跟不尊重知識產權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我

希望陳智思議員不要說要求人贊助、報效，又或要求收費較廉，便是不尊重

知識產權。我覺得這說法是不成立的。

    主席，直至現時為止，我依然是不贊成付出那筆款項的。

周梁淑怡議員：對不起，主席，我知道各位到這時候已開始不耐煩，但一談

及知識產權，我便想站起來說一句話。

    如要聘請一間專業公司或一位專業人士設計一個徽號，而該公司或人士

又頗有名氣的話，酬金通常超過 100 萬元。我們現時只須付出 12 萬元，這筆

金錢只是對該設計者的努力及接受過一番栽培才能擔任此職的回報。

    當然，正如楊耀忠議員所說，我們不妨問一問設計者可否捐出其設計，

但作為立法會，我們有沒有需要別人捐贈設計？當然，我們不應奢侈，因為

我們不是一間商業機構，不應付出數以百萬元，購買一個會徽，因為我們並

非商業性質。但我認為一種合理的回報，是對一個專業的尊重，我們是無須

別人捐贈會徽的。這個會徽若得以通過，將會沿用很久，可用上 10 至 20 年。

如果只用 5 年，而所用的地方又那麼多，若把款項攤分開來，每次所須的金

額其實很小。但對於那位專業人士，卻是一種重要的肯定，因為他確曾對此

付出努力，而且對他也是合理的報酬。

    因此，我認為如果我們對知識產權有一定的尊重和認識，兼且我們作為

一個立法會，是無須接受別人捐贈會徽的。

單仲偕議員：主席，楊森議員已代表了我們民主黨的立場。但剛才當我聽到

陳榮燦議員對這個設計的一番話，使我有很大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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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坦白說，我很贊成你頭上的徽號用紫荊花來代替，但這個徽號所

配的顏色不是紫荊花的顏色。不同的人看不同的徽號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們

要從整體的角度來看。當然，在民建聯的眼中可能產生“行行企企”的概念，

但在我的眼中，我可能覺得橡皮圖章更適合作為立法會的會徽、更能代表我

們現在的情況。

　　我想說的最後一點是，一個徽號的設計，可能是多名技術人員在電腦上

工作多天的成果，還須設計師的最後把關，確保顏色的配合等。這些工作很

細緻，並須很多工作天才能完成。如果行政會議選擇會徽，他們可能有數十

個選擇，在這過程中，我認為各種開支，包括紙張費用都須計算在內。簡單

來說，民主黨支持周梁淑怡議員和陳智思議員剛才關於知識產權及付酬金的

概念。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簡短的發表我的意見。

　　前 是支持會徽的議案。我也認同剛才陳智思議員發言時的憤怒，因為

我也是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我在舉行會議時也是很光火的。我很不明白

為甚麼有人竟要求別人義務為立法會工作，即使很多同事甚至政府也是如

此，邀請別人加入各種諮詢委員會都是義務性質。我認為我們不應欺負別人，

（眾笑）尤其是立法會，我們分明需要一個會徽，為甚麼不肯出錢找人設計？

　　主席，你也知道我們曾多番閉門罵戰。這是很富爭議性的，今天各位須

表明立場，我認為這是沒有問題的，大家對某個設計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

現象，即使“紫廬”一名亦曾轟動全球，（眾笑）對某個設計有不同意見是

不要緊，但如果我們不願意付酬，卻要別人為立法會工作而當作光榮，我恐

怕會給巿民一個錯誤的信息。

　　因此，我很高興今天大家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最初我也以為不是談酬金

的問題，陳智思議員剛才那麼光火，便是以為有人不願付酬，最初沒有人說

不願意付酬，只是說不喜歡那個設計。到最後有人真的表示不願付酬。我認

為在這一點上大家的分歧很大，但也不要緊，真理是越辯越明的。主席，我

希望我們投票通過採用這個會徽。

　　我可以告訴何鍾泰議員，這個會徽相信不會用很久，下一屆立法會如不

喜歡便可摒棄，然後再設計另一個新的會徽，只要你不怕麻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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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主席：梁智鴻議員，請你發言答辯。

梁智鴻議員：主席，假如今天早上看過通勝，可能發現今天不宜立法。（眾

笑）其實對於如何界定美觀、有代表性、能反映自己的地位等，全是各花入

各眼，沒有一致的標準。因此，在我們 60 位議員中，包括主席在內，都很難

百分之一百認同一個徽號。正如衣 品味，主席喜歡比較素色的套裝；陳方

安生女士多穿鮮艷的旗袍；劉慧卿議員的衣 顏色更為奪目；男議員選配的

領帶也各有不同，有些喜歡動物；性格較強硬的喜歡鱷魚或大象；有些則喜

歡樸素，類似何鍾泰議員的款式。因此，難有一致的意見，甚至我們選擇自

己的配偶，眼光亦各有不同，（眾笑）有人喜歡身材高的，也有人喜歡身材

矮的。

　　然而，主席，作為根據《基本法》成立的憲制組織，立法會是否有需要

採用一個徽號呢？我們是否有需要用一個特別的會徽呢？假如我們都認為須

有一個特別的會徽或徽號，我希望各位本 一種求大同存小異的心態來投

票。但主席，我是較為失望的，正如我在首次發言時說，我們的行政管理委

員會已包括各黨各派各 各壇的代表，我們委任議員加入行政管理委員會便

是希望各黨派的代表可以在委員會內反映意見，已達成共識的事情便無須在

例會上討論，可是，今天仍聽到很多抗拒的聲音，是否由於各黨各派各 各

壇的同事沒有做工夫呢？究竟這種組合是否應該有所改變、不應再予採用？

我相信我也應該想想。

　　主席，香港有句諺語：“五十年不變”，我相信在設計立法會徽號這問

題上，恰好證明五十年不變的真理，所謂不變是由於要變是無法成功的，因

為人人都有反對意見，我當然不希望今天出現這種結果，因此，我希望各位

真的要本 求大同存小異的態度來投票。謝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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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智鴻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LEONG Che-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智鴻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敏嘉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文

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馮志堅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黃宜弘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呂明華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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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何世柱議員、吳

亮星議員及劉漢銓議員贊成。

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

議員反對。

馬逢國議員及蔡素玉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5 人贊成，5 人反對，

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13

人贊成，6 人反對，2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five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2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six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各位議員，現在時間是晚上 9 時 52 分。我認為與其現在開始辯論隨後

的議案，不如留待明天一併進行。不過，我提醒各位議員，明天的會議時間

是由上午 9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要是不能完成全部事項，便須於星期六再

繼續。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明天 9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9 時 53 分休會。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seven minutes to T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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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VII

《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刪去 (e)段。

新條文 加入  ─

“ 15A. 加入條文

在第 II部中，加入  ─

“ 18B. 文書副本的出示等

(1) 在本條例中，凡提述任何正

在或須要向署長出示或呈交以加蓋印花的文

書，須解釋為包括提述該文書的副本，但條件

是有證明令署長信納在有關個案的情況下，如

此或規定須如此出示或呈交（視屬何情況而

定）該文書並不切實可行。

(2) 凡依據第 (1)款向署長出示

任何可予徵收印花稅的文書的副本以加蓋印

花，而署長根據本條例須要或獲授權在或促使

在該文書上加蓋印花，則署長可在或促使在

（視屬何情況而定）一份由他就該文書發出的

證明書上加蓋印花，猶如該證明書為該文書一

樣。證明書的格式由署長不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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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凡署長依據第 (2)款在或促

使在任何就某份文書發出的證明書上加蓋印

花，則  ─

(a) 就本條例而言，該文

書 須 當 作 已 加 蓋 印

花，且其蓋印方式及

所蓋款額與在該證明

書上加蓋印花時的蓋

印方式及所蓋款額相

同；及

(b) (i) 如署長根據本

條 例 須 要 或 獲

授 權 在 該 文 書

上 記 錄 或 表 明

任 何 資 料 或 事

項，他可在該證

明 書 上 記 錄 或

表明（視屬何情

況而定）該等資

料或事項；及

(ii) 如 已 依 據 第 (i)

節 在 該 證 明 書

上 記 錄 或 表 明

任 何 資 料 或 事

項，則就本條例

而言，該等資料

或 事 項 須 當 作

已 記 錄 或 表 明

（ 視 屬 何 情 況

而定）在該文書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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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4) 在本條中，凡提述任何文書

的副本，須解釋為提述有證明令署長信納為該

文書真實副本的副本。”。”。

16(d) 在建議的第 19(12A)(a)條中，在“一份”之後加入“，或提供有

證明令署長信納為該證券借用及借出協議真實副本的副本一

份”。

18(d) (a) 在建議的第 29C(12)條中  ─

(i) 在 (a)段中，在末處加入“及”；

(ii) 在 (b)(ii)(B)段中，刪去“；及”而代以句號；

(iii) 刪去 (c)段。

(b) 在建議的第 29C(13)條中  ─

(i) 在 (a)段中，刪去“及 (c)款所列並屬適用”而代以

“款所列”；

(ii) 在 (b)段中，刪去“及 (c)款所列並屬適用的規定中任

何”而代以“款所列的”；

(iii) 在 (b)段中，刪去“就該決定向提出申請的人發出書

面通知”而代以“以書面將該決定及作出該決定的

理由通知提出申請的人”。

(c) 刪去建議的第 29C(14)及 (15)條。

23 (a) 刪去該條。

(b) 刪去在草案第 23 條之前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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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24 (a) 刪去該條。

(b) 刪去在草案第 24 條之前的標題。

25 (a) 刪去該條。

(b) 刪去在草案第 25 條之前的標題。

新條文 在“《商船（註冊）（費用及收費）規例》”的標題之前，加

入  ─

“ 43A. 多付的費用無須退還

儘管任何由於《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 )

令》（ 1999 年第 90 號法律公告）的附表所列的條例草案

中的草案第 43 條的施行（而該草案第 43 條是依據該命令

第 2 條而施行的）所繳付的費用，超過在緊接該命令有效

期屆滿後須繳付的費用的各自的款額，所超出的款額無須

付還付款人，而《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第 120 章）第 6

條不適用於該等超出的款額。”。

新條文 在“相應修訂”的標題之前，加入  ─

“ 45A. 過渡性條文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本條例任何條文

均不影響  ─

(a) 命令的指明條文在本條例於憲報

刊登當日之前 的任何時間的 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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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b) 根據或依據命令的指明條文中的

任何條文而在本條例於憲報刊登

當日之前的任何時間適當作出或

容許的任何事情。

(2) (a) 凡任何法人團體已在本條例於憲

報刊登當日之前的任何時間依據

命令的指明條文中的任何條文提

出一項銀行承諾，作為可就某協

議徵收的印花稅的繳付保證，則

儘管該保證的條文另有規定，該

法人團體可向 署長發出書面 通

知，要求向其交還該承諾。

(b) 凡任何法人團體根據 (a)段而就任

何銀行承諾提出要求，則在署長

接獲該要求的通知時  ─

(i) 該承諾須當作解除；及

(ii) 署長須隨即將該承諾交還

該法人團體。

(3) 在本條中，凡提述命令的指明條文，即

指由於《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 1999 年第

90 號法律公告）的附表所列的條例草案中的草案第 18(d)

條的施行（而該條是依據該命令第 2 條而施行的）而建議

在《印花稅條例》（第 117 章）中加入的第 29C(12)、(13)、

(14)及 (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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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1 刪去 (a)及 (b)(i)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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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鑑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7(d) 在建議的隧道費的收費表中  ─

(a) 在第 1 項中，刪去“ $8”而代以“ $4”；

(b) 在第 3 項中，刪去“ $20”而代以“ $10”。

43 刪去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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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7(d) 在建議的隧道費的收費表中  ─

(a) 在第 1 項中，刪去“ $8”而代以“ $6”；

(b) 在第 3 項中，刪去“ $20”而代以“ $15”。

43(a) 刪去“ $4.00”而代以“ $3.00”。

43(b) 刪去“ $4.00”而代以“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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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I

REVENUE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By deleting paragraph (e).

New By adding -

"15A. Section added

The following is added in Part II -

"18B. Presentation of copies of
instruments, etc.

(1) In this Ordinance, any reference to
an instrument as one being or required to be
presented or tendered to the Collector for
stamping shall be construed as including a
reference to a copy of the instrument if it is
shown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llector that it
is impractic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that the instrument be or be required to be so
presented or tendered (as the case may be).

(2) Where a copy of an instrument
chargeable with stamp duty is presented to the
Collector for stamping pursuant to subsection
(1), the Collector may, where he is required or
empowered under this Ordinance to stamp the
instrument or cause it to be stamped, stamp a



立法會  ─  1999 年 7 月 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July 1999 381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certificate issued by him, in such form as he may
from time to time determine, in respect of the
instrument or cause such a certificate to be
stamped (as the case may be) as if the certificate
were the instrument.

(3) Where the Collector stamps a
certificate issued in respect of an instrument, or
causes such a certificate to be stamp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2) -

(a) the instrument shall,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Ordinance,
be deemed to have been
stamped in the same manner
and with the same amount as
the certificate has been
stamped; and

(b) (i) the Collector may,
where he is required or
empowered under this
Ordinance to record or
denote any particulars
or matter on the
instrument, record or
denote (as the case may
be) such particulars or
matter on the
certificate; and

(ii) where any particulars
or matter has been
recorded or denoted on
the certificate pursuant
to subparagraph (i),
such particular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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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matter shall,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Ordinance, be deemed
to have been recorded
or denoted (as the case
may be) on the
instrument.

(4) In this section, a reference to a
copy, in relation to an instrument, shall be
construed as a reference to a copy which is
shown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llector as a
true copy of the instrument.".".

16(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9(12A)(a), by adding ", or a copy of the
stock borrowing and lending agreement which is shown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llector as a true copy thereof" after "provided
for".

18(d)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9C(12) -

(i) in paragraph (a), by adding "and" at the end;

(ii) in paragraph (b)(ii)(B), by deleting "; and" and
substituting a full stop;

(iii) by deleting paragraph (c).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9C(13) -

(i)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requirements set out in
subsection (12)(b) and (c) are, in so far as they are
applicable," and substituting "requirement set out in
subsection (12)(b)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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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i)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any of the requirements
set out in subsection (12)(b) and (c) are, in so far as
they are applicable," and substituting "the requirement
set out in subsection (12)(b) is";

(iii) in paragraph (b), by adding ",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decision," after "decision".

(c)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29C(14) and (15).

23 (a) By deleting the clause.

(b) By deleting the heading before clause 23.

24 (a) By deleting the clause.

(b) By deleting the heading before clause 24.

25 (a) By deleting the clause.

(b) By deleting the heading before clause 25.

New By adding before the heading "Merchant Shipping (Registration)
(Fees and Charges) Regulations" -

"43A.No refund of excess fees

Notwithstanding that any fees paid by virtue of the
operation of clause 43 of the Bill set out in the Schedule to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Revenue) Order 1999 (L.N.
90 of 1999) pursuant to section 2 of that Order are in excess
of the respective fees payable immediately aft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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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expiration of that Order, the excess shall not be repaid to the
person who paid the same and section 6 of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inance (Cap. 120) shall not apply
thereto.".

New By adding before the heading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

"45A.Transitional

(1) Subject to subsection (2), nothing in this
Ordinance affects -

(a) the operation of the specified section of
the Order at any time before the day on
which this Ordinance is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b) anything duly done or suffered under or
pursuant to any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pecified section of the Order at any time
before the day on which this Ordinance is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2) (a) Where a body corporate has given a
banker's undertaking by way of security
for the payment of the stamp duty
chargeable on an agreement pursuant to
any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pecified
section of the Order at any time before the
day on which this Ordinance is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the body corporate may,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dertaking, by written notice to the
Collector demand that the undertaking be
returned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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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Where a body corporate makes a demand
in respect of a banker's undertaking under
paragraph (a), upon receipt by the
Collector of the notice of the demand -

(i) the undertaking shall be deemed to
be discharged; and

(ii) the Collector shall forthwith return
the undertaking to the body
corporate.

(3) In this section, a reference to the specified
section of the Order means section 29C(12), (13), (14) and
(15) proposed to be added to the Stamp Duty Ordinance
(Cap. 117) by virtue of the operation of clause 18(d) of the
Bill set out in the Schedule to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Revenue) Order 1999 (L.N. 90 of 1999) pursuant to section
2 of that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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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UE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1 By deleting paragraphs (a) and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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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UE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7(d) In the proposed table of tolls -

(a) in item 1, by deleting "$8" and substituting "$4";

(b) in item 3, by deleting "$20" and substituting "$10".

43 By deleting the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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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UE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7(d) In the proposed table of tolls -

(a) in item 1, by deleting "$8" and substituting "$6";

(b) in item 3, by deleting "$20" and substituting "$15".

43(a) By deleting "$4.00" and substituting "$3.00".

43(b) By deleting "$4.00" and substituting "$3.00".


